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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 November 2006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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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3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4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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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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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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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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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銀行業（資本）規則》 ........................   228/2006

  

《銀行業（披露）規則》 ........................   229/2006

  

《銀行業（指明多邊發展銀行）公告》 ............   230/2006

  

《銀行業（指明香港公營單位）公告》 ............   231/2006

  

《2006 年〈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 

 （生效日期）公告》 .....................  

 

232/2006

  

《防止賄賂條例（修訂附表 1）（香港國際展覽中心

有限公司）令》 .........................  

 

233/2006

  

《安排指明（中國內地）（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 

 防止偷漏稅）令》 .......................  

 

234/2006

  

《2006 年土地測量（費用調整）規例》............   235/2006

  

《2006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費用）（博物館） 

 （修訂）規例》 .........................  

 

236/2006

  

《2006 年保護兒童及少年（收容所）（修訂）令》 ...   237/2006

  

《2006 年拘留地方（少年犯）指定（綜合） 

 （修訂）令》 ...........................  

 

238/2006

  

《2006 年罪犯感化（核准院舍）（綜合） 

 （修訂）令》 ...........................  

 

23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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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感化院（設立）（綜合）（修訂）令》 ...   240/2006

  

《2006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 .........   241/2006

  

《2006 年羈留院（修訂）規則》 .................   242/2006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Banking (Capital) Rules .......................................  228/2006
 
Banking (Disclosure) Rules...................................  229/2006
 
Banking (Specification of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Notice ...........................................  230/2006
 
Banking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Sector Entity in Hong 

Kong) Notice...........................................  231/2006
 
Banking (Amendment) Ordinance 2005 (Commencement) 

Notice 2006 ............................................  232/2006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1) (Hong Kong IEC Limited) Order....  233/2006
 
Specification of Arrangements (The Mainland of China)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Order .............................  234/2006

 
Land Survey (Fees Revision) Regulation 2006............  235/2006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Fees and Charges) 

(Museum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6 .......  236/2006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Juveniles (Places of Refuge) 

(Amendment) Order 2006 ...........................  23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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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of Detention (Juvenile Offenders) Appointme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 238/2006

 
Probation of Offenders (Approved Institution)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 239/2006
 
Reformatory School (Establishme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240/2006
 
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 241/2006
 
Remand Home (Amendment) Rules 2006 .................. 242/2006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監管噴灑農藥 

Regulation on Spraying of Pesticides 
 
1.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市民投訴，指有人在鄉郊地方的行人

路或在幼稚園附近噴灑農藥或除草劑（例如“剋無蹤”），他們擔心這些化

學物會危害居民（特別是幼童）的健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接獲多少宗投訴，指有人在不適當的地方噴灑農

藥或除草劑，並提供分區數字； 

 

(二) 現時有沒有措施監管噴灑農藥；如果有，由哪個政府部門負責；

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考慮加強監管噴灑農藥，以保障市民健康；如果會，詳情

是甚麼；如果不會，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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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在 2003 年至 2005 年和 2006 年（1 月至 10 月），政府共接獲 10 宗

有關噴灑除害劑的投訴。 

 

 在 2003 年，政府收到 5 宗與使用除害劑有關的投訴，3 宗在大埔

發生，其餘兩宗分別在西貢和南丫島發生。 

 

 在 2004 年有 1 宗投訴個案在梅窩發生。 

 

 在 2005 年共有 3 宗投訴個案，分別在將軍澳、荃灣和葵青發生。 

 

 由 2006 年 1 月至 10 月，政府接獲 1 宗與使用除害劑有關的投訴，

個案在梅窩發生。 

 

 這些個案的事主，大部分都是對有人噴灑除害劑感到不滿或擔心

健康受到影響而作出投訴。就這些投訴個案，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沒有發現有人使用未註冊的除害劑，但已建議有

關的人應按照標籤指示正確使用除害劑。環境保護署（“環保

署”）亦沒有發現有人使用除害劑而違反有關環境保護法例的規

定。該 10 宗有關噴灑除害劑的個案並沒有對公眾構成健康危害。 

 

(二) 現行的《除害劑條例》（香港法例第 133 章）（“該條例”）是

通過除害劑有效成分的註冊、牌照的簽發、執行標籤及包裝的要

求等，規管除害劑的入口、供應、售賣及生產。只有在本港註冊

的除害劑，方可在境內分銷及使用。該條例是由漁護署執行，現

時並無明文限制噴灑除害劑。 

 

 為保障公眾安全，漁護署印備有關正確安全施用除害劑的單張及

小冊子供公眾參閱，提醒市民應按照標籤指示正確使用除害劑。

漁護署也提供技術指導教育農民和滅蟲公司正確安全施用除害

劑。 

 

 當接獲不適當使用除害劑的投訴，漁護署會派員到場實地調查是

否有人違反該條例的規定，例如使用未註冊的除害劑。如果個案

涉及環境污染，環保署會派員調查個案是否涉及違反有關的環保

法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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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計劃在 2007 年修訂該條例，規定所有滅蟲公

司和其他人必須先得到漁護署的認可資格和批准，才可在公眾地

方施用除害劑，並須在使用時按照有關的安全程序、預防措施及

產品標籤上的指引，以保障公眾安全。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很驚訝局長回答說，10 宗有關噴灑除害劑的個案並沒

有對公眾構成健康危害，因為部分投訴個案是在幼稚園旁邊發生的，家長害

怕得不敢送子女上學，校長也很緊張，所以明顯在調查方面......因為部分

幼童有呼吸問題，是患有哮喘的。如果局長認為在幼稚園旁邊噴灑殺蟲劑也

不會危害健康，這答覆便令人感到懷疑。局長在禁煙方面如此勇猛......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現在會提出補充質詢的。局長在禁止吸煙方面如此勇

猛，但對噴灑殺蟲劑方面的監管和規管則似乎十分緩慢，要待 2007 年才修

訂......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接着會問的了。局長可否說一說，在規定滅蟲公司和

其他人必須先獲得認可資格方面，局長如何確保那些殺蟲劑不會影響居民或

附近有關的人，特別是幼童方面的健康？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多謝陳議員在會場外已向我提及

這項補充質詢，讓我有時間準備如何回答。 

 

 關於除害劑的風險問題，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大部分除害劑不會對健康

有直接影響，除非是把它喝掉或有直接接觸。使用者在噴灑前會把濃度稀

釋，一般而言，除害劑對人類的影響不會很大。如果按照標籤的指引使用，

安全性是相當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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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陳議員剛才提到，“剋無蹤”這一種除草劑本身並無臭味，是沒有

味道的。在 1990 年年初，曾有人把它跟豉油混淆而中毒。因此，自 1994 年

開始，我們已立法規定數種同類的殺蟲劑須加入顏色、臭味及令人作嘔的劑

量。當市民嗅到這些味道而感到不適時，便知道附近有人噴灑殺蟲劑，但他

並非是受該藥物影響。我覺得這是一種預防方法。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知道

有多大風險，而接下來，我們會在 2007 年的立法，主要有兩項因素：第一，

把現時按成分註冊改為以產品註冊，這樣比較清楚，例如這種產品是否批准

售賣或使用，而不是以成分來註冊。第二，在執行方面，任何人如果要在公

眾地方使用這類產品，例如在漁護署或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

管轄的地方，所有合約商均要在領取牌照後方可使用，主要是這兩項因素。

此外，我們當然要根據兩項國際的 conventions，包括 Rotterdam Convention

和 Stockholm Convention，規定一些全世界已禁用的、可以引致污染和對健

康有特別影響的殺蟲藥，不可在香港使用，而香港現時已沒有這些殺蟲劑

了，這只不過是為配合國際公約的需要而做。我們準備在 2007 年把有關法

例提交立法會，這樣可確保我們可監管這些藥物的使用和發出牌照。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表示，會在 2007 年修

例，規管除害劑在公眾地方的使用。我想請問局長，由於很多公司會在私人

住宅滅蟲，局長會否考慮把私人住宅納入有關條例內？因為在程序上應如何

使用，有些味道可能不會危害健康，不過是會令人感到難聞等，很多時候，

這些滅蟲公司未必會在這方面教導員工，即例如有其他人在場，應如何處理

殺蟲藥等。我想知道有關條例會否監管在私人住宅使用除害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們監管私人住宅，例如在自己的

花園噴灑殺蟲劑也要領取牌照，我相信會有少許擾民。不過，從公眾安全來

看，我們現時會加強教育及增派小冊子，希望任何人使用殺蟲藥時，也須瞭

解到殺蟲藥可能會危害健康的問題，所以特別是要好好地貯藏殺蟲藥，不可

跟食物混淆；因為我們發覺 大的風險是有人飲用或自殺，這問題反而

大。在噴灑時，當然，我們會有一定的標籤和指引教導使用者怎樣做。我們

在修訂條例時會聽取大眾的意見，看看可如何處理這項法例。 

 

 

譚香文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表示會在 2007 年修例，我

想問由 2006 年今天至 2007 年期間，局長會以何措施令市民不會買殺蟲藥來

飲用或自殺？請問會否有一些措施？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14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市面上有許多不應飲用的東西，如果用

來自殺，也會危害身體。因此，我們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在防止自殺方面採

取其他措施。我們已在殺蟲藥上清楚貼上標籤，每一種殺蟲藥也有骷髏頭骨

的標籤說明這是毒藥，所以不可飲用。我相信市民已很清楚。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提到對除害劑的入口、供應、售賣

及生產也有所限制，但後來那一句卻說現時並無明文限制除害劑的使用。由

於新界有相當多土地也在發展大綱藍圖內有所規範，例如郊野公園、農地、

農業優先區等，我想請問局長，政府現時有否監管在這些土地上使用農藥或

除害劑？監管的程度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政府的不同部門，例如食物環境衞

生署（“食環署”）、地政總署、房屋署和康樂文化署，均有合約承辦商為

其進行滅蚊及滅蟲的工作，合約訂明應如何適當地使用農藥。食環署和房屋

署更要求這些承辦商要在取得署方同意後，方可使用除害劑，而食環署的防

治蟲鼠服務合約條文也規定，合約承辦商的員工必須在合約期開始之前完成

培訓課程，課程包括使用指定除害劑的技巧和安全措施等。承辦商必須使用

漁護署根據該條例註冊列表內的除害劑。在政府員工方面，我們也跟食環

署、房屋署和康樂文化署的員工提供使用除害劑的訓練和工作指引，令員工

獲得除害劑的知識及會安全地使用。對這方面，大家應可放心。  

 
 
林偉強議員：主席，局長在回應時說過有很多投訴個案也是在新界發生。我

想請問局長，會否透過鄉議局和區議會廣泛宣傳如何使用農藥，包括常用的

殺草水，使地區人士和旅遊人士的健康較能獲得保障？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這是一項很好的意見。我相信我們會透

過鄉議局，特別是透過各位鄉村領袖，向尤其是附近居民，提供多些關於正

確使用殺蟲藥的信息。正如議員所關注，在使用時應否向幼稚園等機構聲明

將於何時噴灑？可能大家商討後，同意在假期時噴灑，這樣會較好。我相信

應可靠鄉議局統籌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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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本港現行香港法例第 133

章訂有門檻，即須註冊後才可生產和銷售除害劑。請問局長，在香港來說，

這註冊的門檻有多高？是否每種除害劑入境時除了要有當地生產證書，須符

合某種國際標準和當地標準外，還須經香港逐一檢驗，方可註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通常會視乎每一種除害劑的成分會

引起甚麼風險及其有效性來評估，而 重要的是其毒性有多高，以及可否在

一般環境下分解和消失，因為農藥通常在噴灑數天至一兩星期後，便會慢慢

揮發和消失。如果有些毒藥在噴灑後可長期殘留，我們便會認為不適合在本

地使用。當然，我們會留意有否解藥，因為有些毒藥有解藥，有些則沒有解

藥。我們會視乎不同情況來決定接受哪些除害劑在香港註冊。 

 

 此外，我剛才說過，可根據兩項國際公約看除害劑對環境的影響，例如

有些是會染污環境的，我們會為保護人類健康而作出決定。有兩大類化學物

品在《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約》中列明，我們現時已不准許在香

港使用這些藥物，將來立法後，我們在香港不會再處理這些藥物。大致上，

我們的門檻可說是相當高的，也由於香港人口稠密，應該比較安全。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想追問 2007 年的修例範圍。局長是否理解到有很多

私人農地是位於民居旁邊，不少這些農地的擁有人大量使用殺草水，不單是

用來滅蟲，而是想把植物殺掉？由於這些殺草水對人體的影響可能是會致癌

或傷害呼吸系統，所以局長會否考慮在私人地方管制某些對人體影響高的物

品，並在新條例內加以管制？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會就香港獨特的地理環境諮詢各

界，看看我們將來立法時有否需要在使用殺蟲劑上作出其他規管。我們現時

準備做的只是針對註冊使用者，特別是那些想領取牌照經常使用殺蟲劑的

人。如果是對家庭或其他方面影響相當大的話，我們一定要市民明白其影響

有多大。我相信在法例推出前，我們會進行諮詢來決定採取甚麼做法的。 

 

 

主席：第二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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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工作周對政府辦公大樓食堂的影響 

Impact of Five-day Work Week on Government Office Buildings Canteens 
 

2. 張宇人議員：關於實施 5 天工作周對設於政府辦公大樓的食堂的影響，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政府辦公大樓內由承辦商經營的食堂數目；當局在實施 5 天

工作周前，有沒有諮詢這些食堂的經營者，以及評估該措施對他

們的營業額可能造成甚麼影響； 

 

(二) 有沒有調查在實施 5 天工作周後，這些食堂的營業額與之前的營

業額如何比較；若有，調查的結果是甚麼；及 

 

(三) 會不會酌情減收受影響食堂的租金，以彌補它們的損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現回答張議員的質詢如下： 

 

(一) 現時共有 84 間由承辦商經營的政府食堂由所屬部門管理，其中 3

間設於主要用作辦公室用途的樓宇內。大部分食堂都是位於一些

有關部門仍於周六（在一些情況下包括周日）提供服務的樓宇內

（例如警署）。樓宇內的政府僱員大多還沒有轉為 5 天工作。我

們估計，實施 5 天工作周一般不會對政府食堂的營業額有很大影

響。因此，我們認為無須在實施 5 天工作周前諮詢食堂的承辦商。 

 

(二) 有關部門並沒就實施 5 天工作周對食堂的營業額作調查和比較。 

 

(三) 食堂承辦商如因 5 天工作周以致經營出現困難，可向有關政府部

門申請減租。我們會根據個別申請的實際情況作出考慮，如果所

提理據充分，或會批准減租。 

 

 

張宇人議員：主席，政府要做一個有良的僱主，既談平均工資，也談 5 天工

作周。我想問局長，政府可否也做一個“有良的”業主，不要等到別人真的

出現經營困難才幫助他們呢？我們常光顧政府總部的食堂，大家可以看到，

由於我在星期六也要上班，我看到那食堂的生意清淡，員工竟比食客多。面

對這些情況，局長是否可積極一點，減收他們的租金，不要等到他們有困難

才幫助他們呢？政府應帶頭做一個“有良的”業主，既然政府的政策導致他

們的生意減少，政府可否減收他們的租金，以顯示有良僱主對有困難的小租

客提供幫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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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一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般，如果他們覺

得 5 天工作制會影響他們的營運，他們是可以提出的。至於張議員光顧的食

堂屬行政署管理，所以，他們絕對可以向行政署署長提出他們的要求。如果

我們不知道詳細情形，我們又怎能幫助他們呢？所以，他們跟我們要有點溝

通才行，對嗎？ 

 

 

呂明華議員：顯然地，政府有關部門在實施 5 天工作周後，曾對政府食堂的

營業額作出調查和比較。但是，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指出，實施 5 天工作周

一般不會對政府食堂的營業額有很大影響。我想問政府理據何在？政府是否

有所疏忽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告知呂議員，我剛才所說的 84 間

食堂，當中有 71 間的所屬部門仍然實施 7 天工作，有 6 間所屬部門仍然實

施 6 天工作。張議員剛才所說他光顧的那一間，是位於政府總部的，而總部

大樓共有 3 間食堂。雖然員工已實施 5 天工作周，但我們有時候也會返回大

樓辦公，我跟張議員一樣勤力，在星期六也會返回大樓辦公，亦會光顧該食

堂。但是，一如我剛才所說般，在那 84 間食堂當中，有 71 間是位於實施 7

天工作周的政府部門，有 6 間是位於實施 6 天工作周的。因此，對他們的影

響很小，我們不覺得有太大的影響，所以沒有進行諮詢，這並非我們的疏忽。

不知道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否補充？ 

 

 

林健鋒議員：局長剛才回答張宇人的質詢時提及，大部分（或說 71 間）政

府部門的食堂位於實施 7 天工作周的部門，我想問那 71 間食堂對於這項新

措施有否提出任何意見，或甚至是投訴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在 84 間食堂的經營承辦商中，有兩個承辦商其實

曾提出意見，或曾表示在經營方面可能會受政策影響。有一個承辦商曾在實

施 5 天工作制之前提出過意見，他擔心實施 5 天工作制會影響他的生意。這

是他在實施 5 天工作制之前提出的。有一個承辦商則在實施 5 天工作周後提

出意見。現時實施了 5 天工作周的有關部門，正考慮該食堂承辦商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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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官員的做法當然是這樣，有人來申請，他們便考慮是

否批准。首先，我想問一問局長，他剛才說有些政府部門仍然實施 7 天工作

周，但在這 71 間食堂所屬部門當中，其實有多少公務員已轉為實施 5 天工

作周呢？換言之，當中有些公務員已轉了 5 天工作周，但 7 天也有人辦公，

如果是這樣，人流肯定會減少。再者，這些飯堂的合約是不准它們服務部門

以外的人，它們不是開放給公眾的，因為合約不准它們向外人提供服務。如

果是這樣，局長會否考慮做一個“有良”的業主，或通知他們，如果 5 天工

作周影響它們的生意，它們是可以提出申請，並且作出保證，當局會對這些

申請盡快作出考慮，而不會進度緩慢，並要求它們提出證據？因為如果現在

不肯做調查，而做起來又要需時多月，屆時它們可能已倒閉了。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所說的 71 間食堂，大部分都是

位於紀律部隊的辦公大樓，例如警務處是有 多，有 47 個食堂，懲教署有

13 個，入境事務處有 4 個，海事處有 3 個。因此，所知的數目大多數位於紀

律部隊的辦公大樓，暫時不受 5 天工作制的影響。 

 

 關於周梁淑怡議員剛才說政府要做一個“有良”僱主，我想指出，在

2003 年的 SARS 期間，政府曾對這些食堂減收租金，所以，我們明白如果這

些食堂有困難，我們會做點事來幫助它們，不是一如張議員和周議員般經常

掛在口邊地說，政府要做一個“有良”僱主。其實，我們已經做了“有良”

僱主。 

 

 由於這些食堂是由有關部門處理，如果真的有承辦商向政府反映他們經

營上出現困難，政府一定會幫助他們，並不會一如周議員所擔心的，政府是

會花很長時間來處理的。此外，傳媒可能會報道今天的質詢，這八十多間食

堂的承辦商也會知道政府的看法，如果他們有問題，請他們向有關部門反映。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與這些飯堂承辦商的合約，有沒有類似某

些商場般，在某程度上租金是與營業額掛鈎的呢？如果有，政府便可省卻很

多調查。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是沒有這樣的情況的。我們有些食堂其實是

無須繳付租金的。或許讓我向各位議員提供一些資料。在 84 間食堂當中，

有 35 間是無須繳付租金，而收取市值租金的有 49 間，但它們均在合約中訂

明了租金，租金並沒有跟它們的營業額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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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關於周議員剛才提出的一點，我想作出補充，即這些食堂可否讓

外面的市民使用的問題。其實，設立這些食堂的作用是向政府部門提供方

便。例如有時候我到香港電台接受訪問，廣播道一帶沒有食肆，如果要前往

喝一杯咖啡，可能要步行十多分鐘，但香港電台樓下便有一間很好的食堂，

讓我可方便地喝一杯咖啡或吃一份三文治，這些都是方便前往該處工作的人

或本身的員工，所以不會開放給公眾使用，用途是很鮮明的。 

 

 

譚香文議員：局長剛才說，有 71 間食堂所屬的政府部門仍然實施 7 天工作，

但正如有些同事剛才所說般，雖然是 7 天工作，但有時候人流稀少，在人流

稀少的情況下，局長會否進行全面諮詢，以瞭解這 71 間食堂因人流稀少（例

如在星期六及星期日）而導致所損失的生意額有多少？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生意不是既定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生意，所以不

可說是 5 天工作周影響了生意。一如我剛才所說般，如果他們覺得 5 天工作

周導致他們經營困難，他們可以向部門反映，但不可以一概而論地把這條數

計算出來，我相信譚議員作為一位會計師也應該很明白此點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局長的答覆，我並沒有質疑政府是“有良的”

業主，其實，在 SARS 期間，不單政府部門，房屋署、房屋委員會（“房委

會”）也有給予很多食堂免租。我們的同事已對局長今天的主體答覆作出很

多跟進，但我想問局長可否作出一兩個承諾，即當食堂有生意上的損失時，

政府會適當地減收租金？此外，政府可否主動調查它們的生意額減少了多少

呢？我記得同事所提出的質詢是很對的，那些食堂很有可能是減少了生意，

但政府不諮詢根本不會知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已多次提及，如果食堂是因

為政府的政策而影響它們的經營，以致它們經營出現困難，它們可以向有關

部門提出。但是，如果要我們主動向每一間食堂進行調查，則很難就何謂“影

響”下定義。因此，當它們發覺生意受政策影響而出現問題時，可以隨時向

有關部門反映，我們會盡快處理的。 

 

 

張宇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問他當政策對食堂有

影響時，局長會否承諾會彌補它們的損失，而不是當它們受到影響及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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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向政府作出反映？因為有影響不等於有困難，對嗎？如果政府的政策

對它們有影響，作為有良的業主應該作出補償。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是說如果承辦商覺得受到政策影響，他們可向部

門作出反映，因為他們的生意受到影響可能有很多因素，不一定只因為這項

政策的緣故。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商量，多點溝通才可解決問題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Introduc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Tax 
 
3. 馮檢基議員：主席，政府以稅基狹窄和確保有穩定的收入為理由，提出

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收入不均是不是現時稅基狹窄的原因之一；若然，會

不會考慮透過採取可改善收入不均的措施來擴闊稅基，而不是增

加稅種； 

 

(二) 鑒於以稅率 5%為例，商品及服務稅每年帶來的收入只佔政府總收

入不足 12%、市民消費開支亦會隨經濟逆轉而下調（例如 2003

年的私人消費開支較 1997 年低 14%），如果以賣地收入波動的因

素未變，政府有沒有評估商品及服務稅對穩定政府收入的實際作

用有多少，以及有沒有評估把經濟低迷時收入不穩定的風險，由

政府轉嫁屆時須面對減薪和失業問題的市民身上的做法是否合

理；及 

 

(三) 鑒於財政司司長在本年 9 月表示，在經濟低潮再臨時，財政赤字

可能比上次低潮時的 1,900 億元還要多，他的說法有甚麼根據，

以及他有沒有參考過 近有評級機構的評論所指，亞洲區內的銀

行體系經過近 10 年改革，承受沖擊的能力已明顯增強，再次出

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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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現回答馮議員的質詢如下： 

 

(一) 香港稅基狹窄主要與稅收結構有關。一直以來，香港徵收的稅種

較少，稅收總額近三分之二是來自利得稅、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

稅，而這兩種稅項的大部分收入是由少數的企業和薪俸稅納稅人

所繳納，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基本免

稅額較其他地區為高。我們現時的個人免稅額是 10 萬元，澳洲

的個人免稅額約為 35,000 港元，美國的個人免稅額約為 66,000

港元，而英國的個人免稅額則約為 73,000 港元。此外，我們亦

提供父母免稅額、子女免稅額和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等多項其他

免稅額。 

 

 至於社會收入分配問題，由於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市場變化和激

烈競爭，較發達的經濟體系內的低技術人士通常會遇到經濟轉型

帶來的問題。政府對這問題深切關注，已採取多方面措施包括教

育 和 培 訓 以 提 升 勞 動 人 口 質 素 和增 強 其 競 爭 力 以 配 合 經 濟 發

展。現時本港失業率下降至 4.7%，長期失業人士較 2003 年 高

峰時下降了一半，低收入人士的收入亦逐漸上升，而有就業人士

的低收入家庭數目亦大幅減少；這顯示低技術工人就業及收入情

況近年已見改善。 

 

(二) 個人消費雖然一般會在經濟不景時下降，但波幅比樓價、企業利

潤和薪俸入息都為低。故此，透過消費來徵收的商品及服務稅比

政府現有的主要收入來源更能為政府帶來穩定的收入。我們曾以

近 8 年香港的經濟情況就擬議的商品及服務稅作評估，結果顯

示商品及服務稅收入比賣地收入、印花稅、利得稅，甚至薪俸稅

收入的波幅為少。例如，賣地收入在這 8 年間的波幅達 540%，印

花稅達 140%，利得稅達 85%，薪俸稅達 51%。假設商品及服務稅

已在此期間實施，而其稅率是 5%，商品及服務稅收入波幅則只有

25%。 

 

 此外，在擬議的商品及服務稅架構下，將會有足夠的紓緩和補貼

措施，以確保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開支不會因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而

受影響。 

 

(三) 雖然現時大部分亞洲經濟體系的基本經濟情況及其銀行業管治

能力較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前有所改善，但全球一體化令各經

濟體系關係更形密切，彼此相互影響的情況更為明顯。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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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金融市場的連繫日益緊密，較 1997 年時更有增無減。因此，

如果某一地區的經濟出現突如其來的沖擊，其影響可以更容易通

過金融市場以至經貿各渠道傳遍全球其他地區。雖然各經濟體系

都會盡力處理其經濟問題，但下一個金融風暴何時出現真的難以

估計，而我們更不應低估其出現的機會及嚴重性。所以，我們是

應該本着審慎的態度，盡力保持政府財政穩健，以應付隨時可能

出現的經濟問題。 

 

 

馮檢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及令人吃驚的 1,900

億元是如何得出來，我希望他稍後會補充。我追問的是有關主體質詢第(一)

部分的問題，局長亦沒有回答稅基狹窄是否因為貧富懸殊的情況？我已向局

長提供一些政府統計處的數字，我相信局長是知道的。現時全港 富有的兩

成人的每月收入，佔全港總收入的 57%； 低收入組別的人，即那一成人，

卻只佔全港總收入的 0.9%。賺錢少的人自然不用交稅，賺錢多的人自然要多

交稅。其實，我們針對對象的做法，是否應讓無能力交稅或賺錢不多的人多

賺錢，令他們納入稅網，而不是想方法令賺錢不多的人也要交稅？為甚麼不

想想這是否一個原因，反而考慮累退式的稅制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當然，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般，政府亦非常

關注民生及市民收入的問題，所以，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希望把低技術工人

的質素提升。政府亦提出很多教育和培訓計劃，希望改善市民的收入及生活

質素。我們會繼續努力做這方面的工作。 

 

 

馮檢基議員：局長沒有回答主體質詢的第(三)部分。 

 

 

主席：你不如重複該部分。 

 

 

馮檢基議員：主席，主體質詢第(三)部分提到財政司司長早期說過擔心下次

的赤字會超過 1,900 億元，請問該 1,900 億元是如何計算出來？為甚麼會評

估出如此嚇人的數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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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其實，在 1997 年後，不知大家是否記

得，我們當年每次宣布政府財政狀況，每月也有數十億元的赤字，赤字 高

的一年差不多高達 700 億元。這數年轉眼間已過去，我們在儲備方面失去了

1,900 億元。原因是甚麼呢？原因在於利得稅，我們去年的財政預算有 700

億元收入，但在 2000 年左右，我們在這方面的收入不足 380 億元，只有約

377 億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波幅很大。由於我們的稅基狹窄，收入會非

常不穩定，加上賣地收入須視乎市場和經濟，在過去 8 年，在我們賣地收入

低的一年只有 54 億元，相對於高峰期的近 400 億元，又失去了數百億元。

在如此不穩定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引致財赤持續多年。幸好在 SARS 後，我

們的經濟復甦，才能達致今天提早滅赤的目標。所以，第一，在過去數年，

因為我們收入不穩定，而我們的支出又一定要維持在某個水平以便向市民提

供服務，所以便出現 1,900 億元的數字。這 1,900 億元便是這樣得來。至於

下次會是 1,900 億元或是 2,900 億元，我們沒有水晶球，我們只想指出，根

據這種經驗，我們曾看過這種情況，如果下次再出現這種情況，我們應如何

對付，這便是我們提出商品及服務稅以擴闊稅基的原因。 

 

 

詹培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指出，印花稅在過去 8 年的

波幅高達 140%。 近，政府檢討稅基並進行諮詢，希望跟世界其他國家或地

區的銷售稅看齊。我們瞭解到很多其他地區和國家均已取消印花稅。在檢討

中，我想問局長政府有否檢討可藉此機會取消印花稅，特別是股票交易的印

花稅？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及的印花稅，稅基是 4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談談印花稅。 

 

 我們去年收到約 175 億元的印花稅，一半是從股票交易中得來。我想提

醒詹議員，他其實亦很清楚，warrant 是沒有印花稅的，僅是買股票才徵收

印花稅。詹議員亦做了很多工夫，知道很多地方已取消印花稅，不過，很多

地方其實仍有印花稅，包括英國，它作為一個主要的金融市場，仍有徵收印

花稅。就印花稅這個問題，每年當我們準備財政預算案時，各政黨都會提出

意見，財政司司長一定會聆聽他們的意見，並會在財政預算案中作交代。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基本上是令人失望的，因為主體質詢第(一)

部分是問局長有何方法令香港的稅基能公平地擴大，而答案則永遠都是銷售

稅。我想問一問局長，政府是否沒有其他可供我們考慮的方法？主席，我們

吃餐時，餐單上也會有供我們選擇不同的食物，為甚麼政府的餐單上只有一

種東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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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對郭議員的補充質詢感到很失望，因

為他顯然沒有看過我們的諮詢文件。諮詢文件提到擴闊稅基委員會在 2000 年

成立後，在 2002 年提交報告時，我們曾研究過 14 個稅種，財政司司長亦在

很多公開場合表示，如果大家提出其他更好的建議，我們是會聽取的。我想

澄清一點，郭議員以為我們的餐單上只獨沽一味，但其實並非如此，餐單上

是有很多品種供應的，不過，擴闊稅基委員會認為商品及服務稅這一味 好

吃， 能增加香港的競爭力，即既能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又能擴闊稅基，所

以提出這個方案。因此，請大家看看我們的諮詢文件，請郭議員看清楚封面

上怎樣寫，它沒有提過商品及服務稅，它說：“擴闊稅基、促進繁榮、 佳

方案齊商訂”，即是說大家一同討論。所以，我希望郭議員下次先看看諮詢

文件才向我們提出問題。 

 

 

郭家麒議員：主席，第一件事，局長，我已完全看過諮詢文件，他其實仍然

是...... 

 

 

主席：郭議員，現在不是辯論時間。 

 

 

郭家麒議員：我要澄清，澄清...... 

 

 

主席：亦不能作出澄清。 

 

 

郭家麒議員：我想問他有關質詢的...... 

 

 

主席：在質詢時間是不能澄清的，你只可以提問你剛才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的部分。 

 

 

郭家麒議員：沒錯，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我問他有些甚麼東西，他總是

說商品及服務稅，我問他有沒有其他東西，有沒有提出其他建議？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我已經回答他的質詢，我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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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超雄議員：主席，局長在答覆馮議員主體質詢時提及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他提到很多低收入家庭的收入逐漸上升，有就業人士的低收入家庭數目亦減

少，情況似乎有所改善。但是，局長似乎忽略了現時社會上有很多人是沒有

收入的，當中包括長者、傷殘人士、婦女及家庭主婦等。根據政府統計處的

數字及社聯所結合的數字，發覺在約 80 萬的 65 歲以上的長者中，有超過三

成是生活在貧窮之中的。我想問局長如何向這些長者解釋，當開徵銷售稅

後，他們乘車要付錢，看醫生又要繳稅，各方面都會增加他們的開支，但他

們是沒有收入的，而且生活在貧窮之中。請問如何向這些長者解釋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我們的諮詢文件內，其實已提出了一

系列的紓緩措施，包括向領取綜援的人士提供一定的補貼和其他紓緩措施，

令他們的生活不受影響。對於低收入人士，我們亦提出同樣的建議。當然，

我們現時正進行諮詢，我們亦聽到很多聲音，指出我們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夠

好，我們是明白的。如果大家，特別是社福界的朋友，提出可完善這方面的

意見，我們是絕對願意聆聽的。我們絕不希望因設立新的擴闊稅基辦法而令

貧窮人士受到影響。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很高興聽到局長說他們......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你只須說出該部分便可以了。 

 

 

張超雄議員：局長沒有回答的部分，是他有何具體措施能向長者解釋，令他

們安心？ 

 

 

主席：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只想說，我們現在正進行諮詢。顧名

思義，諮詢是聽取意見，我們不會在此階段落實任何政策。所以，如果張議

員和其他社福界朋友有任何意見，我們是歡迎及會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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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首段的 後一行提到商品及服務稅

收入的波幅會達 25%。很多地區包括英國， 初是 5%，其後是 17.5%，如果

在這方面的波幅達 25%，政府會採用甚麼方法以令大家覺得政府將來不會以

商品及服務稅來增加政府的收入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明白這項補充質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我想我要向何議員解釋清楚，所謂波幅是指我們以

某種方法計算一下，如果我們的消費因經濟下滑而受影響，所收的稅款便會

減少，波幅便是這樣計算出來，是與其他稅種比較，而不是稅率的改變。不

知道這樣有否回答何議員的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的...... 

 

 

主席：何鍾泰議員，你不用“覺得”，也不用“認為”，你的補充質詢哪部

分未獲答覆？請你只重複該部分。 

 

 

何鍾泰議員：是。在局長剛才的答案中，其實與他第(二)部分的...... 

 

 

主席：你剛才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局長答覆？如果已獲局長答覆便請你坐

下，否則，請你只重複該部分。 

 

 

何鍾泰議員：那麼我不繼續提問了，他已經作答。謝謝。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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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區發展限制 

Mid-Levels Moratorium 
 
4. 梁家傑議員：申訴專員公署（“公署”）於本年 9 月發表直接調查報告，

指出有關政府部門未能有效執行在 1972 年制訂的“半山區發展限制”（下

稱“發展限制”）的行政措施，導致半山區一帶住宅建築發展過度密集，以

及交通擠塞情況日趨嚴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沒有評估發展限制的實施成效；如果有，有關評估的進行日期

及具體內容；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現時半山區西部分區規劃大綱圖就“住宅（乙類）”所訂定的地

積比率約為五倍，當局在制訂此規劃大綱圖時，有沒有一併考慮

發展限制；如果有，詳情是甚麼；如果沒有，原因是甚麼；另有

沒有接獲根據發展限制而對上述規劃大綱圖提出的反對；及 

 

(三) 會不會考慮接納公署的建議，引入適當措施，以“補充、加強或

取代發展限制”；如果會，有關措施的具體內容；如果不會，原

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發展限制可追溯至 1972 年。當時基於交通理由引

入發展限制，根據對交通的評估，以及當時已得悉的發展程度，政府決定推

遲所有政府土地的出售，以及所有會令該區的發展密度增加的土地契約修

訂。 

 

 發展限制是一項行政措施，其訂立的目的從來不是要禁止區內的所有發

展或重建項目，而是用以限制發展和重建項目於現行土地契約所容許的程

度。就那些無限制批約而言，如果有關重建建議符合分區計劃大綱圖及《建

築物條例》，則政府亦不能單方面限制其發展。 

 

 就質詢的 3 個部分，政府答覆如下： 

 

(一) 發展限制實施以來，我們先後進行了 8 次交通研究， 近的一次

是在 2005 年，監察半山區的交通情況，結果顯示，該區的車輛

流動速度雖有輕微下降，但總體情況尚算穩定，以般咸道和堅道

為例，該路段早上繁忙時段的平均車速只有輕微改變，1984 年時

平均時速是 17.3 公里，1995 年則為 14 公里，2005 年為 14.6 公

里。總的來說，實施發展限制，加上一系列的交通及運輸改善措

施後，避免了半山區出現嚴重交通擠塞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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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在制訂任何法定圖則時，均須考

慮一些基本原則，包括住宅密度與土地用途、運輸、環境及基礎

設施規劃方面的互相配合。 

 

 城規會在考慮半山區西部的規劃限制時，已關注到該區的交通擠

塞情况，並於 1986 年要求運輸署進行交通研究。城規會參考了運

輸署及路政署於 1986 年至 1989 年完成的交通研究報告，有關的

研究報告結論指出，除非增加有關道路網的容車量，以及對許可

的樓宇發展實施相應管制，否則半山區一帶會出現嚴重交通擠塞

的情況，並考慮了上述基本規劃原則及其他規劃因素後（包括區

內現有樓宇的特色、基礎設施、環境及景觀等），城規會於 1990

年修訂“半山區西部分區計劃大綱圖”時，在劃作“住宅(乙)

類”地帶的地區加入 高地積比率五倍的限制。 

 

 “半山區西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H11/4”於 1990 年 9 月

7 日刊憲後，城規會共收到 29 宗就“住宅(乙)類”地帶五倍的地

積比率限制提出的反對意見。該些反對意見主要要求城規會放寬

或删除地積比率限制，然而，城規會並沒有就反對意見對圖則作

出修訂。該圖則其後獲行政會議核准。 

 

 城規會知悉發展限制，而修訂後的“半山區西部分區計劃大綱草

圖”上，有關的 高地積比率限制一直維持至今。 

 

(三) 就申訴專員的建議，政府會進行全面檢討，廣泛聽取各方意見，

並考慮所有相關因素，然後決定應採取何種措施跟進申訴專員的

建議。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想跟進主體質詢第(一)部分的答覆。申訴專員在其報

告也曾提及這 8 次交通研究，但申訴專員的結論是半山區主要路口出現車

龍，其道路的平均車速較港島其他地區的平均車速為低，以及公署的結論指

出，半山區道路已經達致飽和。同樣地，大家也進行了 8 次交通研究。可否

問一問當局，他們是否不同意專員的報告，即我剛才引述的 3 項結論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的交通研究報告確實指出在堅道和般咸道平均

時速是 14.6 公里，而 2005 年全港車輛平均時速是 20.9 公里，這裏大家是

有一段差距，但有關車龍也未達致嚴重擠塞。在這方面，可能是大家在“形

容詞”上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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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出有關半山區西部一些規劃，是經過

城規會刊登分區計劃大綱藍圖，然後增加其地積比率。我想請問局長，可否

交代一下半山東部的情況？有否作出檢討，以及是否經過城規會的規劃而增

加其地積比率呢？結果是否違反了或修改了發展限制？ 

 

 

主席：何俊仁議員，這項質詢是有關半山區的西部，但你現在是問半山區的

東部？ 

 

 

何俊仁議員：主席，第(一)部分是說整個發展規劃的，我的補充質詢其實想

問，究竟東部現時是否已經改變，並沒有跟循城規會的規劃發展，又根據甚

麼程序而改變呢？這樣跟進會較為清楚。 

 

 

主席：好的。請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好的，多謝主席。我想大家也要明白為甚麼要進行

“半山區西部分區大綱圖”，我們再三研究，主要是由於交通及其他原因，

覺得該處有需要這樣做。但是，當時香港其他地區並沒有需要作出這種限

制，所以，我們在其他地區沒有設相同的限制，並沒有就此作出同樣的檢討。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主要是問，由於這發展規劃是全港半山適

用的 ─ 如果我的理解錯誤，局長當然可以澄清，可是 ─ 如果我的理

解正確，我便想問局長，究竟半山東部有否任何新規劃改變其發展的限制？

我的補充質詢便是這麼簡單。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所謂半山東部或西部，我手邊有一份藍圖是關於半

山西部的，就其伸展範圍，在中環差不多於馬己仙峽道作出分界線，這處以

西便是西部；以東，則差不多伸展至灣仔和渣甸山一帶。所以，東部和西部

是較為廣闊的地方，並非以花園道的東部和西部來作比較的。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究竟東部有否任何改變？這個規

劃限制是否至今仍然適用？便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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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說，西部限制是有的，但並沒有

包括其他地方，所以其他地方沒有這限制，我剛才已說過。 

 

 

劉秀成議員：主席，發展限制其實很受交通的影響。半山區已設計了一座很

好的行人自動電梯天橋，我想問一問這項措施是否可有效地改善整體交通的

擠塞情況呢？如果是，會否考慮採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這問題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其實，在發展限制的背景和演變的過程中，行人天

橋當然有一個角色，但在整體改善交通流量上，也不能起明顯的作用，因為

多年以來，交通流量也不斷增加。當然，在一些樓宇建築，由於停車位的限

制，所以也可以利用行人天橋以方便行人。不過，在車輛方面，則不太明顯。 

 

 

李永達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發展限制是一項行政措施，其訂

立的目的從來不是要禁止區內的所有發展或重建項目，而是用以限制發展和

重建項目於現行土地契約所容許的程度。”我想請問局長，我當然知道這項

行政措施本身並不是不准許發展，而是有一個程度的意思。但是，我想問在

行政措施的行使上，部門是否會執行這項措施呢？局長如何保證部門在執行

時，不會出現這發展商獲批的地積比率是五倍、另一發展商的地積比率是三

倍的情況，不會讓人覺得政府有所偏私，以及出現了只遷就大發展商而不遷

就小發展商，即完全遷就大發展商的問題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這項行政措施 初是在一九七幾年訂立，主

要並非禁止發展，而是須視乎本身的地契，如果地契沒有限制，便不能限制

其發展。但是，有些地方，例如政府售賣的土地，便可以加入新條款，這些

地方可以限制。此外，如果要向政府申請改變土地用途或加建面積，政府也

會考慮這類申請。我們主要以原來地契可以容許發展多少，只要不超越這規

定為原則。所以就這方面，並非說我們容許發展商想達致甚麼程度便是甚麼

程度，但當然，在一九七幾年以來，我們還有其他措施，剛才也說過一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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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改善的措施。我們在八十年代和 1990 年，便把剛才所說的藍圖修改。在

1990 年，除卻剛才說的行政措施外，還有一項法定藍圖，我們對(乙)類住宅

用地增設上限，不准許其建築面積超過比例的五倍。所以，這是一項規範，

是法定的規限，並不容許我們地政總署同事基於喜好，隨意地向一些發展商

批出地積比率五倍，而向另一些則批出地積比率六倍，因為已規限是五倍了。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中很簡短的部分，如果有部分

土地契約轉變，要向地政總署和屋宇署申請把地積比率改變時，局長如何做

到大、小地產商的待遇一致，沒有讓人感覺這個地產商獲批較多、那個地產

商則獲批較少的情況？局長沒有回答這部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說過，比率是不可以加大的，主要

視乎地契本身容許的比率是多少。在 1990 年後，(乙)類住宅用地的地積比

率是不可以超過五倍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在羅便臣道居住了差不多 20 年，真正看到當中的情

況，很多居民表示，該區的發展像是了無限制的，有越來越多高樓大廈，亦

興建了很多數十層高的大廈。因此，很多居民問，究竟當局有否一個想法：

半山地方究竟可以支持多少這類發展呢？局長的答案似乎主要是在乎交

通，但在交通上，又不是提及太多，主體答覆第(一)部分只提到般咸道和堅

道。不過，羅便臣道其實也經常出現十分惡劣的塞車情況。請問局長，有否

考慮該地區發展的密度有甚麼限制，是否須作出一些特別的規劃呢？ 

 

 

主席：請問是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作答，還是由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有關此方面，兩位也是有關係的，主席，或許由我

先回答有關我的部分，如果在交通上有甚麼補充，則由廖局長補充。 

 

 當然，我剛才也說，由七十年代至今數十年，其間有不同程度上的限制，

政府對於這問題的看法又有不同。正如吳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可看到樓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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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單是交通的負荷，例如渠務、食水及其他社區設施等負荷，我們也

要考慮。所以，為何我們在八十年代及 1990 年引進了這項限制？這不是行

政限制，而是在法定草圖上增加一項限制。這項限制在正式獲得通過後，現

時已經實施。正如剛才主體答覆所言，當年在引進限制時，是有很多人反對

的，我們收到反對的意見也有二十多份。當年港督會同行政局考慮後，不同

意他們的反對理由，即雖然有人反對，但不接納他們的意見，可是，卻同意

把這份圖則的比例降低。因此，這方面是經過政府多年來的考慮，有關發展

情況是有所限制的。 

 

 現時經限制後，樓宇的密度當然會減低。至於交通上有甚麼補充，便請

廖局長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想回答吳議員關於半山區的交通情況。我

們選擇了一些數據，是關於堅道及般咸道的，因為在我的列表中，這兩處的

交通情況 差。至於羅便臣道和衞城道一帶、西摩道等，情況是較佳的，在

今年和 2005 年的車速是 26.5 公里，超過香港的平均車速。就交通平均車速，

我們已搜集了多年資料，每年的變化很大，我們進行研究時發覺，有時候，

有關的道路使用者的習慣可能也有影響。但是，整體來說，我們在發展限制

中選擇解決交通擠塞的問題，在三十多年來，也進行一連串紓緩交通擠塞的

方法，例如興建基本道路設施。半山區當然有本身的限制，但我們在 1981

年和 1982 年建成山道天橋和香港仔隧道，士美菲路則有伸延工程，在八十

年代興建連接干德道和羅便臣道的行車天橋，實施交通管理措施，在區內很

多路段，我們實施重量和長度的限制，禁止貨車在早上的繁忙時間行駛指定

走廊，以及設立巴士專線、禁止停車限制等。 

 

 在公共交通網絡上，我們設立了 14 條專營巴士線、12 條專線巴士、16

條居民服務線，以及紅色小巴，鼓勵市民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此外，當局

現時已在策劃中，是在正街連接第三街及般咸道的扶手電梯。我相信這項工

程也是區內很多市民希望可以盡快完成的，我們會在 2008 年開始動工，會

於 2010 年可以完成。我當然希望市民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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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久失修的居屋屋苑 

Old and Dilapidated HOS Estates 
 

5. 何鍾泰議員：據報，本港現有多個樓齡逾 20 年的居者有其屋（“居

屋”）屋苑，不少存在外牆石屎剝落情況。以藍田康雅苑為例，屋苑於落

成 6 年後開始發現冷氣機簷篷有石屎剝落現象，並於 3 年內累積近千宗石

屎剝落紀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會不會考慮為一些樓齡高而日久失修的居屋屋苑進行重建

計劃； 

 

(二) 當局會不會為一些樓齡高而又從未進行大型維修的居屋屋苑提

供協助，以便進行定期檢查或維修；及 

 

(三) 對於出現危險問題但業主卻拒絕進行維修的居屋單位及樓宇，當

局會採取甚麼措施要求業主進行維修？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在回答何議員的質詢前，我必須首先指出，

現時，全港 145 個居屋屋苑的樓齡均在 30 年以下，日常管理由業主立案法

團委聘的專業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維修狀況良好，屋宇裝備得到適當保養。

由於居屋屋苑為私人產業，所以業主有責任為樓宇適時進行維修保養，確保

樓宇內外狀態良好。 

 

 至於藍田康雅苑冷氣機簷篷的石屎剝落現象，只屬個別情況。房屋署

（“房署”）一直就此事與康雅苑業主立案法團商議維修方案，並已於今年

7 月同意進行並達成和解協議，康雅苑業主立案法團現正為維修工程籌備進

行招標。 

 

 我就質詢 3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正如上文所述，居屋屋苑為私人產業。所有屋苑樓齡均在 30 年

以下，維修狀況良好。重建居屋屋苑與否，並不是政府要考慮的

問題。 

 

(二) 政府不會為私人屋苑進行定期檢查和維修。 

 

(三) 我在上文已指出，普遍來說，居屋樓宇得到適當保養，並不存在

危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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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居屋樓宇均是多層建築物，如果高層樓宇出現石屎剝落情況，

是會引致公眾死亡或傷亡現象的。政府會否特別關注我質詢開首部分提及，

3 年來已累積了近千宗石屎剝落的紀錄？如果政府是關注的話，會採取甚麼

措施？例如會否包括要求強制驗樓，或看看居屋招標初期所訂下的樓宇質素

規範是否已經達到，現在會採取有需要的行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跟康雅苑屬同類設計的屋苑約有 10 個，共涉及 29 幢

大廈，但經我們巡視過其他屋苑後，並沒有發現如康雅苑般的情況。 

 

 或許我先解釋康雅苑的情況。該屋苑的窗篷上有兩條鐵軌，這個設計的

主要作用是方便居民在該處掛上冷氣機。不過，據我所見，並沒有很多居民

使用這個設計，他們一般是以傳統方式，以支架在下面承托着冷氣機。由於

鐵軌沒有被使用，而該設計又是外露，所以便出現鐵銹，導致旁邊的石屎剝

落。不過，由於受影響的範圍有限，所以不會有大塊、大塊石屎剝落，只有

小塊的石屎而已。此外，這種情況只是在康雅苑出現。我們看過其他所有屋

苑，發覺均沒有這種情況，其中 8 個屋苑甚至沒有石屎剝落。 

 

 康雅苑約在數年前開始出現這種情況。房署當然關心這個問題，於是要

求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進行維修。這些問題只須進行輕微的維修工程便可處

理妥當，但因為種種原因，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拒絕維修。他們的理由是這

是結構性的問題，既然樓宇是由房署負責興建，所以便希望房署替他們進行

維修。就着這一點，大家爭論了數年。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指出，雙方

近已達成和解協議，同意進行維修。在這項協議下，雙方互讓一步，協議

解決問題。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局長未曾認真看過屋苑的設計，但我已實地看過很

多次。 

 

 主席，我現在想問局長的是，大家就 主要的爭拗爭論了那麼多年，究

竟那是誰的責任？是否結構性問題？主席，我引述房署向業主發出的結構保

證，當中寫得很清楚：“房屋署負責任何或所有結構構件（包括所有支柱、

橫梁、牆壁及地台），需要進行全部維修工作，包括混凝土剝落、出現裂縫

等......”。現在正正是出現了裂縫和混凝土剝落的情況，因為那些鋼筋生

銹爆裂，但房署卻表示責任不在於它，那不是構件的問題，但這裏卻是寫得

很清楚的。局長回去後會否研究一下結構保證的條文，因為條文會引致很

多、很多業主跟房署爭論，究竟那是否構件的問題？局長會否檢討一下，要

更清晰地定義哪些是你們 10 年結構保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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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李華明議員曾到現場視察，我當然也到過那裏，並

拍下了照片。 

 

 如果大家看一看照片，便會知道問題是比較輕微的。由於那裏裝有鋼

線，但居民又不使用，經日曬雨淋後便生了銹，所以這並不是架構上的問題，

只是因為在架構外面加裝了兩條鐵線，才引起了問題而已。大家就此已經爭

論了 3 年。正如我剛才所說，這只是個別事件，其他屋苑並沒有出現這樣的

問題。經過 3 年爭論後，我們已在今年 7 月跟屋苑達成協議。在這項協議下，

房署為了保持雙方關係良好，所以同意支付部分費用。 

 

 

王國興議員：我想透過主席問政府，政府的強制驗樓計劃會否包括居屋？居

屋業主能否透過這項計劃得到政府資助，進行驗樓、維修，以解決爭端？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們尚未推行強制驗樓計劃。如果主席認為我可以

透露一些消息，我也願意今天在這裏回答這項質詢時透露一下。 

 

 大家也知道，我們已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諮詢，並已在諮詢初期報告了內

容。 近，我們已差不多完成諮詢過程，並預備在明年年初公布諮詢報告書。

我們其中一項 主要的考慮和建議，便是建議政府立例強制驗樓。如果建議

得到政府同意，我們便會將有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討論及通過。根據我們

現時的看法，當中應包括所有樓宇（連居屋在內），而如果我們有任何資助

計劃，這些居屋當然也可受惠。 

 

 莫說強制驗樓計劃，其實，現時房協每年也有計劃資助居住在有需要進

行普通維修的樓宇內的業主進行維修，房協是有這樣的資助計劃的。如果居

民有需要，便應該到就近的房協辦事處跟他們商量，看看能否有機會從這方

面取得資助。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想就局長剛才的答覆提問......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你只能提問補充質詢未獲答覆的部分，但他已經

作答了。 

 

 

王國興議員：好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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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可以再輪候提問，但由於現時還有多位議員在輪候，所以你可能沒

有機會再提問了。（眾笑） 

 

 

李國英議員：我想跟進質詢的第(三)部分。目前，很多居屋的樓齡已超過 20

年，房署當年興建居屋時是用了致癌的建築材料，然後賣給業主，業主是不

知情的，現在要進行維修了，維修費用卻相當龐大。我想問，當局是否會有

措施或責任協助業主進行維修的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第一次聽到屋苑的建築材料有致癌物質，可否容

許我先回去問清楚？如果有這樣的情況，我們是要認真處理的，我今天手邊

沒有這樣的資料。 

 

 

李國英議員：主席，是否有需要我提供資料呢？因為使用的石棉...... 

 

 

主席：李國英議員，你可以在會外就這方面跟局長溝通。 

 

 

蔡素玉議員：主席，大廈外牆石屎剝落既危險又不環保，因為經常會為堆填

區帶來大量垃圾。因此，國內已經立例，凡是樓高 6 層以上的樓宇均不能使

用磚瓦，一定要用環保漆油。我想請問局長，由於現時石屎剝落的情況如此

嚴重，會否考慮決定將來效法國內的做法？ 

 

 

主席：蔡素玉議員，雖然這項質詢是有提及石屎剝落的現象，但你現在提出

的是另一項補充質詢，希望你能夠再輪候提問。  

 
 
蔡素玉議員：主席，或許讓我重新提問，好嗎？  

 
 
主席：好的。  
 

 

蔡素玉議員：局長能否告訴我們，當現時出現了石屎剝落情況的樓宇再進行

維修時，會否要求他們不使用磚瓦，改用漆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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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現在說的是居屋屋苑，這些

全是私人物業，如果議員有這樣的建議，我也很樂意將意見轉告有關的業主

委員會。 

 

 

馮檢基議員：主席，文件提及的藍田康雅苑出現了近千宗石屎剝落情況，這

是非常罕有的，我們另一個可以與之相比的屋苑，便只有海富苑。 

 

 既然政府已跟業主立案法團商討，並已得出結論，便是房署願意承擔部

分支出，我想問，那部分支出其實等於政府願意承擔有關問題的哪幾個項

目，導致政府要支付那筆錢？那筆錢又是為數多少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一項和解協議，即雙方同意

進行和解協議，找來第三者作出仲裁。根據協議內容，我們應該要得到對方

同意才能夠披露有關情況。所以，我剛才也只是說出主要精神，我們同意支

付其中部分費用。為免違反協議內容，我只可以說，大部分費用其實是由我

們支付的，這主要是顯示出大家解決問題的誠意。 

 

 至於牽涉的範圍，那是很簡單的，便是引致石屎剝落的兩條鐵，其他都

不包括在內，所以範圍是比較窄。 

 

 

呂明華議員：無論是因為設計不良或施工問題，公共屋邨出現石屎剝落的情

況，似乎較私人屋苑嚴重得多。 

 

 我想請問政府有沒有統計數字，可以比較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在 近 3

年的石屎剝落情況？ 

 

 

主席：呂明華議員，我想你應該提出另外的一項質詢，因為這項主體質詢主

要是有關居屋的，但你現在既說公屋、又說私人樓宇，我覺得你這項補充質

詢跟主體質詢拉不上關係。 

 

 

呂明華議員：那麼，我可否要求局長單就居屋跟私人樓宇的石屎剝落情況作

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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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跟私人樓宇的石屎剝落情況作一比較”並不是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

部分，政府官員現在未必有資料可以作答。 

 

 

呂明華議員：OK，那麼我再把範圍縮小。過去 3 年，每一年居屋的石屎剝落

情況是怎樣？ 

 

 

主席：好的。局長，你是否有這方面的資料？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自己剛才亦作了準備。跟其他屬同類型設計、有

機會出現石屎剝落情況的屋苑比較 ─ 不屬同類型設計的其他屋苑的情

況我便不知道了 ─ 我剛才亦已說過，這是很例外的情況。即使其他屋苑

有相同的設計，也沒有出現石屎剝落的現象，只有這個屋苑的情況特別嚴

重。所謂有千多宗石屎剝落的紀錄，是因為鐵條數目多，每根鐵條也會導致

部分石屎剝落。雖然掉下來的石屎只是很細小，但由於每戶也有石屎掉下

來，所以便有千多宗石屎剝落的紀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秀成議員：我看到了這項質詢後，便曾前往很多屋苑視察。當中一個問題

其實是，以往舊式的冷氣機位並沒有去水喉。冷氣機是十分有需要去水的，

現時的新樓宇全部也安裝了去水喉管。 

 

 我想問局長，這其實是否一個大問題呢？當進行維修時，是否有需要如

現時的新樓般安裝喉管呢？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問...... 

 

 

劉秀成議員：因為出現石屎剝落，問題在於冷氣機...... 

 

 

主席：是否跟主題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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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是的，十分有關係。我看到那些東西全部呈黑色了，全部是由

那裏掉下來的，將來能否做好這件事？這是十分重要的，依我來看，這是其

中一個 大的原因。 

 

 

主席：我明白你的看法，但 重要的不是你的看法，而是你的補充質詢。我

已明白你的補充質詢了。 

 

 

劉秀成議員：OK。我的補充質詢是，當局會否要求他們做好這方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們其實已三番四次指出，這並不是一個大問題，

只是在這個屋苑造成了特別的問題而已。我不敢揣測原因，或許跟施工有一

點關係。如果大廈進行維修時想接駁冷氣水落喉管，我想他們是一定會做的。 

 

 或許讓我稍為轉移話題。居屋方面我們當然不會做，但如果有些公屋有

這樣的設計，我們在維修時也會令水通過喉管流出，以減輕對居民造成的滋

擾。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環保及創新樓宇政策 

Policy on Green and Innovative Buildings 
 

6. 蔡素玉議員：主席，為鼓勵發展商引入環保建築概念，政府自 2001 年

起推行環保及創新樓宇政策，容許環保設施豁免計入發展項目的樓面面積。

在本年 4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本會表示將檢討相關鼓勵措

施的成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檢討的進展；及 

 

(二) 會不會考慮推出其他措施，鼓勵發展商採用環保建材及為樓宇提

供環保設備，例如關於節省能源、廢物分類、應用可再生能源及

綠化屋頂的各種設施；若會，詳情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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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鼓勵及推動興建環保和創新樓宇，是政府的

一貫政策。其中一項鼓勵措施是豁免計算一些環保設施的樓面面積，在增加

樓宇共用空間和設施之餘，也同時優化了居民的居住環境。 

 

 就着主體質詢的第(一)及(二)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自推出以上的鼓勵措施以來，當局一直有監察發展項目提供環保

設施的情況。 近，屋宇署聯同相關部門就鼓勵措施的成效進行

檢討，預計明年年初可完成這項檢討。 

 

(二) 政府推行的鼓勵措施，所涵蓋的環保設施包括露台、加闊的公用

走廊及升降機大堂、公用空中花園、公用平台花園、隔聲鰭、遮

陽篷及反光罩，同時亦包括非結構預製外牆、工作平台及設有郵

箱的郵件派遞室。這些設施不但有助推動綠化環境，鼓勵減少能

源消耗和建築及拆卸廢料，提倡使用天然再生能源，還為居民帶

來更大及更可用空間，增加了的共用設施，更令居民得到更多方

便。整體來說，對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有積極作用。我們檢討初

步所得到的意見是正面和支持的。雖然如此，豁免環保設施計入

樓面面積的措施卻帶來另一個問題。由於增加了這些設施的樓面

面積，整幢樓宇的體積和密度亦因而擴大，對周邊的環境造成影

響，這亦是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和公眾所關注的，所以會包括

在我們的檢討工作內。在完成檢討以前，我們暫時沒有計劃為其

他環保設施推出豁免樓面面積這一類鼓勵措施。 

 

 政府鼓勵業界安裝節能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機電工程署並制

備了相關守則和指引，推動業界採納及讓公眾參考。 

 

 至於綠化屋頂方面，建築署的目標是在可行情況下，盡量在新政

府建築物屋頂上進行綠化工程，亦會鼓勵發展商在私人樓宇設立

屋頂綠化設施。 

 

 就廢物分類方面，環境保護署（“環保署”）鼓勵屋苑因應樓宇

的特點與設計，選擇合適的廢物分類模式及回收設施，並已出版

了“住宅樓宇廢物源頭分類指引手冊”，供業界和公眾參考。環

保署亦會派員到訪屋苑，因應個別屋苑的實際環境，建議可行的

回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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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鼓勵進行廢物源頭分類，環保署正與屋宇署研究加入法

定要求，在新建的住宅樓宇每層預留空間作樓層垃圾及物料回收

室的可行性，該回收室可便利進行廢物分類回收。 

 

 我們希望透過各部門努力，進一步鼓勵發展商主動在發展項目納

入更多環保設施。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由於豁免環保設施計入樓面面積

的做法受到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和公眾關注，所以便不會再推出一些新的

鼓勵措施，對於這方面，我並沒有異議。 

 

 不過，鼓勵措施可以有很多種類，不止是豁免樓面面積，例如可以把樓

宇分等級，把備有環保、美化設施的樓宇列為某個等級，其售價可以提升等，

這些都可以是鼓勵措施。局長在這方面說了很多，例如他會鼓勵發展商在私

人樓宇進行屋頂綠化工程等，但我想知道如何具體鼓勵發展商呢？既然局長

說不會豁免樓面面積，那麼，政府有甚麼鼓勵措施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就我們每天所面對的難題，平衡點究竟在哪

裏？當然，我們已採取的鼓勵措施有很多。現在的問題是，可否在這個基礎

上再多做一些？在這方面，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經點出，這會帶來其他問

題。在去年的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上，我已說過這是一個較難作出取捨的問

題。一方面，我們要肯定地說明樓面面積有多大，建成面積及體積又是多少，

這樣便有保證。可是，有了保證後，其他的彈性便會沒有了。所以，我們仍

在考慮這方面。至於我剛才說沒有新的措施，那是指我們在完成這份報告

前，將不會推出新的措施。 

 

 回應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數點。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甚麼鼓勵措施從而給他

們提供甚麼豁免，但如果他們想做，他們是可以做的。我剛才已透露了在許

可的情況下會做甚麼，譬如日後新建的樓宇要預留空間，作為廢物源頭分類

用途等，這些都在我們考慮之列。 

 

 

主席：蔡素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可能不清楚我的補充質詢是甚麼，我其實是問除了

豁免樓面面積外，他有沒有一些實質想法，可以鼓勵發展商提供這些環保設

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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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覺得我已回答了，我沒有補充。不知道廖

局長是否有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不是從樓宇建設來說，在其他範疇方面，

例如在鼓勵私人屋苑和公共屋邨參加源頭分類計劃方面，我可以報告一下。

香港現在其實已經有 187 萬人參加這項計劃。究竟鼓勵在哪裏呢？便是大家

為環境盡一分力，但更實際的是，他們的回收量可以提升至 56%，這是取自

64 個屋苑的平均數。 

 

 所回收到的東西也是一種資源。有些屋邨告訴我 ― 這當然並非一項

統計數據 ― 他們從回收所得的收入，每個月有三萬多元，這就是鼓勵

了。他們可以利用這三萬多元來美化屋苑，建造很美麗的園林 ― 我看到

劉議員很高興 ─ 而一些對社會有承擔的屋邨，更會把這筆收入用作領養

孤兒。 

 

 所以，鼓勵不止是在於一些很實質的財物上，而且還是我們建構和諧社

會的一種做法，即我們對環境好一點，對整個社區活動的生活力也會較好，

亦可以利用這些再用資源令環境更好，以及可以幫助他人。這便是其中一種

鼓勵了。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在今年休會期間，跟隨了立法會的考察團到東京參觀

綠化屋頂，我們都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可是，從主體答覆可以看見，政府

對這方面似乎不太積極，因為局長說“建築署的目標是在可行情況下，盡

量......”，換言之，即使是政府建築物，政府也只是盡量看看是否可行，

而對於私人發展商，他們更只會採取鼓勵態度。究竟是否因為綠化屋頂會牽

涉很多財政或技術問題，所以政府的態度不是很積極，也沒有作出甚麼規定

等？我想問問這一點。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廖局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在工務工程方面，其實是很積極地進行綠化，

不單是屋頂綠化、垂直綠化，還會把園林綠化做得更好的。由政府管轄的新

建築物，至今已有 60 座配備了天台或平台綠化設施。目前，計劃中或施工

方面涉及綠化屋頂的政府建築物包括了學校、社區中心、醫院、辦公室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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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場、文娛康樂設施等，我們在制訂綠化工作範圍時，是會切合屋頂用途

和設計，通常要顧及建築上的考慮。所以，屋頂的綠化面積會受到個別建築

物的屋宇和通訊設備的多寡影響，而整個屋頂可有 10%至 80%不等的面積進

行綠化工程。 

 

 譚議員剛才提到日本的情況，我也有到日本看過，他們是有限制，並不

是全部都可以綠化的。可以進行綠化屋頂工程的單位、所涉及的成本、結構

所需物料的規格，以及實質設計等，均是要考慮的。在實行方面，是由政府

帶動，至於私人樓宇，我們除了會積極推動外，亦會研究可否在 building 

code，即指引內加入這項要求。至於將綠化變為硬性規定，這樣做會是比較

複雜，因為要就每幢樓宇的情況來釐定，並非可以很容易“一刀切”地進行

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知道，樓宇的環保措施，例如空中花園及擴

寬走廊等，均被很多地產商在售樓時變為建築面積的一部分，而有一項研究

顯示，八九十年代出售樓宇時，“發水”程度是建築面積 1  000 呎的樓宇，

實用面積只有 800 至 850 呎，而現在所出售的樓宇，是把空中花園等擴寬設

施一併計算入樓面面積內，於是，建築面積 1  000 呎的單位，實用面積只有

750 或 700 呎。 

 

 發展商其實是濫用（即 abuse）了這些，把環保設施變為售樓面積的一

部分。我想請問局長，究竟如何防止這種情況呢？我們局長是本着好心，但

卻讓發展商在售樓時賺取更多的利潤。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想每個發展商的售樓策略都不盡相同。一般來

說，實用面積是一定要表列出來的，發展商是必須寫出究竟實用面積是多

少，以及所謂的建築面積又是多少，而兩者之間是有百分比的。 

 

 我想如果每名買家也有看過實際的環境，應該知道自己所購買的面積是

多少，而那裏應該備有所有有關尺寸的資料。當然，如果發展商所提供的資

料不齊全，大家都知道，在售樓時，尤其是在售賣樓花方面，我們現正要求

有關方面做好一點，而他們也有自律計劃，我們看到他們 近正在考慮制訂

一些罰則。當然，我們要看看他們提出的具體建議是甚麼。如果他們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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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建議不切合市民的需求，或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我已經說過在有需

要時，政府是會介入的。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說對於豁免計算一些環保設施的樓面面

積做法，收到了很多正面意見，但亦有一項負面意見，便是整幢樓宇的體積

可能因而擴大，造成遮擋。 

 

 我想請問，除了這一項負面意見外，還有否收到其他負面意見，指出因

為有了一些設施，導致漏水到下層單位或影響了結構等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孫局長。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正在進行有關的檢討。就這方面，我們

尚沒有收到大量意見，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些意見。不過，即使有這些意見，

也只屬很少數而已，因為我看到有關的數字並沒有包含這個內容。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明環保設施的面積是獲得豁免的，

但正如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到，很多地產商在售樓時均把被豁免了的面積計算

入樓宇面積內，予人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便是政府對大財團輸送利益，是官商

勾結的一部分。局長如何向公眾解釋並說服他們，這些被豁免了的面積包括

在售樓面積內，不是一種利益輸送、官商勾結的做法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我剛才回答李永達議員的補充質詢時

已解答了這方面。大家都應該知道實用面積和所謂建築面積的分別，如果我

們看實用面積，當然不包括這些在內。 

 

 也許我要補充一下。不錯，環保設施是豁免計算的面積，但發展商並非

對所有豁免計算的面積均無須支付有關金額的。如果是屬於公眾的，發展商

可以無須付款，但如果是在每個單位之內，例如工作平台及露台等，發展商

是要付款的。 

 

 

主席：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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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Outstandi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Projects of Former Municipal 
Councils 
 

7.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鑒於經濟增長及外匯基金回報理想，政府會

撥款加快推行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文康設施”）工

程計劃，涉及費用約 30 億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計劃動用 30 億元加快推行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

施工程計劃；若有，將於何時落實撥款安排，以及有關工程計劃

的詳情和施工時間表；有否估計這些工程計劃可創造多少就業機

會； 

 

(二) 鑒於政府在 2006 年年初向本會匯報將會就 21 項文康設施工程計

劃展開籌劃工作，利用上述款項推行的文康設施工程計劃是否包

括在該 21 項工程計劃之內，還是全新的工程計劃；及 

 

(三) 上述安排會否成為先例，政府日後在類似的情況下，會否撥出特

殊款項，推行改善民生的工程計劃或改善社會福利的措施？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現就張學明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及(三) 

 

政府的工務工程計劃，包括文康設施工程計劃，都是由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撥款進行。有關撥出 30 億元特殊撥款或動用外匯基金回

報收益推行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文康設施工程的說法並無任

何根據。政府理解議員、區議會及社會大眾對文康設施的殷切需

求，因此計劃於 5 年內（2006 年及 2007 年至 2010 年及 2011 年）

進行 70 項文康設施工程，預計總投資達 110 億元。完成規劃工作

及所需程序後，我們會陸續向財務委員會申請由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撥款落實。這些工程估計可創造五千多個就業機會。有關計劃

我們已於 10 月 23 日向民政事務委員會轄下跟進兩個前市政局遺

留下來的康樂及文化設施工程計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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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於今年年初向小組委員會報告會就 21 項文康設施工程計劃

展開籌劃工作（其中 19 項為兩個前市政局遺留工程）。有關 21

項計劃已包括在上述的 70 項工程內。 

 
 
化妝品安全 

Safety of Cosmetic Products 
 

8. 李華明議員：主席，本年 9 月，日本某品牌的化妝品被內地當局驗出含

有“鉻”及“釹”，其代理決定暫停國內的銷售活動。但是，香港海關在進

行化驗及徵詢衞生署的意見後，表示在正常使用的情況下，該兩種物質對使

用者的健康影響應屬輕微。香港海關亦指該品牌的有關化妝品符合《消費品

安全條例》的安全規定，可以繼續在港公開發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香港和內地當局在化妝品的安全標準和測試方法上，是否採用不

同的準則；若是，原因為何； 

 

(二) 會否考慮訂立法例，規定所有化妝品須有正確標籤，註明用途、

成分、可能造成的不良反應及正確使用方法等，藉以保障消費者

的健康；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現時有何措施確保市面上的化妝品均屬安全；會否因應上述化妝

品涉嫌出現安全問題一事檢討這些措施，並制訂一套更有效的機

制防止上述情況再次發生？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現時香港消費者在市面上所買的一般消費

品，包括化妝品，均受《消費品安全條例》（第 456 章）所監管。製造商、

入口商及供應商必須確保有關消費品符合該條例第 4 條內的一般安全規定。 

 

 根據一般安全規定，消費品須合乎合理的安全程度，而在確定個別消費

品是否符合此一要求時須考慮到所有情況，包括下列情況： 

 

(i) 介紹、推廣或推銷該消費品所採用的形式，以及作介紹、推廣或推

銷的該消費品用途；  

 
(ii) 就該消費品所採用的任何標記，以及就該消費品的存放、使用或耗

用所給予指示或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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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由標準檢定機構或類似機構就該消費品所屬的消費品類別，或就與

該類別的消費品有關事宜所公布的合理安全標準；及  

 
(iv) 當考慮到作出改善的成本、可能性及程度，是否有合理的方法使該

消費品更為安全。  

 

 至於質詢提出的 3 個部分，我的回覆如下： 

 

(一) 就測驗標準方面，據我們瞭解，內地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一般採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化妝品衞生標準（“國標”）

（GB7916-87）來測試化妝品是否安全。根據國標（GB7916-87），

鉻及釹均不能作為化妝品的原材料之一。 

 

 在考慮產品是否符合有關條例下的一般安全規定時，香港海關參

考 了 歐 盟 議 會 指 令 76/768/EEC（ European Council Directive 

76/768/EEC）。就化妝品而言，假如在其正常生產過程中無可避

免地殘留微量的鉻及釹，並在正常情況使用下對人體不會構成傷

害，則產品仍會被接受為符合歐盟議會指令。 

 

 除了上述標準，香港海關亦參考《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

例》及美國國家科學院發布對鉻的安全資料，並會諮詢衞生署的

醫學專家的意見。在作出有關產品對人體健康的風險評估前，衞

生署會考慮有關產品對人體的危害、攝入量、攝入途徑及參考國

際的認可標準。 

 

 參考過以上的標準和衞生署的意見後，由於該化妝產品只存在微

量的鉻及釹，而消費者在正常使用該等化妝品情況下，對損害健

康的風險很低，因此沒有證據顯示該產品違反了《消費品安全條

例》的一般安全規定。 

 

(二) 《消費品安全條例》的第 10 條賦於海關關長權力要求消費品（包

括化妝品）的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修改其消費品或其標籤、

包裝或宣傳，以確保它們符合一般安全規定。此外，根據《消費

品安全條例》，如果任何標籤載有關於安全存放、使用、耗用或

處置的警告或警誡，標籤須以中文及英文表達。 

 

(三) 作為負責執法的部門，香港海關會定期在市場抽取化妝品樣本進

行安全測試，以確保市場上供應的化妝品符合消費品的一般安全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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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2004 年 1 月至 2006 年 9 月，海關人員進行了 718 個抽查及完

成 39 個有關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用品的調查，而暫時未有發現會

對消費者構成危害的相關產品。 

 

 有鑒於近期市民對化妝品可能不符合安全規定的關注，香港海關

會加強巡查化妝品零售商，以確保他們所供應的化妝品合乎合理

的安全程度。 

 

 香港海關會在不同的商品或消費品展銷上派發有關消費品安全

的宣傳小冊子，並定期為經銷商舉辦講座介紹消費品的安全。香

港海關亦經常與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合作，於《選擇》

月刊內向消費者提供購買及使用消費品時須注意的安全信息和

貼士。香港海關將會與消委會進一步探討如何加強市民對化妝品

安全的認識。 

 

 

大學的教學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University Courses 
 

9. 陳智思議員：主席，一名在本地大學就讀的海外學生致函報章，指有大

學的某些課程的簡介雖訂明教學語言為英語，但實際的授課語言卻是粵語或

中英夾雜，因而對海外學生的學習造成障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各專上院校的當局： 

 

(一) 有否發現上述情況，以及有否調查該情況是否普遍存在； 

 

(二) 有何措施確保講師按課程簡介所述語言授課；及 

 

(三) 有何措施協助不通曉粵語的學生解決因語言問題而遇到的學習

困難，以及當局會否在這方面投放更多資源？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所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院校在教學語言

方面均訂立了詳細的政策及指引。有關政策及指引涵蓋指定的教

學語言、可使用其他教學語言授課的特殊情況，以及知會學生有

關教學語言政策的安排等。院校亦會告知學生個别科目和單元所

採用的教學語言。據我們瞭解，除少數個別情況外，各院校均嚴

格遵守有關的教學語言政策及指引，並按指定的教學語言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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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採取不同的措施，以確保其教學語言政策

得以確實執行。這些措施包括： 

 

─ 定期向教職員發布院校的教學語言政策（例如通過分發相關

的通告及提示）；  

 
─  在部門的層面上，對科目和單元所採用的教學語言進行定期

監察及審核；  

 
─  通過常設機制收集學生意見（例如問卷調查），確保講師按

指定的教學語言授課，以及沒有違反有關的教學語言政策；

及  

 
─  設立投訴機制，並認真處理每宗投訴個案。 

 

(三)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採取不同的措施，以協助學生解決因不通曉

粵語而引致的學習困難。這些措施包括： 

 

─ 設立專門的輔導辦公室，主動為外籍／非本地學生提供適切

的協助（例如提供選擇科目的意見和支援，以及預早知會有

關學生那些科目並非以英語授課）； 

 

─ 豁免外籍／非本地學生修讀一些只以粵語為教學語言的課

程（例如中國研究）； 

 

─ 為那些一般以粵語為教學語言的科目（例如中國文化），提

供英文版的科目／單元；  

 
─ 確保收取外籍／非本地學生的課程有廣泛以英語授課的單

元／科目可供學生選擇；及  

 
─ 提供中文語言科目予希望學習中文的外籍／非本地學生報

讀。 

 

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已制訂了一系列的措施及投放所需資源，以協

助外籍／非本地學生選擇科目及學習。政府當局認為現階段無須

在這方面為院校提供額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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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澳區的醫療護理服務 

Health Care Services for Tseung Kwan O 
 

10. 李國麟議員：主席，據報，將軍澳醫院提供的個別專科醫療服務不足，

以致區內居民須跨區使用聯合醫院的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將軍澳區醫療護理服務的規劃詳情；有否檢討該等服務能否滿足

區內現時及未來的需要；若有，檢討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二) 政府早年曾推動將軍澳為“健康城巿”，現時區內推廣基層護理

工作的詳情及居民的健康情況為何；及 

 

(三) 如何協調將軍澳與鄰近地區的醫療服務，以免因區內醫療服務不

足而令鄰近地區的醫療服務需求增加？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九龍東醫院聯網負責為東九龍、將軍

澳及西貢區約 97 萬的居民提供服務。現時九龍東聯網內的醫院

包括基督教聯合醫院、將軍澳醫院及靈實醫院。九龍東聯網會不

時按照區內人口的變化及市民的健康情況檢討其提供的醫療服

務，確保這些服務能滿足東九龍地區（包括將軍澳）內市民的需

要，並會根據預計的需求增長，規劃及進行工務工程，以提供額

外的設施和服務。在這方面，醫管局已着手規劃將軍澳醫院和靈

實醫院的擴建工程，並會按該局的既定機制審議計劃及其細節，

當完成有關程序後，會將計劃呈交政府考慮。 

 

(二) 在將軍澳區推動“健康城市”的工作，現時主要是由西貢區議會

轄下的健康城市及社區事務委員會負責。該委員會透過與各政府

部門、商界、非政府機構及區內市民的合作，改善區內市民的健

康。醫管局及衞生署均有代表參與該委員會的工作，而其他參與

推動“健康城市”的政府部門包括民政事務總署、教育統籌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及社會福利署等。健康城市及社區事務委員會現

時的工作重點包括兒童的家居安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健康學

校、長者健康及家居安全，以及工業安全等數方面。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51

“健康城市將軍澳”統籌辦事處曾於本年年初委託中文大學進

行社區健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居民自我評估健康狀況方

面 ， 約 67%的 受 訪 者 認 為 自 已 的 健 康 狀 況 “ 幾 好 ” 或 “ 非 常

好”。在健康生活習慣方面，調查發現約 37%的受訪者有足夠的

運動量，而每星期有 3 天或以上進食新鮮蔬菜及水果的受訪者則

分別有 95%及 83%。 

 

(三) 醫管局所提供的服務是以聯網為基礎的。現時將軍澳有兩間公立

醫院，分別是將軍澳醫院和靈實醫院。將軍澳醫院是一間急症全

科醫院，設有 425 張病床，提供住院、24 小時急症室、專科門診、

日間病房、復康及社區服務，而靈實醫院則是一間專科復康醫

院，同樣設有 425 張病床。除了提供胸肺科、老人及復康科和紓

緩治療（善終）科住院服務外，該院還設有療養、專科門診、老

人科外展及社康護理服務等。 

 

醫管局現時的若干專科服務只集中在少數的專科中心提供。以將

軍澳區而言，市民須跨區獲取的專科服務主要包括腦外科手術、

嚴重創傷治療、腫瘤專科服務、產專科服務及耳、鼻、喉專科服

務。我們明白須跨區獲取服務可能會為市民帶來一些不便，不過

從醫學角度而言，將若干專科服務集中在少數的專科中心提供，

以便匯聚相關的專家、技術及設施，讓醫院可以為病人提供更優

質的醫療服務，令病人得益。以九龍東聯網 近重組其耳、鼻、

喉專科服服為例，該聯網在本年較早時將這項專科的門診服務進

一步集中在基督教聯合醫院提供，此舉不但能夠讓九龍東聯網增

加該科的門診診症節數，將新症的平均輪候時間中位數由 17 周

縮短至 11 周，而且還可以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服務，例如在診

斷後立刻進行治療，而無須讓病人另作排期覆診。 

 

 

飼養海鮮用水的水質 

Quality of Water for Keeping Live Seafood 
 

11.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有售賣活海鮮的販商懷疑曾使用沖廁海水飼

養海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定期抽取活海鮮販商的魚缸

水樣本進行化驗，有否檢討該措施是否存有漏洞；及 

 

(二)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名販商因使用水質低於法定標準的水飼養

活海鮮而遭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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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食物業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 X）第 10A 條規定，任何

人在食物業的運作中，不得在品質低於食環署署長在憲報刊登的

公告所指明的標準的水中，飼養任何擬供人食用的活魚或活的介

貝類水產動物。所指明的標準為“每 100 毫升水含少於 610 個大

腸桿菌和不含任何病原體”。任何人違反規定，一經定罪，可被

判罰款 1 萬元和監禁 3 個月。 

 

現時，食環署每 8 個星期從所有販賣擬供人食用的活海鮮的持牌

食物業處所和街巿攤檔（包括持有售賣活魚許可證的處所）抽取

魚缸水樣本一次，以檢測大腸桿菌。為了盡早提醒有關處所經營

者其魚缸水質變壞或消毒設施失靈，以便及早採取補救措施，食

環署把須採取行動的水平定於每 100 毫升水含 180 個大腸桿菌。

食環署在接獲報告，指有魚缸水所含的大腸桿菌量超出這個水平

後，會在 3 個工作天內巡查有關處所，指導經營者對魚缸水過濾

和消毒設施進行妥善的維修及保養工作，並在其後的一個星期內

再抽取樣本，以檢測大腸桿菌和霍亂弧菌。如樣本的檢測結果仍

未如理想，食環署人員會繼續巡查有關地點和抽取水樣本，直至

水質改善為止。 

 

此外，每年在 5 月至 9 月期間，食環署人員會到各處所多抽取一

次水樣本，以檢測霍亂弧菌。如發現致病霍亂弧菌，食環署署長

可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第 128C 條授予的

權力，以對健康構成危害為理由封閉有關處所。 

 

根據上述的安排，食環署抽驗魚缸水的次數已很頻密。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恰當的做法。 

 

此外，為更有效控制魚缸水的水質，我們於 2005 年 4 月 15 日向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委 員 會 建 議 修 訂 《 食 物 業 規

例》，禁止在某些根據環境保護署水質數據顯示，大腸桿菌含量

經常維持在高水平的水域抽取海水來飼養供人食用的活海鮮。我

們於 2006 年 7 月及 8 月就有關建議諮詢業界、區議員和分區委員

會委員，業界及各區代表均普遍支持該建議。我們計劃於 2007 年

內提交有關的修訂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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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業界自我規管方面，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於今年 1 月推行自

願參與的“優質海水認可計劃”，讓海水供應商及海鮮業界人士

參與。截至 2006 年 9 月底，共有約 120 個處所取得認可資格。

這些獲認可資格的處所包括海水供應商（即魚類統營處設於香港

仔、長沙灣和觀塘的批發市場）和海鮮批發商／零售商，例如連

鎖超級市場、海鮮食肆和商鋪等。 

 

(二) 從 2004 年至 2006 年 9 月底，食環署就用作飼養擬供人食用的活

海鮮的魚缸水水質不符合法例規定共作出 40 宗檢控，其中在

2004 年有 31 宗、2005 年有 5 宗、2006 年頭 9 個月有 4 宗。 

 

 

保障醫生個人私隱 

Protecting Privacy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12. 郭家麒議員：主席，本人接獲數宗投訴，指不少醫生以其住宅地址作為

醫生註冊地址，但現時只要使用一般網上搜尋器，輸入某醫生的姓名及

“ egazette”（網上憲報的英文名稱），便可查出該醫生的註冊地址等個人資

料，令刊登在網上憲報的醫生個人資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會否要求醫生註冊主任每年發出聲明，提醒醫生可以其執業地址

或郵政信箱號碼，而無須以個人住宅地址作為醫生註冊地址； 

 

(二) 會否要求網上搜尋器公司停止使用及刪除從網上憲報取得的醫

生個人資料，以保障有關醫生的個人私隱；及 

 

(三) 是否有方法保障網上憲報內的醫生個人資料不被濫用，以及會否

考慮修改《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規定不可在網上憲報

刊登醫生的註冊地址，以保障醫生的個人私隱？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註冊

醫生必須向醫生註冊主任提供註冊地址，讓醫務委員會送達通知書。法例亦

規定醫生註冊主任須於每年 1 月 1 日後，盡速在憲報刊登一份於 1 月 1 日名

列普通科醫生名冊第 I 部及第 III 部的全部人士的名單，該名單須載有該等

人士的姓名、地址、資格和獲得資格的日期。此外，醫生註冊主任須於每年

7 月 1 日後盡速在憲報刊登一份名單，載有於該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 日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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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獲增補在普通科醫生名冊第 I 部及第 III 部的全部人士的上述相同資料。

市民可以查閱憲報，以確定一名人士是否註冊醫生，並瞭解他的註冊詳情。

註冊醫生每年均須透過提交指定表格申請續領執業／保留證明書。我現就質

詢逐一回覆如下： 

 

(一) 有關執業／保留證明書申請表清楚說明註冊醫生的註冊地址會

刊登於憲報，並說明註冊醫生向醫務委員會提供的註冊地址可以

是執業地址、住宅地址或郵政信箱號碼。由於續領執業／保留證

明書是一年進行一次的，註冊醫生每年都會獲提示有關規定。 

 

註冊醫生隨時可向醫生註冊主任發出書面通知，以更改其註冊地

址。醫務委員會每半年出版的通訊亦載明這項安排，藉此提醒醫

療同業。政府鼓勵醫務委員會繼續在其通訊中定期重申這項安

排。 

 

(二)及(三) 

 

憲報是一份供巿民大眾閱覽的政府刊物。有關資料一經刊登於憲

報，即屬公眾資料。基於電子政府政策及環保的原因，當局自 2000

年 12 月起，同時以印刷及上載到政府網站的形式，出版整份憲

報，以方便市民查閱。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任何人如收集、

持有、處理或使用（包括披露及轉移）個人資料，即屬資料使用

者，有需要遵守條例的規定。該條例適用於在互聯網上處理個人

資料。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保障資料原則 3（使用限制目的）

訂明，如未獲資料當事人的訂明同意，資料使用者不得將個人資

料用於資料收集目的或與該些目的直接相關的用途以外。因此，

任何人如未得名冊刊載的註冊醫生的訂明同意而將有關資料用

於憲報發布的目的以外的用途，即屬違反有關保障資料原則。資

料當事人可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專員”）投訴。如專員在完

成調查後，認為資料使用者已違反有關保障資料原則，可根據條

例第 50 條，向該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指令他採取措施糾

正違規事宜。違反執行通知的規定屬刑事罪行， 高可被罰款港

幣 5 萬元及監禁兩年。如屬持續罪行，可每天罰款港幣 1,000 元。

此外，如資料當事人因資料使用者違反條例的規定而蒙受損害，

可透過民事法律程序，向有關資料使用者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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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便鐵路的乘客墮軌意外 

Light Rail Passengers Falling onto Railway Tracks 
 
13. 張超雄議員：主席，輕便鐵路（“輕鐵”）於 2003 年、2004 年及 2005 年

先後發生 2 宗、4 宗及 5 宗乘客墮軌意外。本年 1 月及 10 月，輕鐵再度發生

失明人士墮軌意外。有團體多年來一直要求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在輕

鐵候車月台上加裝凸紋引路徑及安全閘門。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九鐵有否定期檢討現時輕鐵月台的設施是否足以保障乘客（尤其

是視障人士）的安全；若有，檢討的結果，以及接連發生乘客墮

軌意外的原因；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九鐵有否計劃在輕鐵月台加裝凸紋引路徑及安全閘門，以避免上

述意外再次發生；若有計劃，有關的進度及時間表；若否，原因

為何，以及政府有何措施進一步保障乘客安全，避免墮軌意外再

次發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九鐵一向重視保障乘客安全。為確保在月台候車乘客，包括視障

人士的安全，九鐵已在輕鐵採取了下列措施： 

 

(i) 在所有月台鋪設黃色凸線，提醒視障人士已接近月台邊緣的

位置，應勿超越凸線以免發生意外； 

 

(ii) 在月台邊緣漆上白線，提醒乘客小心空隙； 

 

(iii) 列車關門前，車門會發出蜂鳴聲，車廂內亦有相關廣播，提

醒乘客車門即將關上； 

 

(iv) 在月台作出廣播，提醒乘客切勿超越黃線及小心月台空隙； 

 

(v) 列車在進入及離開車站前會以慢速行駛，司機亦會提高警

覺，留意過路處及月台的情況，隨時作出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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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安排職員在車站進行巡察，並與車務控制中心保持緊密聯

繫，為乘客提供適當的協助；及 

 

(vii) 在繁忙時間安排月台助理在乘客量較多的車站協助月台上

的乘客上落列車。 

 

至於墮軌意外的原因，九鐵表示主要是由於乘客的身體狀況所引

致（如身體不適或醉酒），亦有乘客在月台上發生爭執而意外墮

軌。就本年的兩宗視障人士墮軌意外，九鐵的調查結果顯示，事

發時月台的黃色凸線和其他設施的狀況良好，事故在非繁忙時段

內發生，當事人亦表示經常使用該站乘搭輕鐵，因此九鐵認為事

件純屬意外，成因並非因月台的安全設施不足或損壞所引致。 

 

(二) 現時輕鐵天水圍支線的 11 個車站的月台已設有凸紋引路徑。為

聽取視障人士對在所有輕鐵月台增設凸紋引路徑的意見，九鐵曾

於今年 9 月邀請視障人士團體進行實地視察，九鐵將進行一項可

行性研究，探討能否進一步改良現時為方便視障人士而設的設

施，以及把這些設施推廣至其他輕鐵月台的可行性，預計在明年

年中會有研究結果。 

 

 事實上，九鐵一向與殘疾人士團體保持緊密溝通，聽取他們對鐵

路服務的意見。九鐵多年來亦積極地於鐵路系統加設各種方便殘

疾人士的設施。例如九鐵過去曾因應視障人士的需要，在輕鐵車

廂內的緊急通話器裝設凸字牌，以及於列車到站時安排廣播，讓

視障人士可以得悉該列列車的路線及目的地。至於月台閘門方

面，由於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及考慮到對輕鐵整體運作效率的影

響，九鐵表示並沒有計劃加設月台閘門。 

 

 對政府而言，我們亦非常重視鐵路的安全運作。如果發生鐵路安

全事故，鐵路視察組會作出調查，如果有需要，鐵路視察組會要

求九鐵實行補救或改善措施，以減低對乘客造成意外的風險。此

外，為更瞭解殘疾人士在使用公共交通服務時的需要，運輸署會

定期召開“殘疾人士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工作小組”，以提供渠道

予殘疾人士團體及公共交通營辦商（包括九鐵）商討有關方便殘

疾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務的事宜。政府會繼續鼓勵九鐵致力改善

輕鐵系統內的設施，以使殘疾人士能更好地使用鐵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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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本地接駁費 

Review of Local Access Charge 
 

14. 單仲偕議員：主席，當局自 2001 年起已沒有修訂本地接駁費的水平。

有業界人士反映現時的本地接駁費水平令他們難以有效作出競爭，電訊管理局

（“電訊局”）亦曾表示會定期檢討本地接駁費的水平，並在其 2004 年 2 月

27 日的聲明中，表明上述費用的計算方法不應包括地區性環路的成本。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否計劃根據 2004 年聲明中的結論，修訂本地接駁費的成

本計算方法，即扣除地區性環路的成本；若有，相關的詳情；若

否，原因為何，以及有否計劃重新檢討上述的成本計算方法； 

 

(二) 自 2004 年起，有否就本地接駁費的計算方法及水平進行內部研

究； 

 

(三) 現時有否計劃檢討本地接駁費的水平，並根據結果作出相應修

訂，以確保在對外電訊服務市場的公平及有效競爭；若有，相關

的詳情及進行時間；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有否檢討電訊局履行上述定期檢討本地接駁費水平的承諾的情

況；若有，檢討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在 1998 年開

放對外通訊市場時，引入適用於固網的本地接駁費規管機制，包括釐定本地

接駁費的成本計算方法及水平，並承諾定期檢討有關機制。在 2001 年，電

訊局長按 1998 年所訂立的機制，調整了本地接駁費的水平。在 2004 年 5

月，電訊局長在檢討本地接駁費的成本計算方法後，決定剔除計算地區性環

路成本，並根據新的方法裁決本地接駁費的水平。其後，電訊盈科就此申請

司法覆核並獲法庭接納，推翻電訊局長的裁決。 

 

(一)及(二) 

 

由於電訊局長在 2004 年所訂立的本地接駁費被法庭推翻，因此

未能落實。自 2004 年以來，電訊局長並沒有就本地接駁費的計

算方法及水平進行內部研究。（原因見下文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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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鑒於香港的電訊市場近年變化頗大，電訊局長認為，就適用於固

網的本地接駁費，不應只檢討成本計算方法及水平，而應全面檢

討對本地接駁費作出規管干預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以保障市場上

的公平及有效競爭。為此，電訊局長於 2005 年 5 月，就有關適

用於固網的本地接駁費的規管安排諮詢業界。在聽取及考慮業界

意見後，電訊局長認為適用於固網的本地接駁費與固定及流動服

務匯流這一市場發展息息相關，所以把這個課題納入現正進行的

固定及流動服務匯流檢討。電訊局長會在這檢討中考慮是否應該

撤銷對本地固網接駁費的規管。因此，電訊局長在現階段沒有計

劃就固網的本地接駁費的成本計算方法或水平作出檢討。 

 

(四) 電訊局長分別在 2001 年及 2004 年按照既定機制，檢討本地接駁

費的成本計算及水平。在 2004 年以後，一如上文第(三)部分所

述，電訊局長亦積極因應實際情況和市場變化，決定對本地接駁

費的規管問題進行根本性的檢討。由於這根本性檢討尚未完成，

電訊局長在現階段不宜檢討本地接駁費的水平。待這根本性檢討

完成後，電訊局長會按檢討結果落實有關的安排。如果檢討結果

顯示本地接駁費水平須受到規管，電訊局長會就接駁費水平作出

定期檢討。 

 

 

雙重存檔制度 

Dual Filing System 
 

15. 劉慧卿議員：主席，根據雙重存檔制度，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港交所”）須把上市申請人及上市發行人向其呈交的上市申請及信息披

露文件的副本送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存檔。證監會

可在指定限期內要求有關人士提交進一步的資料、反對上市或施加不反對上

市的條件。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港交所主席上月建議檢討雙重存檔制度，當局是否知悉他提

出該建議的原因； 

 

(二) 證券業界對雙重存檔制度的運作情況有何意見；及 

 

(三) 有否檢討雙重存檔制度在執行方面有否出現問題，例如重複審

核；若有，檢討的結果；若否，會否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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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雙重存檔制度是根據在 2003 年 4 月 1 日生

效的《證券及期貨（在證券市場上市）規則》（“該規則”）而實施的。該

規則規定申請把其證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以供

買賣的法團，須在其把上市申請呈交予聯交所後，把同一份文件的副本送交

證監會存檔（“雙重存檔”）。為了協助上市申請人遵從有關規定及盡量減

低任何額外費用，該規則允許申請人授權聯交所代其向證監會送交有關資料

存檔，以履行該責任。根據該規則，證監會可要求申請人提供與上市申請有

關的進一步資料。如申請人未能遵從該項規定，或如證監會認為申請人在其

申請書中提供了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或讓該等證券上市並不符合公眾利

益或投資大眾的利益，證監會可反對該項上市。 

 

 該規則訂明，類似的存檔規定會適用於上市法團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

的規定向公眾作出的陳述，以及其他須持續向公眾披露的資料。 

 

 在雙重存檔的安排下，如任何人在送交證監會法定存檔中明知或罔顧實

情地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證監會可行使其法定權力，對有關人士進行

調查。在適當情況下，證監會可以在法庭上向違法者提出檢控。 

 

我們對個別質詢的答覆如下： 

 

(一) 我們從傳媒的報道中得悉，港交所主席曾評論雙重存檔制度。 

 

 為了保持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內地首選集資中心的

地位，我們須因應不斷改變的市場需要和國際趨勢，不時檢討有

關上市事宜的監管制度。政府當局和監管機構，即證監會和港交

所，都會致力完善本港的監管制度，以求達到這個共同目標。 

 

(二) 政府當局在 2003 年年底及 2004 年年初就有關改善規管上市事宜

的建議進行諮詢。我們從接獲的意見書得悉，雙重存檔制度一直

運作暢順，且深受市場使用者歡迎。該制度有助提高市場質素，

而不會為發行人構成額外遵守規則的負擔，亦不會為市場帶來不

明朗因素。 

 

 證監會一直有通過雙重存檔事宜顧問小組，瞭解市場對該制度的

意見，顧問小組成員包括資深的市場從業員。我們從證監會得

悉，現行的制度得到顧問小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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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為釐清證監會及港交所在執行上市職能方面的職責劃分，這兩

個機構在 2003 年 1 月簽訂了《管限上市事宜的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闡述的事項包括兩

者的職責劃分，以及如何處理送交這兩個監管機構存檔的上市

文件及持續披露資料的詳細程序。《諒解備忘錄》屬公開文件，

可在證監會和港交所的網站瀏覽。 

 

 為了避免工作重疊及方便與市場溝通，《諒解備忘錄》訂明在上

市程序中，聯交所仍是前線監管機構，也是上市申請人及其顧問

的主要聯絡點，而證監會則把其意見交給聯交所。證監會平均會

在 7 個工作天內，就上市申請向聯交所提出書面意見。在適當情

況下，證監會會預先與聯交所商討任何有關事項，從而減少不必

要的工作重疊。 

 

 我們留意到雙重存檔制度在首次公開招股的披露方面加強了證券

市場的把關機制，備受市場歡迎。儘管如此，我們不會忽視不斷

求進的需要。政府當局會支持任何由證監會和港交所就檢討或進

一步改善上市程序（包括雙重存檔制度）而提出的計劃或建議。 

 

 

實施 5 天工作周 

Implementation of Five-day Work Week 
 

16. 馮檢基議員：主席，關於實施 5 天工作周，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調查政府實施 5 天工作周，對其僱員的士氣、家庭生活和消

費模式以至金額、對整體的經濟狀況，以及對公共服務的質素有

何影響；若有，調查的結果；若否，會否進行調查； 

 

(二) 過去 3 年，政府僱員加班的情況如何；該情況在實施 5 天工作周

後怎樣變化，以及會否監察這情況；有否要求各政策局和部門，

鼓勵員工準時下班，以免超時工作影響家庭生活，違背實施 5 天

工作周的原意； 

 

(三) 是否知悉至今有多少間商業機構效法政府實施 5 天工作周，以及

該數字佔商業機構總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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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否統計勞動人口當中，每周上班 5 天的人數和百分比； 

 

(五) 有否評估是否越來越多機構實施 5 天工作周，以及會否推出政策

和措施，鼓勵公、私營機構實施 5 天工作周；及 

 

(六) 鑒於《公眾假期條例》（香港法例第 149 章）把每年的 17 天節

日指定為公眾假期，如某節日適逢在星期日，則有關的公眾假期

會定為該節日的前一天或翌日，而實施 5 天工作周的機構一般會

把星期六定為休息日，政府會否修訂該條例，以訂明如某節日適

逢在星期六，則指定另一日（如前一個星期五或隨後的星期一）

為公眾假期？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政府現正分階段實施 5 天工作周，第一階段計劃由 2006 年 7 月

起生效。落實 5 天工作周的大前提，是必須維持政府服務的整體

水平和效率，確保繼續 24 小時提供緊急和必需的服務，並在星

期六提供一些必需的櫃台服務。在改行 5 天工作周前，我們要求

有關的局／部門在適當的情況下縮短服務承諾的時間，確保有關

服務可以在相同的曆日期間辦妥；或在星期五或之前辦妥尚未完

成的申請。我們亦鼓勵各局／部門提供或加強互聯網服務、設立

其他繳費方法、放置收件箱等，方便市民進行政府事務交易。 

 

 公務員事務局與各局／部門一直密切注視 5 天工作周第一階段的

實施情況。我們初步的評估是政府服務的質素得以維持，市民普

遍接受這項安排，以及員工的反應正面。我們相信有關計劃為員

工帶來無形的裨益，例如減輕工作壓力；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更

佳平衡；有更多機會參與康體文化活動；有更多時間作自我發展

和參與義務和社區工作，以及家庭生活更融洽等。這些裨益有助

提升公務員隊伍的士氣。我們認為政府實施 5 天工作周對於經濟

及消費情況影響不大。 

 

(二) 現行的《公務員事務規例》訂明，逾時工作只應在無可避免的情

況下進行。部門首長有責任因應運作需要，確保逾時工作減至

少，並保證必須進行的逾時工作時刻受到嚴格管制及適當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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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時工作會視乎每年的運作需要而有所增減。2003-2004 年度、

2004-2005 年度及 2005-2006 年度的逾時工作津貼開支分別為

374,432,000 元、346,459,000 元及 375,122,000 元。 

 

 在 2006 年 7 月後，改行 5 天工作周的政府辦事處已延長平日的

辦公時間。部門首長會繼續按照現行的政策致力透過適當的人手

安排以配合運作需要，把逾時工作減至 少。待 5 天工作周計劃

在明年全面實施後，我們才能更全面評估逾時工作的情況有否改

變。 

 

(三)及(四) 

 

 政府統計處（“統計處”）在進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期間會

進行專題訪問，不時搜集與勞動人口及其就業情況相關的特定統

計資料。根據該處於 2003 年第三季進行的專題訪問，在非政府

機構（包括受僱於個人、私營機構、非牟利機構及受資助機構）

工作的僱員 95.2%（約 2  419  000 名）有固定每周協議工作日數。

當中，20.5%（約 496  300 名）每周協議工作日數為 5 天或以下。

有關專題訪問並沒有搜集實施 5 天工作周的商業機構的資料。統

計處於 2006 年第二季進行相類的專題訪問，惟有關的調查數據

尚未備妥。我們並沒有調查有多少私營界別的機構效法政府實施

5 天工作周的安排。 

 

(五) 根據傳媒報道，一些私營機構響應政府實行 5 天工作周安排，然

而，我們未能證實有關報道的準確性。政府的政策是不會在香港

強制實施 5 天工作周。我們認為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的管理層可

因應其運作情況、服務對象需要及員工意見等因素自行決定是否

實行 5 天工作周。 

 

(六) 《公眾假期條例》（香港法例第 149 章）所訂的公眾假期，乃銀行、

教育機構、公共機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遵守為假期的日子。法定

假日由《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第 39 條規定，是僱主

必須給予僱員的假日。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星期日屬公眾假期但

不是法定假日，而星期六則兩者皆不是。由於實施 5 天工作周不

會影響公眾假期及法定假日的制訂，因此無須為實施 5 天工作周

而修訂《公眾假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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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小學英語教育 

Enhanc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17. MS EMILY LAU: President, a news report revealed that a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had voluntarily given up his senior teaching post in a 
secondary school to go to teach in a primary school with much lower salary so 
that he could, as he said, attend to the language needs of students at an earlier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reasons for the pay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those in secondary schools; 
 
 (b) whether they plan to recruit more experienced teachers to teach in 

primary schools without requiring them to sacrifice their income 
such as the teacher in the above case; and 

 
 (c) of the steps that they will take to enhanc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President,  
 
 (a) Currently, aid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re provided with 

teachers of various ranks.  The different ranks have different salary 
scales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entry qualifications, experience, nature of the job, level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so on.  However, for the common ranks (that 
is, CM and AM ranks), teachers will have the same salary in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 Teachers are employed directly by schools.  At present, over 95% 

of the serving English teachers in public sector primary schools are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over 70% are subject trained.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 percentages of professionally trained and subject 
trained English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Currently,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holding ranks which are common 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an teach in primary schools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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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uction in salary.  Regarding the reported ca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teacher has taken up a post of a lower rank in the primary 
school out of his own volition. 

 
 (c)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stepped up our efforts in support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The key initiatives 
include: 

 
- The curriculum reform emphasizes using a learner-centred 

and a task-based approach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promotes learner independence and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This approach motivates students' learning by building on 
their interest and strengths.  A revised curriculum guide 
highlighting the above for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has been implemented starting from the 
2005-2006 school year.  A school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in 2005 indicated that 
English panel heads and teachers saw the curriculum reform 
as hav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in terms of 
interest and attitude. 

 
- A Task Force on Language Support has been set up under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since the 2003-2004 school 
year to support panel heads and language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05-2006 
school year, it provided intensive support to 54 primary 
schools in English language, focusing o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urricula, and enhancing 
the culture of lesson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ve teaching.  In 
the 2006-2007 school year, the number of primary schools 
receiving support in English language will increase to 72.  
The Task Force will also extend its support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curriculum leaders in co-ordinating the various 
language curricula and assessment measures, and in the 
effective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According to schools' 
self-evaluation and an external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achers considered the 
support services very effective in enhancing thei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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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English Key Learning Area and the language-related 
curriculum initiatives.  They also thought that the support 
services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curriculum, a culture of 
refle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curriculum leadership. 

 
- To enable English teachers to be more focused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 learning, additional resourc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implementing specialized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ince the 2005-2006 school year.  With effect from the 
2006-2007 school year, cash grants have been replaced by 
additional teaching posts in the permanent staff establishment 
of ordinary primary schools in the public sector. 

 
- Th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NETs) Scheme was 

extended from secondary to primary schools in the 2002-2003 
school year and we have been recruiting additional NETs for 
enhanced provision in primary schools since the 2004-2005 
school year.  An Evaluation of the Primary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PNET) Scheme by the 
Assessment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Second Annual Report, 2005) has identified improvements in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result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NET Scheme will be 
released in the final report during 2007.  We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schools in recruiting qualified NETs from overseas 
and in Hong Kong. 

 
- Starting from the 2004-2005 school year, all new English 

(and Chinese) teachers have to hold qualifications that ensure 
adequate preparation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subject 
knowledge and pedagogy.  To encourage more serving 
language teachers to attain similar qualifications through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525 million has been allocated 
from the Language Fund to provide study grants to eligible 
and aspiring language teachers.  As at September 2006, over 
1 500 English teachers in primary schools have successfully 
applied for study grants under th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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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2006-2007 school year, a pilot programme was initia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o support English teachers from over 100 primary 
schools to attend overseas immersion programmes o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Subject to a review of the pilot, we 
intend to continue the programme,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ding it to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2007-2008 
school year and beyond. 

 
 
設立吸煙房 

Installation of Smoking Rooms 
 
18. 郭家麒議員：主席，本會在本年 10 月 19 日恢復《2005 年吸煙（公眾衞

生）（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時，衞生福利及食物

局局長表示政府將會研究設立吸煙房的可行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是否有證據證明設立吸煙房能有效防止二手煙影響周遭環

境； 

 

(二) 上述研究是否全由政府有關部門負責，還是會交由外聘的顧問公

司進行； 

 

(三) 上述研究的預算開支；有關開支是否全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支

付，以及該項額外支出會否影響相關部門的其他服務； 

 

(四) 會否邀請醫護界人士、禁煙團體、屋宇裝備工程學者及其他相關

團體參與整個研究計劃；及 

 

(五) 會否定期向本會匯報研究的進度？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希望在此重申，我們建議研究的，

是一個純粹供吸煙者在房內吸煙的房間，內裏不准有其他活動（包括飲食及

其他服務）進行，非吸煙者及員工亦不得進入。我亦希望強調，條例草案通

過後，政府當局現時的首要工作是有效地落實該條例。我們會集中資源，就

條例的修訂，特別是 2007 年 1 月 1 日的禁煙規定，進行廣泛宣傳，務求令

市民充分知悉有關規定以便遵守。同時，我們亦會繼續積極地推廣戒煙服務

和反吸煙教育，希望盡量減少吸煙者特別是青少年吸煙者。吸煙房的建議並

不是條例草案的一部分，其研究也不是我們現階段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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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質詢的各部分回答如下： 

 

(一) 正如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同事過去一年多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

所述，就我們建議研究的上述吸煙房形式，現時並未有充分科學

實證研究或任何國際上認可的抽風系統標準，確認建議的可行

性。正因如此，我在二讀辯論演辭中，提出進行有關研究。研究

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技術上是否可以令房外的空氣不受房內的二

手煙影響，大原則是要保障房外的人的健康。 

 

 可以預見新的條例生效後，很多吸煙者會到戶外吸煙。在市區的

一些繁忙地區，在街上的行人可能被迫忍受大量的二手煙。吸煙

房建議的出發點是希望可以更有效地分隔吸煙者與非吸煙者，從

而保障非吸煙人士。 

 

(二)至(五) 

 

 條例草案剛在 10 月 19 日獲得通過。我們現在仍未開展有關吸煙

房的研究工作，未知是否可行，亦未有任何研究工作的細節，包

括開支成本、參與單位或落實過程等。 

 

 不過，正如我在二讀辯論中所述，在決定吸煙房是否可行或制訂

任何有關的標準前，我們必須有充分的科學資料搜集和實驗證明

其技術可行性。因此，預計我們會須得到工程界的專才首先協助

開展有關的技術性研究。視乎所涉及的技術或專業問題，我們會

按需要尋求有關的專家意見。 

 

 在可行性研究完成後，我們才能進一步考慮和討論應否落實此建

議，現階段一切言之尚早。整個研究和討論過程一定會是公開和

透明的，亦會適時諮詢公眾及立法會。 

 

 

長者換領智能身份證 

Smart Identity Cards Replacement Exercise for Elderly 
 

19.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 1927 年或之前出生（即現年 79 歲或以上）的人士

須在本年 9 月 4 日至 11 月 11 日期間內申請換領智能身份證。因年老（70 歲

或以上）或體弱而未能前往智能身份證中心的長者，可申請（或經其代表申

請）“豁免登記證明書”（“‘豁免書’”）。然而，申請人須把其舊身份

證交回入境事務處，而“豁免書”亦不能在出入境時作旅行證件之用。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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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 何 措 施 協 助 健 康 欠 佳 或 須長 期 臥 床 的 獨 居 長 者 換 證 或 申 請

“豁免書”；及 

 

(二) 曾否考慮在上述換證期內，每天為長者提供一班往返各區指定地

點和智能身份證中心的免費接駁巴士服務？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根據全港市民換領身份證計劃，1942 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須於

2006 年 9 月 4 日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期間分批到智能身份證中心

換領智能身份證。由於在這期間換證的人士當中大部分是長者，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特地協調不同政府部門及安老服務單

位，以加強宣傳並鼓勵有關單位支援有需要的長者換證。 

 

 透過社會福利署的協助，入境處已於 8 月致函超過 1  000 間安老

服務單位，詳細解釋長者分批換證的安排，提供了換證計劃的宣

傳海報和資料單張，以及 9 間換證中心的詳細資料。入境處亦要

求有關單位協助向其會員／院友／到訪者宣傳換證計劃。因應長

者的需要，入境處特地呼籲長者的親友或安老服務單位的負責人

替長者預約換證時間，並提議長者授權他人代領新身份證。 

 

 不少長者中心、安老院舍、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區議員辦事處及

社區組織已分別與入境處聯絡，安排協助長者集體換證。在集體

換證的安排下，入境處會配合有關單位，安排配額及人手，方便

整批長者在同一時段集體到換證中心辦理換證手續，而有關單位

也可無須逐一陪伴長者換證。為節省輪候時間，入境處亦提議有

關單位協助長者預先填妥所需的申請表格或授權書。 

 

 社會福利署得悉，長者中心和安老院舍都很樂意為長者在換證事

宜上提供適切的協助。長者中心及安老院舍會因應個別長者的需

要，特別調配人員或轉介護送機構陪同長者到換證中心，以保障

長者特別是體弱長者的安全。此外，需要他人協助換領身份證的

長者，尤其是獨居弱老，亦可向社會福利署或其他非政府機構的

有關服務單位尋求協助。這些服務單位會視乎該長者的情況而提

供適切的轉介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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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安老院舍及長者中心之外，房屋署也協助宣傳長者換證安

排。除在公共屋邨的管理處展示資料單張外，房屋署職員更會趁

長者到屋邨辦事處繳付租金或參加邨內舉辦的康樂活動時，提醒

他們換證的安排。此外，各區的民政事務處也會向到訪民政事務

處或參加地區活動的長者和其他市民，宣傳換證計劃。 

 

 老年人、失明人士或體弱人士如因健康理由未能依換證計劃申領

智能身份證，可以書面形式或授權親友向人事登記處處長申請豁

免登記。 

 

 獲得人事登記處處長批准豁免登記身份證或已申領智能身份證

的人士，則無須根據換證計劃換領智能身份證。惟他們須在領取

“豁免書”時，交還舊身份證註銷。交還舊身份證的安排，並不

會影響有關人士的出入境自由，他們可以使用其有效旅行證件，

例如回港證或護照，辦理出入境手續。獲發“豁免書”的長者在

健康狀況許可時，也可以隨時到入境處各人事登記辦事處重新免

費申請智能身份證。 

 

(二) 在以上的各項安排及各有關部門和安老服務單位的支持下，長者

換證進展良好。入境處會繼續與有關方面合作，使長者換證可繼

續順利進行。在這方面，我們無意提供接駁巴士服務。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第一項議案：香港公共廣播服務。 

 

 

香港公共廣播服務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FOR HONG KONG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 

 

 現時，香港並沒有清晰的公共廣播服務政策。政府當局於 2006 年 1 月

委任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檢討委員會”），負責檢討公共廣播

服務及其日後發展。鑒於社會上就公共廣播服務所進行的有系統討論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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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此，作為立法會內負責監察廣播政策的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

委員會（“事務委員會”）認為有需要就日後如何在本港推展公共廣播服務

進行研究，以便為立法會及公眾提供有用的參考資料。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6 年 3 月及 8 月召開特別會議，與政府當局、檢討

委員會、香港電台（“港台”）和多個團體代表積極交換意見，並廣邀各界

提交意見。事務委員會曾組成考察團，於 2006 年 4 月出訪加拿大、美國及

英國，親身瞭解這些國家在發展公共廣播服務方面的經驗。此外，事務委員

會亦參考了德國及澳洲的公共廣播服務制度的研究資料。 

 

 經過多月的工作，事務委員會已完成報告，並於 10 月 9 日發表報告。

事務委員會認同本港日後的公共廣播服務制度應與國際 佳做法看齊，並建

基於“普及”、“多元化”、“獨立”和“具特色”的核心原則，而“編輯

自主”則為公共廣播機構的核心價值。香港的公共廣播服務並非只涉及港台

的未來發展。以海外經驗為例，公共廣播服務是公民社會重要的一環。事務

委員會認為當局應透過立法，確立日後公共廣播服務的權限、目標及其他體

制上的安排。 

 

 目前，港台是本港唯一的公營廣播機構。事務委員會曾仔細瞭解港台的

運作，並促請政府當局在構思其擬議模式時，充分考慮港台所提出的意見及

關注。事務委員會察悉，由於港台是政府部門，因此在履行公共廣播機構的

角色方面，多年來存在不少矛盾。根據事務委員會的觀察，海外的主要公共

廣播服務機構均並非政府部門。 

 

 事務委員會認為，具備穩定持續經費、並以獨立法定機構模式運作的公

共廣播機構，既能獨立於政府及免受政治及商業干預，亦能向公眾負責。本

港應有 少一間主要是由公帑支持的公共廣播機構，提供全面服務。事務委

員會亦曾探討日後公共廣播機構的財政來源、機構管治、問責規定及節目方

針，並討論一些較宏觀的課題，例如應否為公共廣播服務設立發牌制度、本

港可否容納超過一間公共廣播機構、市場競爭、開放大氣電波及公眾頻道等。 

 

 事務委員會強調，政府有責任制訂公共廣播服務政策。有關報告旨在勾

劃本港在發展公共廣播服務的藍圖時，應予妥善處理的主要事項，以及事務

委員會對這些事項的研究結果。我們期望這一系列綱要會提供有用的基礎，

讓公眾能有系統及聚焦地就公共廣播服務的發展，展開更詳細的討論。我們

亦促請檢討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在制訂其建議時，一併仔細考慮事務委員會所

提出的關注及研究結果，並在制訂政策及落實建議的過程中，鼓勵社會各界

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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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事務委員會日後會繼續跟進本港公共廣播服務的發展。我們

亦期待在檢討委員會稍後發表報告後，再與政府當局及檢討委員會作進一步

討論。代理主席，我想在此繼續以資訊科技界的代表及民主黨議員的身份陳

述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涵蓋的內容很豐富。香港其實蹉跎了不少歲月。這份報告載述

了政府在 1989 年第一次委任顧問公司觀察港台的發展。但是，在 1997 年

之前，基於政治理由，公司化的提議未被落實。轉眼間，由 1989 年至今已

有 17 年時間。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其實已跟世界各地的

公共廣播服務脫節。應該這樣說，港台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 ─ 當然，不

單是港台的發展，還有其架構、組織或運作 ─ 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面。 

 

 讓我們回看，世界各地的公共廣播服務在這 20 年間，其實作了多方面

的發展，香港應爭取時間趕上。有一點我想強調的是，當然，報告內提到有

關管治、法定機構、穩定的經費來源，包括免受商業影響等，這些我們都是

支持的。不過，我想在此階段說一說，政府也不應忽略科技的發展。事實上，

就整個廣播事業或媒介事業而言，科技發展事實上會影響整個互動關係。舉

例來說，不少文字媒體也發展了一些所謂聲音媒體，例如不少報章已發展

Podcast，讓人在網上下載一些內容，以便在可攜性的器材聽回一些廣播節

目。文字媒體發展廣播服務，而廣播服務當然也有透過互聯網送達文字媒體。 

 

 事實上，在廣播服務方面，香港現時面臨一項重大的挑戰，便是我們只

有一個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及兩個商業機構，負責提供廣播服務。可是，香港

在發展數碼廣播方面，其實已脫離了時代的需要。簡單來說，香港政府應為

將來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提供必須的資本投資，而在發展數碼廣播方面亦應

有積極的取態。其實，事務委員會過往亦曾討論這個問題，而報告也有提及

這方面。  

 
 我們覺得，將來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或現時的港台在發展公共廣播服務

的同時，也應領導香港邁向數碼化。邁向數碼化有很多好處：第一，可解決

一些現時根本性的矛盾，部分可能是政治矛盾。其實，在香港邁向數碼化時，

成立一個政府電台並不困難的，即一個由政府新聞處運作的政府電台，24 小

時由各局長發表一些 stand up 的新聞稿、其他廣播或政府新聞發布會等，而

要完全填滿這個政府電台，並由政府新聞處經營，是沒有困難的。但是，我

們同時也可給予民眾參與的機會，包括一些所謂的 community channel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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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電台等。當然，關於這方面，我覺得政府過去也是由於港台的定位問題，

以致落後於時代。公共廣播服務不單可為香港本地市民服務，正如這份報告

提到，香港其實是一個國際多元化的社會，我們有需要為香港不同的族羣，

包括接近十多二十萬名菲律賓女傭，也有不少說印尼語的女傭，更有不少來

自海外的人，他們均須取得廣播服務。在這方面，報告亦提到，即使香港將

來要發展這項服務，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頻譜提供這項多元化服務。  
 
 簡單而言，我覺得政府應在思維方面作出較大的突破，是甚麼突破

呢？那便是不要再把我們現有的公共廣播服務放在政治框架內，以及就應

否整治港台這個過時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要看將來如何推動及發展廣播

事業。廣播事業事實上應該符合香港政府的政策，是所謂的創意工業，而

一個全面容許市民參與製作節目的平台，也可以令香港的創意工業發展起

來；也許這樣說，不要脫離或落後於其他國家。  
 
 代理主席，事務委員會今天提出這份報告是再次希望政府在制訂政策

時，會充分提述這份報告提到的各項議題。我希望這份報告能夠做到的是，

在日後制訂政策時，能逐一回應這份報告所涉及的議題，特別是管治的問

題、經費來源、如何在制度上確保編輯自主等，這份報告提供了相關的內容，

我不在此重複。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察悉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研究報告，並促請政府考慮報告內的研究

結果。”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香港作為世界性的大都會，成立一個有公信力、有

質素、充滿活力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實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同意立

法會早前公布的“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研究報告”中所提及，公共廣播機構服

務的核心原則是：普及、多元、獨立、具有特色及編輯自主。 

 

 由於公共廣播機構是屬於公共資源的一種，所以，自由黨認為它應提供

一個平台，讓不同的持份者（包括政府）的意見得到公平切實的表達。換言

之，政府或市民均可在這個平台上自由表達意見和交流。因此，合適的公共

廣播服務並不是政府的喉舌，也不是某一撮人或一小撮人的喉舌，而是市民

的喉舌，即社會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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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盡量避免其認受性受到政治及商業因素影響，故此以獨立法定機構

的形式運作似乎較為適合。我相信這亦較易得到市民的支持和信賴，因為我

們可以透過法律條文，釐定其管理、服務範圍及監管機制，以免出現“無皇

管”或獨立王國的情況。 

 

 事實上，目前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即港台）的角色尷尬。它一方

面是政府部門，由政府撥款運作，而社會上一直有意見認為港台理應協助政

府的宣傳政策，而不應製作及播出一些強烈抨擊政府的節目，例如曾經引發

不少風波的“頭條新聞”。不過，反對者則認為不應讓港台成為政府喉舌或

宣傳機器，而應該讓港台同時兼負傳媒機構的社會責任，監察和批評政府。 

 

 此外，如果政府將港台視為普通政府部門般管理，很容易會被外界指摘

其破壞新聞自由或干預編輯自主等，但如果不管的話，港台又的確曾發生帳

目混亂及員工貪污詐騙等種種醜聞。例如，近日再有 3 名員工及 1 名員工家

屬因涉及騙取稿費而被廉署拘捕。自 1997 年以來，審計署已 4 度就港台進

行衡工量值式審計，並發現其管理出現種種漏洞，令外界擔心一旦港台脫離

政府，其運作會否更一團糟。有關如何平衡兩者，是值得我們深思熟慮的。 

 

 所以，對於報告傾向建議成立一個不受政治及商業干預的管理委員會，

負責執行法例的要求，自由黨基本上沒有太大異議。我們當然希望管理委員

會能有充分的代表性，而且要設法避免公共資源被浪費，或是把公帑當作私

人戶口，以致隨時提取的情況繼續出現。 

 

 這個新的管治架構應該向公眾負責。但是，由於公共廣播機構主要仍是

靠公帑支持其運作，我們認為有需要繼續向立法會申請撥款，讓立法會也扮

演一定的監察角色。然而，我們並不認為立法會應該干預公共廣播機構的運

作，因為它應是由一個專業兼具廣泛代表性的管理機構，負責制訂營運政策

和就日常運作進行監督。如果事事均須向立法會負責，反而可能會影響其獨

立性及靈活性，更會被政治化。 

 

 談到經費問題，我們同意可在公帑以外，透過其他不與商業機構競爭的

渠道開源，例如接受一筆過的贊助、出售製作節目或接受特定的贊助，以減

輕對公帑的依賴。 

 

 代理主席，自由黨同意公共廣播機構未來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因應數碼

廣播帶來新頻譜的契機，開設一些公眾頻道，讓市民可享受更多元化的節

目。可是，由於播放的節目將會大增，如何作出有效監管，以免出現眾多的

不當使用情況，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但應有統一的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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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期望，新的公共廣播機構可以製作一些親子或教導大家減輕工作壓

力的節目，這將有助締造更和諧的社會氣氛。它亦應協助我們培養更多的廣

播人才，令香港的廣播事業創出更輝煌的成績，有助創意工業的發展。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作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事務委

員會”）的一員，我完全認同事務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的“香港公共廣播服

務研究報告”的內容，包括該報告提出的多項建議，例如應成立一個法定的

公共廣播機構；在法例上規定廣播機構服務的權限及其問責制度，以及考慮

引入發牌制度，並把公共廣播服務的範圍及節目內容以立法形式界定等。該

報告亦提出了我相信是事務委員會對公共廣播服務應符合的條件的共識，例

如公共廣播服務應在香港推動兩文三語，反映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應提供

一個平台以便公平地交換各種不同的意見，以及不應跟商營的廣播機構競逐

廣告或簡單的收視率和收聽率等，這些都是委員在討論過程中所取得的共

識。 

 

 我留意到在報告發表後，有些評論批評報告避重就輕，只談一些一般籠

統的原則，對於 具爭議性的問題則沒有明確表態，特別是可能涉及香港電

台（“港台”）的未來的問題。我覺得這些批評有欠公道，事實上，作為一

份研究報告，它已歸納事務委員會在今年較早前在海外考察時觀察所得其他

地方的公共廣播服務的特點，以及在香港諮詢各方面的意見（包括港台員工

提出的意見）後的看法。 

 

 我相信對於一些所謂富爭議性的問題，有些人可能很希望事務委員會斬

釘截鐵地提出看法。譬如說，該報告只提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的資源可採用

不同的方式取得，即經費可採用甚麼方式取得，而沒有清楚說明港台將來的

經費從何而來。又例如，該報告指出應立法規定公共廣播服務的範圍和節目

內容，但沒有指明哪些港台節目應予保留，或哪些不應該保留。有些人對此

可能覺得不是味道，如果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便可以成為討論的焦點。可是，

如果要事務委員會在報告中就那些問題作出結論，這不單是不可能，而且也

不應該。我說不可能，是因為畢竟不可能就報告的內容 ─ 即使在立法會

的全體會議中，各黨派也不可能 ─ 作出充分的討論，然後取得共識，因

為我相信就爭議性問題取得共識並不容易，而且也不應該。 

 

 其實，報告亦提出了一個程序，說明特區政府應如何制訂公共廣播政

策，即應如何擬訂公共廣播政策的發展路線，當中亦提出了不同階段的諮詢

方式。因此，我們覺得，即使報告提出的是一些原則性的建議，但也很值得

當局在制訂政策時予以考慮。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75

 此外，我當然亦要代表民建聯就公共廣播服務提出我們的具體看法。關

於公共廣播服務的特點，單仲偕議員和楊孝華議員剛才也說過，它是可以獨

立於任何商業以至政治的影響，所以給人的印象是可以享有編輯自主，而且

不受市場或政府的壓力所影響。但是，我覺得光有編輯自主，也不能夠保證

公共廣播服務有其存在價值。我們的研究報告也列出了普及、多元化、具特

色等作為公共廣播服務的特點。可是，我們始終面對一個問題，便是為甚麼

要動用公帑或公共資源來維持公共廣播服務呢？究竟它要達到甚麼社會目

的、公眾目的呢？即是對社會本身及對公眾有甚麼好處呢？ 

 

 我亦留意到，很多包括報告中所列舉的海外公共廣播服務的其中一個公

眾目的，是要促進及加強該地方的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民族的文化。民建

聯認為，這一點在今天香港研究公共廣播服務時，是應該強調的。大家也知

道，“一國兩制”是新的制度，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公眾的國民身份

認同問題，其實仍是一個發展中的問題。如果說國民身份認同在其他地方的

公共廣播服務中皆有很重要的社會目的，那麼對於香港要發展公共廣播服

務，這個問題便更形重要。因此，我們想特別提出，這是我們的公共廣播服

務的公眾目的。多謝代理主席。 

 

 

梁國雄議員：代理主席，我其實沒怎麼詳細看過這份報告，因為我自己有些

話要說。正如單仲偕議員所言，這份報告已是來得太遲，因為在 1989 年時，

我們已要就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了。這其實也是政治產物，因為當時《中英

聯合聲明》已經簽署，究竟一個由港英政府撥款興辦的電台，將來應怎樣運

作呢？應該是把它拆掉推倒重來，抑或不是呢？在回歸後，它應扮演甚麼角

色呢？其實，所謂公司化，正如當時成立了很多的所謂 authority，即差不多

像公營機構般，可處理這個問題。 

 

 自然，1989 年是一個大家都不能忘記的年份，傳媒也發揮了全球也看見

的作用，便是讓天安門事件可以由頭到尾看得見、聽得到。商業電台有一位

記者是我的好朋友，他看見鎮壓時簡直哭了出來，很傳神。大氣電波和傳媒

的威力實際上是非常驚人，並非文字傳媒可以比擬。在回歸的過程中，這個

問題自然不能獲得解決，因為新的宗主國 ─ 即中央政府 ─ 絕對不希

望香港電台在 1989 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或六四血腥鎮壓期間，能夠發揮它當

年的作用。每一位統治者都很害怕第四權，即輿論監察權，他們會以不同的

方法希望將它箝制。在一個已經有了民主的社會，或有了議會民主的社會，

這樣做是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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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在這裏討論，是在一個仍未有議會民主的地方討論這個問題。

王局長坐了在這裏。如何搞港台？如何將港台改變呢？這是一個問題。現

在，我以議員的身份在這裏發言，到了明晚，我會以一個非法廣播者的身份

在曾蔭權門外非法廣播。一個多星期前，王局長的下屬拘捕我，說我不能在

街上進行廣播。 

 

 我也想起了一個故事。在解放後，如果要辦一份刊物是可以的，條件是

要提供兩個鋪保，即由兩間店鋪充作擔保，這便好像我年少時一樣，當學徒

也要有兩間店鋪作擔保。起初，公私合營，即共產黨政府仍未將私營企業收

購時，的確可找到兩個鋪保，只要他們不害怕便行了。可是，到了七十年代，

四人幫倒台後，根本已沒有店鋪了，但這項舊法例仍規定要提供兩個鋪保登

記，然後才可辦刊物。這也是我當年很多尊敬的朋友、坐牢很久的朋友，即

在國內搞所謂地下刊物的朋友，被政府拘捕的原因之一。當局不跟他說別

的，只說：“這位老兄，對不起，你沒有兩個鋪保，無法登記領牌，沒有登

記便要拘捕你。你為甚麼要辦這份刊物？即使是以油印的也不行。” 

 

 我們今天在香港，討論如何令由政府撥款進行的公共廣播做得更好，還

要好像曾鈺成議員所說般，要貫徹國民身份的認同，兩文三語的推廣。老兄，

他究竟說到哪裏去？一切也要以我們《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所包含的《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為根據，令那些人能享受發表意見的權利，包括

在大氣電波、電子傳媒發表意見。反過來說，所有人也要可以從威力猛、資

訊性滲透高的媒體方面得到他們應得到的東西 ─ 多元，而且平等、普及。 

 

 我們現在這項條例就好像當時國內的暫准條例般，我現在沒有鋪保，於

是向當局申請，提交一個計劃。局長，他的上一任 ─ 即“細曾”，他現

在已升官了 ─ 不回覆，待拘捕行動採取了之後，我召開記者招待會問政

府為何不回覆？政府這樣才匆匆發出兩封信，表示已回覆了，已提交了給曾

特首，但並不建議曾特首批給我們廣播牌照，因為香港頻譜很少，而且現時

已有足夠渠道供人表達意見了。 

 

 各位，我們今天討論的是忠實的問題。一個政府部門竟然公開“講大

話”。我們現時有頻譜，採用了數碼化便有更多頻譜，政府不做，還說現時

有足夠條件供人表達意見。政府在說甚麼呢？政府現在所指的是哪個城市？

是佛山，還是山西的一條鄉村呢？我們是國際大都會，卻只有 3 個電台。這

不是一個甚麼的問題，而是一個忠誠的問題。政府是否有足夠忠誠，是否有

足夠勇氣表達......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77

代理主席：梁國雄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梁國雄議員：......自己意見的問題？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單仲偕議員的議案。 

 

 代理主席，可能現在是吃飯時間，所以沒有很多在席議員踴躍發言。代

理主席，可能有些同事好像梁國雄議員般，未看清楚報告，我也要承認這份

報告是厚了一點，但我們當然希望參加辯論的人看過報告。 

 

 其實，我多年來也覺得，如果我們的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然後本會進

行辯論，那應是好事。不過，可能有些同事喜歡拿自己想說的議題出來辯論，

那些人便會有更多話說了。但是，我不希望過少議員參與辯論，以致給局長

或公眾一種印象，以為這項議題沒有太多人關心。相信局長也不會這樣想，

他在會內外也聽到很多意見在他的耳邊瀠繞，這是他也知道的。所以，首先，

我很希望無論議員有否時間，也看看報告，然後一起參加辯論，代理主席，

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議案的內容是“察悉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研究報告”。代理主席，可能你

也會感到奇怪，因為就以往提交，尤其是由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主席提出的報

告，我們大多數會表示本會是支持報告的。現在是用了“察悉”，當然是指

當委員討論時，也知道未必是所有議員均看過報告，尤其是在提交時。可能

有些政黨成員未必會支持報告，但既然現在報告已提出，大家亦有機會看報

告，所以我希望大家不單是“察悉”，亦應予以支持。 

 

 但是，曾鈺成議員剛才說得對，有些內容是較具爭議性的，甚至局長可

能會說，還是不要討論那些東西，例如節目內容、規管架構的組成等。我非

常明白那些是具爭議性的東西，代理主席，在談到規管架構方面，我們有時

候也頗“跣”，例如我們提出希望以國際 佳做法來訂定日後公共廣播機構

的管治架構，別人會說我們是等於沒有提出過。 

 

 我現在說說自己的意見吧。我很希望其管治真的能反映出社會的看法，

幫助管治公營機構。因為我看到現時的一些管治架構，令我頗心寒。代理主

席，我是指大學的管治委員會。我們不想干預大學的內政，我們相信社會也

是靠那些管治委員會來管理大學。但是，大家看到的是甚麼人呢？大多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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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拿到很多紫荊勳章、跟北京關係很好和很富有的人。那些人是否便是管治

我們大學的 佳人選？況且，他們日後還會管治其他公營架構。我覺得當局

真的要三思，是要有不同方面的人，有不同政見、不同見解、對有關範疇有

充分認識和時間的人來擔任，而並非只傾向一面。我們看到當中已嚴重傾向

一面，將來亦有此可能性。 

 

 此外，代理主席，我們談到為何香港電台（“港台”）會如此具爭議性

呢？其實並非只是說它，不過人人都說它，經常說它咬手，手是撫養它的，

但它卻經常咬手。我們說出港台跟其他國家的公營架構的分別，如果大家有

時間，便看看第 4.50 段，當中說出別人的公營廣播是甚麼，它們是不屬於

政府部門，亦並非由高級公務員管理，有本身一套撥款架構和發牌制度，亦

有一些公開尺度來量度它們的表現，更有問責制度和投訴機制等，但港台卻

完全欠奉。所以，代理主席，我很希望當局看看這些東西，看看外國的做法，

好的，我們便學習，不好的，我們當然要引以為鑒。 

 

 此外， 重要的一點便是節目內容。有人說我們的報告不大提及這點，

但也是錯誤的。我們是有提到節目內容，正如曾鈺成議員也提到法例的規

定。我們亦提到別人的其他做法，是以獨特方式來製作節目，即同樣是該類

節目，但會較為獨特一點，以及會製作一些創新的節目。不過，我們亦提到

公營廣播機構並非政府的宣傳機器，推廣政府政策，而應提供平台，正如曾

鈺成議員剛才也提到，應讓各方面辯論，提出不同意見。我們看到現時所謂

辦公營廣播的人，我看不到他們做到這點。 

 

 代理主席，你也知道，我們民主派、泛民主派已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很

多時候，我們的聲音在那些所謂公營廣播或其他私人製作但類似公營廣播的

節目上，是不能播出的。為甚麼梁國雄議員跟其他人要挑戰政府？便是想找

出另一途徑來發聲 ― 那怕那只是很微弱的聲音，但現時也不能做到。我

上次在事務委員會上向局長說，所有發言時間都被那些局長、司長鋪天蓋地

般霸佔了，局長卻回答說，他的同事還覺得不足夠， 好是給他們一天 26

小時來說話。 

 

 曾鈺成議員剛才表示，民建聯覺得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國民身份認同。

代理主席，其實我也不大介意，如果大家談國民身份認同，便要認同國民是

否有權返回國內。如果中央政府對國民說國民歸國民，但仍然不准許他們返

回大陸，那又是甚麼國民呢？ 

 

 所以，大家應先討論一下，如果連大陸也不准許有些人返回，代理主席，

那又說甚麼認同呢？所以，有些議題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討論，如果真的

要找出來，亦有很多題目可以討論。不過，我相信在單仲偕議員領導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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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報告已提供很好的基礎，讓大家看看外國的做法。有些東西並非只是說出

來便行，別人在這方面有多年歷史，亦不單在自己的國內，而且在國際上也

有公信力。如果我們希望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便應要朝着這方向走，即多

搞一些（計時器響起）...... 

 

 我謹此陳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在此多謝本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的同事提供如此詳盡的報告，並為整個社會討論未來公共廣播政策的方

向，奠下了穩札的基礎。 

 

 報告中屢次強調，國際早已確認例如“普及”、“多元化”、“獨立”

及“具特色”的公共廣播服務，其實這些都是核心原則，而“編輯自主”更

被確立為主要的核心價值。“獨立”、“自主”明顯是指公共廣播機構必須

在體制、運作、財政及節目編採上，不受商業壓力的影響或受政治干預。 

 

 然而，即使報告的建議日後全部得以落實，並有清晰的條文規定如何組

成廣播機構的規管制度，我們還要在制度內安排合適的人選，執行這些體現

編輯自主的條文。如果我們不能確保參與公共廣播規管及運作的人，能夠始

終忠誠無畏地捍衞編輯自主的價值，即使條文訂立得再縝密、程序設計得再

嚴謹，也只會淪為一紙空文而已。 

 

 就以現時主力負責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香港電台（“港台”）為例，廣

播處長與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早已訂立架構協議，當中訂明港台有責任“致力

反映本港社會各階層的意見”，而其使命包括“不偏不倚地報道本地及國際

大事議題”、“播放推動香港多元開放文化的節目”、“提供自由表達意見

的渠道”及“照顧社會對小眾興趣節目的需要”，這些都是引述自架構協議

的內容。但是，港台 8 年來的發展，卻一直未能予人能夠充分擺脫干預及獨

立運作的信心。 

 

 從時事評論節目被評為“陰陽怪氣”開始，到訪問台北當局駐港代表被

指鼓吹“兩國論”，再到特首候選人在選舉期間大談不贊成播放賽馬及金曲

頒獎禮等，種種跡象其實皆令公眾看到，港台備受政治沖擊的程度，無日無

之。架構協議顯然並未為港台與政治層面之間提供有效的區隔，連有責任維

護架構協議的工商及科技局，也未見作出任何有力維護編輯自主的聲明或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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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發生這些事情後，代理主席，要扭轉這種編輯自主晦暗不明的現況，

未來的公共廣播管治架構不但要為廣播機構提供有效的“政治防火牆”，更

要將維持這堵防火牆的重任，交給有決心且有能力的人士。他們必須時刻緊

記，公共廣播編輯的獨立自主，尤關乎公眾利益，絕對不能因壓力而有所偏

移。至於能否確保組成管治架構的人士能夠持守這些公眾利益，將是決定公

共廣播理念的成敗的關鍵所在。 

 

 作為公共廣播鼻祖之一的英國，現正進行公共廣播管治架構的改革，將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負責對象，從理事會轉移至英國廣播公司信託。然

而，不論是理事會還是信託，當中任命成員的原則，仍應根據英國政府公職

人員任用的 Nolan Principles，即“諾倫原則”的提名標準。當中當然有多項

規定，其中包括七大原則，即如無私、有持守、客觀、問責、開放、誠實和

具領導角色。我認為“諾倫原則”有必要在日後組成公共廣播管治架構時予

以採納，以保證加入管治架構的成員的質素。具體而言，日後在設計管治架

構時，必須同時草擬客觀而公開的指引，列出考慮任命人士加入管治架構的

條件，並交由公眾及議會詳細討論。  
 
 我們重視制度，也同樣重視要設法找出適當的人才來維持這個制度。為

了讓香港市民能繼續享有高質素、多元化及不偏不倚的公共廣播服務，整個

社會其實也應立即從本會的研究報告出發，商討未來公共廣播的發展路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同事們的研究成果。 

 

 

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剛才有議員提及成立公眾使用頻道的原因和重要

性，接下來，我會代表民主黨談談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 

 

 民主黨建議，公眾使用的頻道應以數碼廣播的模式傳送。透過落實數碼

電視廣播和數碼聲頻廣播的政策，我們將可獲得更多頻譜資源以作廣播之

用。 

 

 由於數碼電視廣播政策快將落實，預期市民大多會轉用數碼電視來接收

訊號。然而，由於聲頻廣播數碼化仍然未有定案，因此民主黨促請政府盡快

落實聲頻（即主要是收音機）廣播數碼化的政策，以配合公眾使用頻道的發

展。 

 

 總括而言，民主黨建議，公眾使用頻道應透過數碼方式傳送，這樣才能

確保一般公眾可方便地接收高質素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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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頻譜擁有權的問題上，由於公眾使用頻道的目的，是讓市民得到自由

表達意見的平台，因此，政府只適宜在名義上擁有該頻譜。至於頻道的日常

管理工作，應交由特定的獨立團體全權負責，實行高度自治。這樣才能確保

頻道獨立於政府，亦避免公眾存在政府干預頻道的疑惑。 

 

 根據外國的經驗，公眾使用頻道的管理模式大多是透過成立公營機構或

發出牌照予非牟利團體作出管理，兩者各有利弊。 

 

 採用公營機構的模式，能夠確保該機構可從法例取得財政及運作方面的

自主權，有助確保頻道的獨立性。此外，公營機構每年也要提交年報，向立

法會和公眾報告其日常運作的情況，透明度較高。然而，公營機構的主要成

員通常是由政府委任，因此，不但未能促進公眾參與管理，亦容易引起政府

干預的聯想。 

 

 另一方法是，以合約方式讓市民籌組非牟利團體，承辦管理工作。這將

有助市民直接管理頻道，令節目內容更貼近實際需要，同時亦更容易實施市

民或“集體決策”的管理模式。但是，由於這些非牟利機構有時候可能欠缺

法律權力，以致在運作時，例如涉及訴訟的情況，便不能獨力承擔。此外，

由於承辦者和合約內容均由政府選擇及擬定，故此承辦團體的獨立性亦易受

影響。 

 

 民主黨認為兩者各有其優勝及不足的地方，所以民主黨建議政府應成立

由資深傳媒工作者、學者、民間團體及公眾人士組成的委員會，研究哪種模

式適合香港公眾使用頻道的架構。代理主席， 重要的是，政府是否願意落

實公眾使用頻道。 

 

 其實，公眾使用頻道的精髓，是為市民提供發聲的平台，所以頻道應盡

量播放由公眾提供的節目。至於其餘的時間，除了播放營運機構自行製作的

節目或轉播其他媒體製作的節目外，亦可參考外國的經驗，提供電子報告版

予各公共團體發放信息，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 

 

 每次討論公眾頻道，政府必定有兩個藉口。 近，曾健成先生和梁國雄

先生 ─ 他們所辦的民間電台即將被檢控 ─ 接到一封信，表示香港的

頻譜很窄。局長，請不要這麼說吧，這是很落後的思想。全世界中 ― 尤

其是香港一直被稱為“都會城市”（metropolitan city） ― 哪裏是沒有公

眾頻譜的呢？無論是紐約、澳洲的城市或倫敦，只要稱得上是國際都會的地

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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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政府的問題根本是它本身掌握了大部分頻譜，設立第四個電台與

否皆由它自行決定，然後便說頻譜太窄，而且亦不落實數碼化，以擴闊頻譜，

讓更多團體參與，而不一定是曾健成及梁國雄議員所開辦的。我的問題是，

為何灣仔不可以有灣仔電台？為何葵青不可以有葵青電台？葵青現時有 60

萬人口，60 萬人比起那些城市的人口還要多。有些城市只有二三十萬人，但

也有兩三個電台。新界東有 100 萬人口，為何不可以開設一個電台呢？為何

教會不可以有電台呢？為何福利機構不可以有電台呢？在數碼化後，這些便

全部均辦得到了。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現時政府的做法是，一直拖延下去，直至完全不討論為止，然後便提出

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果說要開放公眾頻譜，便提出如何能避免有人胡亂

說話，或在電台發表反對國家、構成國家安全甚至誹謗他人的話呢？其實，

局長這些全部都是廢話。任何人說出這番話都可視之為廢話，為甚麼呢？外

國的情況便是這樣，如果有人涉嫌誹謗，那便控告他吧；如果他的言論違反

安全甚至引致動亂的話，便執行有關的法例好了。 

 

所以，有時候，當一個不民主的政府想掌握資訊，但又不想具透明度時，

便會提出數百個理由，推說頻譜不夠闊，所以不可以成立民間電台；又說一

旦交給民間團體經營，如果他們胡亂說話，那怎麼辦？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所以，希望局長在回答時不要說這些廢話。 

 

外國對於這些情況已有很充分的經驗，亦有其處理方式。所以，我希望

局長可以做兩件事：第一，盡快實行不止電視數碼化，還有聲譜數碼化；第

二，研究一種架構方式，讓民間團體（不止是人民電台）如教會、NGO、社

區團體及區議會利用這些頻道製作民間節目，增加民間的參與程度。多謝主

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余若薇議員：一個社會的文化、人民的素質及發展，跟有關地方的公共廣播

服務有莫大關係。香港電台（“港台”）的經典製作“獅子山下”，孕育了

一代獅子山下有拼博精神的香港市民。今天，隨着社會的轉型、多元化且日

趨複雜，我們有需要重新思考公共廣播如何能提供 好的服務。我們不但要

保障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同時亦要推動多元化及社會共融，發展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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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說的是，公共廣播服務當然主要是港台，但絕對不能夠只限

於港台。公民黨同意我們應該開放天空，發展數碼化廣播，並設立或開放公

共頻道。除了多元化和普及外，公共廣播服務一定要能夠獨立自主，免受政

治干預。不過，我 主要想指出的是，很多人誤以為免受政治干預等於不受

立法會的干預，以為這裏是 政治化的地方。其實，政治干預主要是指當權

者的操縱或干預，立法會是民選議會，應是 適合討論並就公共廣播服務應

如何發展達致共識的場合。所以，很高興今天能夠有機會在此討論立法會資

訊科技和廣播事務委員會所提交有關公共廣播服務的研究報告。 

 

 現時的港台是特區政府轄下的部門，很多時候，有人憂慮公營廣播或公

共廣播電台會淪為政府喉舌。由今年開始，很多同事剛才已說過，特首及政

府各政策局局長幾乎每月都在“香港家書”或“給香港的信”的節目中亮

相。以每星期才播放一次的節目而言，這頻率可算是相當高，所以，公共廣

播電台淪為政府喉舌之說不脛而走。當然，公民黨同意，如果公共廣播機構

要獨立，必須進行公司化，而且不單要由法律奠定其獨立地位，有關法例亦

必須明文保障機構的編採獨立自主。我們還記得，特首在上任前已表明不喜

歡港台播放諸如賽馬及金曲等節目，結果不出 1 年，港台便再沒有播放賽馬

節目，這予人一種感覺是，政府能夠干預公共廣播服務。此外，不少社會人

士，尤其是親建制者，在過去多年均不斷表達對港台的批評，特別是一些諷

刺時弊的節目，更經常承受這種壓力。其實，對社會來說，這亦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指標。當然，這類節目永遠也有爭議性，但卻不是一個多元化社會所

應避免或逃避的現象。公共廣播機構主要是面向廣大市民，而不應受少數位

高權重或有影響力的人士所控制。 

 

 公民黨亦非常關注公共廣播機構的問責制度及管治架構。我們當然認為

董事局必須負責公共廣播機構，而不應由行政長官委任董事局的所有成員，

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而董事局內應有多方面的人才及專才。我們亦應考慮加

入不同的代表，例如香港記者協會應有權推選本身的代表。此外，很多少數

族裔也應有參與權。 

 

 為確保公共廣播機構能維持編輯自主，即使行政長官有權委任董事局成

員，也仍然應交由立法會討論和通過，因為這樣可以增加透明度，亦可透過

立法會直接向公眾問責，並確保董事局委任成員的多元化及符合梁家傑議員

剛才發言時所說的 Nolan Principles，透過民意代表增加這些人的認受性。 

 

 在問責方面，公營廣播機構亦可成立一個新的諮詢架構，讓公營廣播機

構有定期跟受眾接觸及交流意見的機會，以增加其運作的透明度。至於營運

基金或營運費用方面，我們同意應獲得撥款，以及確保其收入來源免受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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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當然，它們須每年提交報告，但卻不應每年接受批核，而是每 3 年或

5 年才交由立法會審批有關的帳目，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我們亦認為它們

可以製作其他商業節目，因為要提供優質服務，便須提供全面的服務。主席，

我們希望政府聽取立法會的意見。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香港電台（“港台”）是香港唯一主要提供公營廣

播的電台。所謂公營，即是由一個政府部門營運，並獲公帑資助。因此，有

些人認為這個公營部門應該屬於政府，並為政府服務，甚至有責任為政府宣

傳及不應過分批評政府。我實在不明白提出這些意見的人的思維和理據是甚

麼，我只覺得這只反映了一種價值觀念，即在他們的思維中，這個社會的自

由太多，人們太放縱及挑戰了政府的權威。我覺得這種專制和封建思想是難

以接受，也跟我們的時代完全不配合。 

 

 其實，公帑來自公眾、來自社會，政府只是這些公帑的信託人和管理者；

這個電台應該屬於公眾，應該為公眾利益而服務。如果以我這個思維推論下

去，我們應考慮如何鞏固這項公營服務，使它能真正以公眾的福祉為目的，

能長遠地為大眾提供多元化的自由信息。現在是我們提出進行全面檢討的適

當時機。縱使很多人說港台現時的營運是根據一個框架協議，在這協議之

下，港台享有充分的獨立自主，但我相信很多人對這種說法頗有質疑，甚至

覺得政府的無形之手可隨時在這協議範圍內作出干預。 

 

 主席女士，我無須再引述甚麼例子，像當年鄭安國先生的兩國論，引致

港台前處長張敏儀被放逐，我想每個人也知道此事。此外，特首在競選時，

對港台的批評所產生的影響亦不言而喻。所以，我覺得有需要在檢討時，為

港台的未來發展，訂立一個真正可以使其產生一種理想的公營服務提供者的

架構。民主黨贊成設立一個法定架構，而其管治方式則能反映社會的多元價

值、開放，並能照顧小眾的需要。在不受政府干預的同時，也無須因尋求資

助而要依賴商業贊助，以致其節目商業化、娛樂化，甚至庸俗化。 

 

 因此，我們贊成政府應繼續提供資助，但須以定期方式進行，例如每 3

年或每 5 年提供資助，並容許港台向一些機構，包括非牟利的基金或商業團

體取得贊助，但不應加入商業廣告的競爭活動。 

 

 與此同時，我覺得未來的發展路向是要充分利用香港的大氣電波，使港

台頻道能更有創意、更富活力地獲充分利用。所以，當我們作出這項長遠檢

討時，把數碼化的發展和開放大氣電波包括在內，並容許民間頻道和容許社

區廣播是必須的。我相信這個發展方向是獲得社會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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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現在提出很多理由以作推搪，認為將會產生“無皇管”的情況，擔

心出現很多不負責任的言論等。這些說法都是難以成立的。事實上，現時在

香港辦報和出版刊物，也沒有同樣的限制。我實在看不到為何要對廣播作出

如此不必要的限制。 

 

 當然，我同意我們的法律可作出合理、適當及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規

管，甚至可以檢討有關的廣播架構，協助公眾共同監察，令大氣電波縱使開

放，參與者亦能發揮很多作用，而不會產生很多人都擔心而我卻覺得是不必

要的擔心的負面影響。 

 

 主席女士，在香港， 值得我們珍惜的核心價值，是我們有一個真正自

由、開放、多元化和非常包容的社會。言論自由和廣播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在市民行使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廣播自由時，政府絕對不應該構成任何障

礙和絆腳石。在此時刻，政府應全力以積極的態度來支持這項檢討，以便得

出一個有利整體社會未來更進步、開放和邁向民主發展的結論。我覺得港台

如果是走向一個法定化、獨立，以及獲公帑支持的營運方式，大家是應該接

受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立法會大會剛重開的首 4 次會議，已有兩項議案辯論是

涉及廣播的，如果撇除施政報告，即在 3 次大會中已有兩項議案辯論是涉及

廣播，證明這個問題是受到廣泛市民及議員的深切關注。 

 

 單仲偕議員發出了關注廣播的第一波，下星期，我會提出另一項議案辯

論，要求政府開放大氣電波。單仲偕議員代表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提

交的報告，基本上是代表各界別、各組合和各政團的議員的共同意見，局長

應客觀及仔細地作出研究。報告中提到一點，指出普及、多元化、獨立及具

特色是國際公共廣播服務的核心原則。我看了這 4 項重點後感到很欷歔，因

為回歸後，我們看到廣播事務的改變，廣播事業，特別是名嘴節目遭受封殺，

香港的廣播自由度已蒙上陰影。香港的過去、甚至現在，都被批評為沒有民

主但有自由，而且是一個自由度極高的社會。可是，我們回顧過去數年，特

別是回歸之後，我們的自由度正不斷被侵蝕，而策劃、動手、侵蝕及宰割香

港自由度的正是我們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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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全球新聞自由度的排名，香港急跌 19 位，

香港現時在全球排名第五十八位，跟波蘭、菲濟和羅馬尼亞同級，而波蘭和

羅馬尼亞皆是前共產國家。我們看到排名急跌為香港的新聞自由響起喪鐘，

所以必須加以警惕。當然，我們的高層官員，包括王局長在內，可能沾沾自

喜，他們已很成功地為中央政府限制香港自由立下豐功偉績。我跟王局長多

次商討有關開放廣播電台時，他常提出一個偉論，指我們現在有寬頻，我們

可以使用寬頻。如果一如局長所說般，寬頻在今天如此有用，倒不如讓新城

及商台全部使用寬頻廣播，把大氣電波還給人民。大氣電波是人民共同擁有

的資源，不是專權政府可完全操縱，也不是財閥透過投標的制度取得一筆資

金，便可剝削香港 700 萬市民的共同權利的。 

 

 因此，我很希望局長清楚知道甚麼是屬於人民，行政權只是制度所賦予

的某種特權，如果利用這種特權來不斷剝削市民的權利，只會激起民憤、民

怨。民怨和民憤激起至某個地步，不單會使 50 萬人上街，也可能令市民採

取更激烈的抗爭行為。民間電台是抗爭的一部分，也預料會被檢控，但政府

以惡法來檢控爭取正義、爭取市民權利的人，必然會引起更大的抗爭。如果

抗爭的層面加劇、擴闊，這絕對不是香港應看到的現象，也不是香港政府在

所謂強政勵治下應有的產品。曾特首多次說強政勵治是良政，但如果是良

政，便不會有人民以這種行為進行抗爭，也不會以身試法。因此，看到自由

度的急跌，政府不可坐視不理；有時候，政府不但坐視不理，反而沾沾自喜。 

 

 我們經常說香港的經濟是 自由的，但言論自由則下跌 19 位。香港可

說是遍地黃金，但天空卻是封閉的。我們的空氣是如此污濁，不但影響我們

的呼吸系統，封閉的天空更影響了我們的思維。很多議員剛才說，政府不肯

開放大氣電波，是因為我們的頻譜過於狹窄。其實，過於狹窄的不是頻譜，

過於狹窄的是政府的思維和胸襟，因為他們不夠膽量、也不願意讓香港市民

自由發言。現時兩個持有中文牌照的電台，政治發言的空間已被不斷壓縮，

那些反對政府，特別是反對政府的激烈言論，已可說完全沒有機會在這些電

台出現。很簡單，在過去數月，我在英文電台接受訪問的次數較在中文電台

多數倍，所以，我看到中文電台的管制和言論控制是越來越收緊。 

 

 主席，現時大氣電波是被一些權勢人士操縱，港台也逐漸被權勢人士幕

後操縱，這樣的發展我是極端憂慮的，下星期，我提出的議案辯論會進一步

闡述有關的問題，希望各位議員不但會支持今天單仲偕議員的議案，屆時也

會一併發言支持有關開放大氣電波的議案。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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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主席，雖然今天討論的是一個較大的題目，即香港的公共廣播

服務，特別是有關其研究報告，但大家都知道，十分核心的問題是：香港電

台（“港台”）何去何從？它將來會怎麼樣？ 

 

 主席，大家都知道，港台在民間已經有一段很悠長的歷史，香港人心目

中對它有一份很特別的感情，但我們在有感情之餘，也不能完全沒有客觀性。 

 

 事實上，港台以前的公信力，以至在民間樹立的形象 ─ 我們當時很

多人即使不接受訪問，但亦一定會接受港台的訪問；即使我們不願意為任何

電台或傳媒做事，但卻願意為港台做事，這正正顯示港台有其特殊地位和公

信力。然而，到了今天，港台出現風雨飄搖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如何造成的

呢？其實，這一方面誌記了香港政治氣候的轉變，而另一方面也由於港台內

部發生了很多變化。 

 

 今天，很多同事發表了很多意見，雖然不是每篇演辭，我都坐在這裏聆

聽，但我亦有看過。我覺得 主要的重心，是如何繼續爭取公眾的支持，它

一定要有廣大市民的支持作為起點，要做到這一點，其實也是很清晰的，

主要的，仍是要做一個很公正、很持平的廣播機構，要敢言、要獨立，而且

節目亦要有格調，令人覺得它是正派和言之有物，這樣它才會有發展。 

 

 可是，我們看到過去由於有過多遷就，在這方面它害怕被人指責，在那

方面又害怕被人指責，結果對它 愛護的人卻受到 大的損害。如果這樣繼

續下去，港台是不會有前途的，因為它會失去公眾的支持。所以，港台或日

後其他的公眾廣播服務，一定要集中精神，考慮如何重新獲得廣大公眾的支

持。 

 

 主席，只要港台可以把握這個重心，其餘的只是一些達到這個目標的技

術、形式或方法，例如如何保障編輯自主、機構獨立及財政獨立？編輯自主

的同時，如何在內容方面獨立？在運作方面，如何具透明度？財政來源是甚

麼？財政方面的問責性如何？它既然得到公帑的支持，它如何向市民交代一

分一毫都是用得其所呢？主席，對我來說，這些都絕對不是困難的問題。其

實，只要有這樣的目標，便可以找到達致目標的方法。 

 

 我們在這份報告中，亦已借鏡其他很多地方。事實上，雖然我們無須模

仿任何一個地方，但亦可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做法。所以，我一直都

不認為當中有很大的技術性問題，令我們不知如何在不同的形式中作出選

擇，以及在選擇過程中困難重重。其實， 大的難處是我們在政策上、精神

上，要決定是否覺得應該有一個公共廣播服務，真正廣泛地以香港市民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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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無須由政府操控，也不受立法會操控。再者，不是有立法會議員的地方

便一定是獨立的。其實，議會是有政治的，安排立法會議員的參與，反而未

必能夠令公共傳播服務獨立運作。 

 

 所以，主席，我覺得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的。只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

目標，而大家也認同這個目標，我們便應該能夠達到此目標、目的。 

 

 多謝主席。 

 

 

劉秀成議員：主席，我想說一說我業界對公共廣播服務的期望和意見。首先，

要保持一個高質素的公共廣播服務， 重要的是維護兩個基本原則：第一，

為公眾提供高質素及多元化的服務；第二，訂定一套適合所有傳媒參考的質

素指標。 

 

 由於政府有責任照顧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需要，所以公共廣播服務應提供

一個平台，給予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表達不同意見的機會；同時，應為不同

興趣的人士，提供一些因缺乏商業價值而被忽視的另類節目。更重要的是，

公共廣播應積極主動為弱勢社羣提供可引發他們參與討論政策的渠道。 

 

 主席，現時社會對傳媒的普遍批評，主要是傳媒道德的問題、報道手法

偏向譁眾取寵、“狗仔隊”文化及煽情報道等，影響社會道德水平。所以，

公營電台應擔當撥亂反正的角色，樹立良好榜樣，重新塑造傳媒應有的高尚

情操。不過，在推動健康文化的同時，亦不可有任何損害民主社會言論自由

這個重大原則的行為。 

 

 要在平衡健康文化和言論自由之間取得成效，為不同範疇的傳媒工作者

及製作人提供專業的工作環境十分重要。在感受到專業認同的情況下，製作

出來的作品自然會反映專業的製作水平，獲得社會的接受，以及商業同行的

尊重和仿效。 

 

 與商業界別良性競爭促使進步的情況下，公共廣播服務不單作為政府的

喉舌，解說政府的政策，並且教育大眾建立一個共融和諧、廣泛包容的社會。 

 

 由於公營電台的資源是來自政府的公共財政、慈善基金等，所以公共廣

播服務應與商業廣播的方針不同，應以鼓勵社區參與的正面角色為主，而不

是以賺錢為目的，所以應專注於為有需要的羣眾提供能力之內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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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限資源的製作原則下，服務水平亦不能因此而下降，反而要透過自

我監察，不斷提升節目質素。自我監察的方式可包括意見調查、監管機構等，

透過鼓勵公眾參與的監察，更可鞭策公共廣播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發揮應有

的角色。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發言。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非常多謝各位議員就這項議案提出許多意

見，以及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就香港公共廣播服務進行研究，

並作出報告。公共廣播服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值得社會各界及立法會

深入討論，尋求共識。 

 

  正如單仲偕議員所指出，香港現時並沒有清晰的公共廣播服務政策。有

見及此，行政長官在本年 1 月 17 日委任了一個獨立委員會（“委員會”），

全面檢討香港公共廣播服務。我認為值得在這裏重申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包

括： 

 

─ 探討在香港的廣播市場中，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理據、其角色和公

共目的，並評估提供該廣播服務所需的公帑及其他資源；  

 

─ 釐定公共廣播服務就不偏不倚的編輯方針、節目政策和良好管治這

數個範疇，如何向公眾負責的課題；  

 

─ 釐定讓行政機關評估公共廣播服務的效能的措施，以及讓公眾參與

評估過程的安排；  

 

─ 根據上述課題的討論結果，就在香港提供公共廣播服務的合適安

排，提出意見；及  

 

─ 就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實施計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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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厭其煩地讀出這些工作範疇，主要是希望顯示這個檢討是全面性

的。據我瞭解，委員會成立至今，曾多次會見不同團體及界別，以及邀請海

外專家來港參與研討。委員會在 8 月、9 月期間成立了 4 個專責小組，討論

香港公共廣播服務的管治架構、節目事宜、問責措施和財政安排 4 項事宜。

有關管治架構、財政安排和問責措施的討論結果，已於 9 月底公布。委員會

的諮詢工作已經完結，收到超過 140 份書面意見，以及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員會的研究報告。委員會現正分析和歸納這些意見，以及作進一步

研究，以編撰其檢討報告。 

 

 我剛才指出，這項檢討是全面的政策檢討。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是檢討公

共廣播服務的政策及整體安排。我們對檢討的結論和政府 終的決定持開放

態度。我想在此再次清楚說明，香港電台是現時提供廣播服務的政府部門，

可能會因為政府就未來的廣播政策的決定而受到影響。但是，在現階段，我

們不應就特區政府將來的決定作任何假設，包括不應假設現時的香港電台一

定會演變成為所謂新的公共廣播機構。 

 

  我留意到委員會主席在 9 月 27 日的記者會上，指出要進行檢討，首先

要釐定公共廣播服務的角色和使命。他提及委員會認為香港公共廣播應該包

括： 

 

─ 推廣公民意識，促進公民社會發展，包括加強公眾對社會、國家和

世界的認識，以及對“一國兩制”的認識； 

 

─ 促進對不同文化、語言、宗教和種族的認識和包容； 

 

─ 推動教育，鼓勵持續學習； 

 

─ 鼓勵創意，追求卓越。 

 

 在現階段，我不會評論委員會的意見，但我想強調，我充分認同這次檢

討的核心議題，是釐定公共廣播服務的政策、公共目的和提供這類服務者的

角色。其實，公共廣播服務須符合公共目的，亦是其他地區檢討公共廣播時

的核心議題，例如在 新修訂的皇家憲章中，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公共

目的包括： 

 

─ 推廣教育和學習； 

 

─ 激發創意和卓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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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國家、其屬土、地區和社區；及 

 

─ 向世界展示國家，把世界帶進國家等。 

 

  世界其他各地的公共廣播服務亦有清晰的公共目的。我相信委員會出外

參考其他地方的公共廣播服務時，也清楚知悉這一點。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市民享有《基本

法》賦予的權利，包括言論自由，同時亦要承擔國民在《基本法》規定下的

責任。如果香港要釐定一個清晰的公共廣播服務政策，我們一定要考慮的其

中一個公共目的，是應否要促進香港市民對國家、“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的認識和推廣這方面的工作。 

 

  我剛才說過，我們不應就政府未來的決定作任何假設。因此，我們要為

每一項有需要運用公帑作廣播的服務，解答一個根本的問題，便是這項服務

是否可由商辦的廣播機構提供。我期望委員會能在這方面提出意見和具體建

議，確保公帑的一分一毫均用得其所，以及不會干預商營廣播市場的正常運

作。 

 

  有議員提到公眾頻道的問題。我在今年 2 月 8 日就公共廣播服務政策的

議案辯論中，已解釋了政府的立場。簡單來說，我們認為現階段並沒有迫切

的需求在香港設立公眾頻道，但我們會在今次公共廣播服務檢討的範圍內，

考慮委員會在這方面的意見。亦有議員，包括現時不在席的陳偉業議員，經

常把公共廣播服務及香港是否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

因為這樣而受到影響，混為一談。陳議員亦指出了 近外國調查的數字，似

乎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下降。但是，我手上有一份由本地的香港大學進

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由去年 7 月至今年 7 月，香港市民對言論自由的評分持

續上升，由去年 7 月的 7.2 分 ─ 滿分是 10 分 ─ 到今年 7 月， 新

的數字是 7.94 分，評論說是創下歷史新高。這顯示出，其實在市民心目中，

香港的言論自由並沒有下降，他們似乎覺得非常滿意。所以，我覺得，我們

現在檢討公共廣播服務與香港市民在《基本法》下所擁有的權利、言論自由

是完全兩回事，把兩者捆綁在一起是完全不合適及平白把整件事政治化。 

 

  我想談談時間表的問題。我們以前說過，政府並沒有訂下死線，要求委

員會提交報告，但我知悉，委員會預計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會完成工作，

向政府提交報告。 

 

  在收到報告後，政府會仔細考慮報告的各項建議。在這過程中，我們會

參考社會各界曾提出的意見，包括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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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其後，我們會就公共廣播服務的各項主要議題，包括整體政策、使命、

具體的公共目的、服務模式、管治、問責、公眾參與、財政安排等，作全盤

審視、深入研究，目的是擬訂詳細的公眾諮詢文件，廣泛徵詢公眾意見。 

 

  視乎何時收到委員會的報告、其內容和擬訂諮詢文件的進度，我們預計

政府會在明年第二季發表諮詢文件，並會預留足夠的時間，確保社會大眾有

充分的討論，達成 大的共識。我們會在總結諮詢的結果後，決定香港未來

的公共廣播服務政策及具體安排。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單仲偕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3 分 30 秒。 

 

 

單仲偕議員：主席，首先，我想回應一下曾鈺成議員提及所謂國民身份認同

節目的問題。這份報告的第 86 頁提及有關節目的內容，我們從報告察悉，

現時海外機構所提供節目內容的範圍和權限等，而其中的 (o)項載述澳洲的節

目是，“播放宣揚國民身份意識的節目，提供資訊及娛樂，並反映社會的多

元文化。”當然，其他地方，例如英國或美國，也很強調支持本地藝術文化，

我相信這跟國民身份認同也有一定的關係。所以，我並不覺得當中存在着任

何衝突。 

 

 此外，我想回應有關新聞自由的問題，即陳偉業議員提出的問題。當然，

我並非完全認同陳偉業議員剛才的說法，亦無法接受。在現階段 ─ 其實

這份報告並沒有提及這部分，但由於局長作出了回應，我亦想提出一些個人

的意見。其實，這份報告其中一個要點是，公共廣播服務有需要設立一個平

台，讓不同意見的人有一個交換意見或討論空間，而這亦是劉秀成教授說要

提供的東西。我們現時的公共廣播服務機構礙於無論在科技或頻譜等方面，

皆未有足夠的空間讓有意發表言論的人發表言論，因此在這方面，我覺得政

府實在有必要作出檢討。 

 

 關於局長剛才的發言，反而有些地方值得討論，包括他剛才提到是否有

需要進一步研究“商辦”能否提供公共廣播服務？我們的報告亦提到，其實

局長也許將來可以詳細研究一下，較發達甚至是主流的英國，其公共廣播服

務必定很好，猶如水銀瀉地般；但一些私人主導的廣播服務如美國，也有完

備的制度確保公共廣播服務的活躍度，或讓節目製作得以繼續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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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政府其實應更早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外國的經驗

已經告訴我們，商業機構是不可以取代由公眾負擔的公共廣播服務。那麼，

香港是否有需要增加一個公共廣播服務機構呢？事務委員會在報告中很強

調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我們強調一點，政府或許日後的架構必須確保資源

或財政上的資源足以應付全面的公共廣播服務，這一點至為重要。 

 

 主席，由於時間所限，我希望今天各位同事支持這項議案，亦希望他們

支持研究報告的建議。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 低工資、標準工時。 

 

 

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MINIMUM WAGE, STANDARD WORKING HOURS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今天，我這項議案有兩個重點，第一個是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第

二個是立法規管工時。雖然施政報告提出，為清潔和保安兩個行業推行“工

資保障運動”，但大家也知道，這是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運動，所以，所

有有社會生活經驗的人均會預見這個運動一定成效不彰。香港僱主繁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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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九成僱主參與這運動，又要做到這運動的要求，成事機會極低。在這

種情況下，我們繼續尋求立法、在法律上作出規管，會是一條出路。正所謂

“無規矩不能成方圓”，一定要有法律的規管。 

 

 主席女士，本議案的目的，是促請政府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因為

香港就 低工資是否立法已爭論多年，但議論紛紛，卻取不到大眾認同的結

果，既然有現成的條例可加以引用，便可免卻立法帶來的另一番爭議。 

 

 主席女士，其實，早在 1932 年，香港已制定了一項 低工資的法例，

規定政府可為工資低於合理水平的行業，訂定 低工資。這項法例的制定，

是因為當時香港的宗主國英國正由工黨執政，工黨政府承諾遵從自 1930 年

開始生效的國際勞工組織《制定 低工資確定辦法公約》（第 26 號），所

以香港也制定了 低工資的法例。 

 

 到了 1940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項 低工資法例被廢除了，由《行

業委員會條例》所取代。這項條例訂明，行政長官在某行業的工資低於合理

水平時，可訂定該行業的工資率。此外，行政長官也可設立由勞資雙方相同

成員比例組成的行業委員會。不過，這項條例生效後 1 年，香港淪陷，在戰

亂期間，法例當然也沒有人拿來用。戰後，香港經濟逐漸恢復，不久經濟開

始起飛，工人有工作，而且多勞多得，這項法例也無用武之地，一直擱置至

今。 

 

 到了今天，多勞多得的日子已不再。今天，許多勞工即使每天工作足 12

小時，也只取得三千多元收入。因此，工聯會在櫃桶底找出這項法例，由 2004

年陳婉嫻議員提出的“ 低工資”議案辯論中，開始建議政府重新引用這項

法例。 

 

 主席女士，由於這法例制定已久，又從未執行過，所以有些條文是過時

了，例如罰款只是數百元，對於現時的僱主來說，可說是毫無阻嚇作用。不

過，這法例本身有其完整性，剛才提到行政長官可訂立 低工資，也可設立

行業委員會，更有授權政府人員執法的權力，例如到工作地點和外發工的地

方查閱工資紀錄，而且法例又訂明，如果僱主的代理人違法，與僱主的懲罰

相同等。這些條文是有其可行性的。我們大可趁着政府現時搞“工資保障運

動”的這 1 年期間，把《行業委員會條例》進行修訂、更新，到 1 年後，檢

討“工資保障運動”時，如果結果證明成效不彰，我們便可即時運用《行業

委員會條例》，以盡快達到就 低工資立法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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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法例除訂明行政長官在某行業的工資低於合理水平時，可訂

定該行業的工資率外，亦容許訂立超時工資率。也就是說，這條例除了可訂

定 低工資，更顧及標準工時問題。如果訂立了高於普通工資的超時工資

率，老闆也不會想僱員的工作時間太長，原因是他要多付一點工資。因此，

在工時方面，變相便有一個限制機制，工人也可多勞多得。 

 

 在 1996 年，政府打算廢除這項條例，不過，當時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

鄭耀棠向人力事務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建議書，反對把條例廢除，並提到在六

七十年代政府內部跨部門小組曾研究《行業委員會條例》的有效性及制定

低工資法的事實。因此，促請政府盡快成立專案小組，認真和全面檢討這項

條例。然而，政府對此不了了之，法例既沒有廢除，也沒有進一步檢討，實

在是非常可惜。 

 

 主席女士， 低工資不是洪水猛獸，香港早已有 低工資的法例，只是

過去政府以不干預市場為藉口，沒有引用這項法例而已。不過，到了今天，

行政長官已揚言放棄不干預，加上我們面對 35 萬名月入低於 5,000 元的勞

工，或許鄭耀棠議員 10 年前要求政府成立專案小組的建議，值得我們加以

認真考慮。 

 

 此外，我還想告訴各位同事，國際勞工公約第 26 號《制定 低工資確

定辦法公約》於 1930 年開始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84 年開始成為這公

約的締約國，澳門也在 2001 年 10 月 3 日發布公告，指明該公約在澳門特別

行政區適用。澳門政府承認這公約的原因非常簡單，便是我國是國際勞工公

約第 26 號《制定 低工資確定辦法公約》的締約國。 

 

 但是，我們反觀香港，現時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勞工公約共有

41 項，卻不包括 低工資辦法這一項公約，而且在 低工資立法上，仍然爭

論不休，還要搞甚麼運動，究竟香港政府還要漠視勞工在職貧窮的問題至何

時？在保障工人權益的水平上，何時才趕得上我們內地和澳門呢？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議案。 

 

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 2006 至 2007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為清潔及保安行業的僱員推行

“工資保障運動”，但此運動性質純屬自願參與，對於不參與的僱主

並無約束力，本會促請政府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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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由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開始，訂定

低工資水平及超時工作工資率；及 

 

(二) 規管工作時數、合理作息時間及超時工作工資率，以確保僱員

享有充分的休息及進修時間。”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有兩位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梁耀忠議員發言，然後請鄭家富議員發言，但在現階段兩位議

員都不可動議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直至今天為止，我仍然堅持須以立法形式來實施 低工

資，為甚麼呢？因為直至上月施政報告公布後，特首只再次強調，政府只會

針對保安和清潔兩個工種，進行沒有約束性的自願性參與工資保障計劃或運

動，以推行 低工資的概念。 

 

 主席，我們不單感到非常失望，亦感到很遺憾。因為就 低工資的問題，

我們已經年累月跟政府談了很久，但政府一直都不理睬我們。到了今時今

日，政府才告訴我們會推行自願性的“工資保障運動”。大家也知道，我們

要立法，便是希望能針對一些我們要針對的僱主來做工夫。如果是自願性

質，我相信，亦會有一些所謂有良僱主自動參與，但是，主席，這是甚麼意

思呢？那些僱主根本能遵守道德規範，尊重人的生活尊嚴，支付給工人的工

資是不會低於我們所說的 低工資。所以，邀請他們參加是沒有問題的，問

題在於可否邀請那些向工友提供的工資，低得不能維持基本生活的無良、無

道德的僱主。但是，很可惜，政府仍然堅持所謂自願性計劃，令我感到非常

遺憾。 

 

 主席， 好的例子便是我們剛在上月通過的有關禁煙的條例，即時有很

多食肆表示會響應該條例，自願參與有關計劃。但是，主席，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在二萬多間食肆中，只有二百多間食肆參加自願性計劃，比例稍多於

1%。由此可見，如果沒有約束性的自願參與，其效果是本身非常願意這樣做

的人才參加，不願意這樣做的人仍然不會參加。所以，我才會認為純粹自願

性質的計劃，一定沒有成效，而這種自願性的運動也只是政府的一種拖延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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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政府必定會反對，說它並非拖延，張建宗處長更說，他們不是拖

延，是真心真意做這件事，並說 1 年後會進行檢討。但是，主席，1 年後會

進行甚麼檢討呢？政府並非進行終極檢討，而只是中期檢討。中期檢討是甚

麼意思呢？在中期，效果可以是理想或不理想，但無論是否理想，仍然是“未

夠鐘”。為甚麼呢？因為政府說 少要在兩年後才會進行全面或結論性的檢

討。所以，中期檢討只是象徵性地告訴我們，政府會稍稍看一看，但結論要

多等 1 年才有，又怎能令人有信心政府會真的做點事呢？ 

 

 主席，我上次也說過，我們在人力事務委員會上，對局長真的可說是窮

追猛打。我們不斷問他，不管是中期檢討或 後兩年的檢討，究竟是有否準

則？根據甚麼來檢討？局長則強調要相信他們，他們會盡量進行檢討，但會

把有關準則交由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作決定。因此，主席，現在

又變成一場踢球遊戲，球又再踢給勞顧會。情況便正如兩年前，當我們與特

首說到勞工階層工資低及工時長的問題時，特首即表示會關注此事，並把球

交給勞顧會。在勞顧會內，一談便談了兩年，時至今天仍沒有結論，不過，

總算有點進步，怎樣的進步呢？便是會實行自願性工資保障計劃，但只此而

已。對我們的工友來說，實質上仍沒有甚麼好處，仍然是望梅止渴，看不到

新的結果，也沒有實質的受惠，低薪的仍然是低薪。主席，一拖再拖，怎樣

辦呢？ 

 

 我們 擔心的另一個問題，便是政府過去的作風，它說會檢討很多事，

會做很多事，但說後卻無聲無息。有些政策根本上已經推行，但卻無聲無息，

然後政府說：“沒有了，結束了。”例如政府說推行“八萬五”，接着卻沒

有聲息，然後告訴我們，沒有聲息便等於這政策已沒有了。又例如積極不干

預政策，雖然已推行多年，但政府現在卻說已經不存在，沒有需要。又是一

個可以隨便說沒有就沒有的政策。 

 

 有些政策推行後，不再推行也並不重要， 慘的是政府說過的話事後不

認帳。以有關禁煙條例中的吸煙房問題為例，政府已說不再考慮，但突然又

說要重新考慮。我們今天並非討論吸煙房的好壞，而是擔心政府可以隨時否

認自己的承諾，那怎麼辦呢？例如今天政府說會進行檢討，如果檢討的結果

不佳便會立法，但我們對政府的話又怎會相信呢？ 

 

 事實上，我們很多工友都看到政府的期票常不兌現，常一拖再拖，令我

們無法信任政府。即使今天政府選出清潔和保安兩個行業來進行試驗計劃，

但很多工友不斷質疑，為何偏偏選擇清潔和保安。即使這個所謂自願性運動

能推行成功，將來也只能解決保安和清潔兩個工種的問題，其他行業的工友

又怎樣呢？是否其他的便不予理會呢？為何選出兩個行業便算呢？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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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工資低的情況實在嚴重，目前每月收入 4,000 元以下的家庭，全港共

有 17 萬人，對於其他工種又為何不予理會呢？ 

 

 即使我們今天只針對清潔和保安兩個行業，政府又有何準則，以決定工

資水平是否合理呢？政府仍然沒有答案。不過，政府說會根據“工資及薪金

總額按季統計報告”的平均數作為基礎。當中的數字是怎樣的呢？根據該報

告，今年第二季的情況如下：廁所清潔工的平均月薪只有 4,740 元；一般清

潔工的平均月薪約為 5,042 元的；洗碗及清潔工的平均月薪只有 5,398 元；

快餐店雜工平均月薪只有 5,687 元。 

 

 即使有了這些數字又如何呢？大家覺得這些數字是高還是低呢？但

是，到了今天，我仍看不到政府如何評價這些數字。即使利用這些數字，來

作衡量的標準又如何呢？根據社聯與黃洪博士聯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一

個要養育一名小孩的人，每月基本開支約為 5,800 元，以上述數字而言，全

部都是低於 5,800 元的。如果政府是根據這個數字來作計算基礎，它是可以

接受的，但我卻覺得有問題。 

 

 現在很多人不斷說政府推行這個自願性計劃是好的，一位諾貝爾得獎者

甚至說，這個計劃雖然不好，但也可接受，因為強制立法對整個經濟更不利。

但是，我想指出，在今年美國的一項選舉中，有 650 名學者聯署表示，要求

實行 低工資，而當中有 5 名是諾貝爾得獎者（計時器響起）...... 

 

 

主席：梁耀忠議員，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會就 低工資及標準工時，代表民主黨對王國興

議員的議案提出一項簡單的修正，只在立法保障工時方面，希望能夠對於政

府遲遲不就標準工時的問題上進行法案辯論，提出討論。 

 

 主席女士，我相信 近就 低工資或標準工時，特別是“工資保障運

動”方面，在本會內外都有很大的激辯。從這些激辯中，我們看到有評論指，

立法會在這問題上過分偏激或着重口號，特別是政府經常表示， 低工資的

問題是非口號式的，是要做實事的。 

 

 局長今天也在座，我們每年也討論 低工資。不管是工會或政黨，在

低工資的問題上，他們在議會外，有所謂激烈的行動，例如請願，而在議會

內，也有不少實質的建議和要求。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經常說立法會議員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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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於喊口號，其實，我們就 低工資及標準工時確有做實事，我希望透過今

天的辯論與大家簡單地重溫一下。 

 

 不要讓外界或政府出口術，指我們只喊口號而缺乏實質的建議。 低工

資及標準工時可能只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分別，但儘管有意識形態上的分

別，大家應該互相尊重，而不要斥責對方只喊口號，沒有實質建議，而政府

又沒有誠意等。 

 

 就 低工資問題，民主黨內部確實有不少爭辯，因此，我們在 1999 年，

曾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並邀請香港大學華人管理中心進行一項頗詳細的 低

工資研究。研究是分開包括文獻回顧及問卷調查，從理論層面及外國經驗分

析，考慮支持和反對 低工資的理由。在問卷調查中，亦有查問本地一些零

售、商界及中小型企業（“中小企”）等有何特別的具體建議及看法。 

 

 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僱主、僱員或失業人士，支持及反對 低工資的

人數都相若，均不超過四成比例，沒有一面倒的支持，也沒有一面倒的反對。

調查亦發現，如果 低工資只局限為某個別行業推行，則不論僱主、僱員或

失業人士，他們的支持比例均全部提高。換言之，就 低工資這課題，有不

少被訪者，不論是“打工仔”、中小企或大企業的僱主，都明白現時政府所

提出，在自由經濟的社會上，讓市場調節已經是失控，一些收入很低的基層

員工，例如清潔工和保安員，甚至是零售業從業員，在現今的經濟環境下，

處處被壓迫及被剝削，他們正正是這個議會希望能透過 低工資立法來協助

的一羣。 

 

 所以，主席女士，我希望就着我們過去的種種研究，趁着本港經濟逐漸

改善，社會對制訂 低工資的要求，特別是為收入 低的行業制訂 低工資

的訴求越來越強烈的時候，立法制定 低工資，因為現在是 適合的時機。

我們認為政府的當務之急，並非再走回頭路，提出甚麼“工資保障運動”，

而應該研究如何選擇行業，優先實施 低工資、研究 低工資對就業市場的

影響，以及如何釐定 低工資的水平。 

 

 關於《行業委員會條例》，我想補充一點。根據該條例的第 5(5)條中，

僱主須自行舉證，證明自己沒有以低於 低工資的標準聘請僱員，這一點可

能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或《基本法》的要求，在實際執行時，可能要面對司

法覆核的風險。正因如此，我相信這項較舊的法例及就這一點，似乎在原則

上和在現行法例的實施上，都確實面對一些困難。但是，無論如何，《行業

委員會條例》既然已是現行的香港法例，政府若不把它完全廢除，便應作出

修訂，甚至一如今天的議案，我們應該以這項條例為藍本，為一些低收入工

人從事的工種，提出 低工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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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說完 低工資，我想再談標準工時。記得在 1995 年，我是

循新九組晉身立法局，新九組全名為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界別。當

時我提出的其中一個較重要政綱，是“超時要有補水”，因此令我晉身立法

局，當時是 1995 年至 1997 年。在 1997 年 6 月，我首次就標準工時的議案

辯論在立法局提出：“本局促請政府簽訂工作時數國際公約，並盡快制定法

例，保障僱員在超時工作後，獲得合理報酬。” 

 

 主席女士，我想提醒大家，在 1997 年 6 月的立法局年代，這項議案是

獲得通過的。在立法會後，對於這類議案辯論，由於功能界別的同事有不同

看法，以往從未獲得通過，日後，我亦很悲觀，因為這既關乎功能界別及商

界的利益，也關乎公眾及“打工仔女”的工作時數的公眾利益，很難在這個

荒謬的分組點票下獲得通過。可是，無論如何，我只想局長明白，既然政府

也提出 5 天工作制，我常覺得 5 天工作制在標準工時的要求下，可能是糖衣

毒藥。 

 

 在 2004 年，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曾研究很多國家的人均工時。

在該研究中，香港的人均工時是 2  287 小時，僅次於南韓的 2  390 小時，而

遠超於日本的 1  807 小時。如果我們說日本是工作狂，我則說香港人現時已

是工作超狂，而這種工作超狂，是再要面對如果日後政府提出 5 天工作，商

界又準備相繼接受的話，在沒有標準工時的法例下，5 天工作 ― 以每年

2  287 小時的平均工作量來計算 ― 只會令每個“打工仔女”每天可能要

工作 10 至 12 小時。 近的調查顯示，其實每星期工作多於 60 小時的，有

接近 80 萬人；超過一百三十多萬“打工仔女”，工作超過 50 小時。  

 
 主席女士，請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們的生活能維持每天 8 小時工作、

8 小時娛樂和 8 小時休息，已經是天方夜譚，這種“三八”制度在香港已不

存在，不過，儘管如此，也不應過於“離譜”。有些人可能是 15 小時工作、

6 小時睡眠，甚至更少，而只有兩三小時與家人相聚、娛樂或運動。這種情

況對全民健康及家庭生活，以及對我們下一代的成長，往往都有頗負面的影

響。  

 
 因此，我們今天繼續堅持 低工資、標準工時的立法是有跡可尋，並不

是空喊口號的。多謝主席女士。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究竟 低工資、標準工時是否可保障低收入的工人

呢？研究工資與失業率達 40 年、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

斯（Edmund PHELPS），在接受本港傳媒訪問時斬釘截鐵地指出，立法訂定

低工資，只會令低學歷、低技術的勞工失業。熟悉香港經濟情況的《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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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於上月初在專欄連載兩天，中肯地評論 低工資的問題，其中，他也

提到：“服務業及僅存的工業面對本地及內地同業的劇烈競爭、邊際利潤不

高，如果實行 低工資，必有消極效應，屆時受害的可能是力爭勞工權益者

所欲保護的低層勞工。” 

 

 其實，飲食業便是其中一種面對內外夾擊的服務業。一方面，香港在過

去數年，租金飆升、工資上揚，同時，油、糖、鹽、麪粉等成本 便宜的物

價均有雙位數字的上升，其他包括魚翅、燕窩等也同樣上升，令食肆面對前

所未有的成本壓力。另一方面，深圳及澳門等鄰近我們的競爭對手越來越

強，它們均有許多經營條件，較香港優越。 

 

 以深圳為例，香港的租金水平是深圳的八倍，工資水平則是深圳的六

倍，但本港食肆為了挽留遊客及本地市民在港消費，只有盡量壓低收費，以

致與同類型食肆相比，深圳的收費只是香港的八折。 

 

 有勞工界的議員認為，相比於香港的高昂鋪租，工資問題對投資者的影

響不大，這是錯誤的。在飲食業，人工開支素來佔很大的比重，一般是營業

額的三至四成，反觀鋪租只佔一成二至一成半。我多次指出，如果實行 低

工資，清潔的“阿嬸”、水吧、“執馬”及廚師的工資水平便會逐一推高，

繼而按薪酬計算的勞工保險、強積金等開支，也要相應提高。飲食業有數十

個不同的職位，一闊三大，只會令飲食業喘不過氣來。 

 

 繼而引申的，便是要縮減人手，被迫改以散工聘用僱員，例如安排清潔

散工在酒家繁忙時間 4 至 5 小時內完成所有工作。此外，僱主既然要用較高

的工資聘請員工，便會寧願聘請較高水平的人。基層的家庭主婦或無業長者

等低技術、低學歷的人便會首當其衝。 

 

 其實，香港每區的人口密度和就業分布均不同，例如天水圍的居住人口

多，但區內職位較少，所以在本區的家庭主婦不介意以較低薪酬受聘，以方

便兼顧家庭的需要。但是，尖沙咀的居住人口較少，卻有許多就業職位，需

要大量別區人士跨區就業，薪酬待遇自然會調高。劃一 低工資，根本照顧

不到每區的特殊情況。 

 

 此外，以工種劃一工資也不可行。清潔工人，由打掃“阿嬸”到清潔摩

天大廈窗戶的清潔工人，工資也不同，如果以平均工資計算，對“蚊型”食

肆經營者便會很不公道。 

 

 由此可見，勞動市場是不能劃一的，必須透過市場的自動調節，以配合

不同的經營模式，才可令市場靈活及多元化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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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預期，硬性訂立 低工資，只會令中小型企業為主的食肆進入劇

烈而殘酷的淘汰賽，小本經營、流動資金少、發展未成熟的食肆，定會因

支持不住而相繼倒閉，失業率必會不跌反升。  

 
 從外國許多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實行 低工資只會製造一大羣低技

術、低學歷的失業人士，例如法國便有一大羣雙失青年，導致社會長期不

穩定。  

 
 自由黨認為，當局要解決部分行業出現工資水平過低的問題，必須從

本港勞工的結構性問題入手，幫助基層勞工增值轉型，並正視越來越多低

學歷及低技術的內地新移民來港定居的情況。  

 
 主席女士， 後，我想讀出今天刊出的一篇評論文章的首 3 段給大家

聽，這位作者開首便說：  

 
“我一向反對政府插手干預勞工市場、實行法定 低工資。我當過月入

港幣 60 元的童工。那個時候要是有了法定 低工資，哪怕法定水平是

月薪 100 元吧，誰會多花 40 元僱用我這個不懂事的 12 歲小孩？找不到

工作餬口，要不是餓死街頭，我便大有可能鋌而走險、作奸犯科了。 

 

我安然避過了這兩個悲慘的下場，因為我有幸當了童工。雖然工資低

微，更要每天工作上十多小時，但有兩餐飽飯，夜有一宿，已夠我感恩

不已了。 

 

更令我慶幸的，是從工作中學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人生得以有個正確

的開始，不致墮落於社會邊緣之外，被罪惡黑暗吞噬。要認識事物，又

有甚麼比親身經歷來得更為深切？每當有人主張設立法定 低工資，我

便不其然想起當年可能墮入的陷阱而不寒而慄。”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黎

智英先生。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主席，很多人也聽過一個官場傳聞，便是曾蔭權先生每聽到“

低工資”這 4 個字，便會發脾氣、擲文件，甚至凌晨一二時，午夜夢迴，也

要發電郵給同事，千叮萬囑一定不可以立法。由擲文件、發電郵至公開說兩

年後部署立法，曾特首心內有甚麼盤算，我們無從得知，但一個不可抹煞的

事實是，基層工友的工資實在太低。即使香港經濟過去兩年有接近雙位數字

的增長，但低工資的問題仍然沒有顯著改善；即使香港人均產值超過 20 萬

元，但仍有 20 萬全職工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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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社會大眾提供衣食住行的工人，能從他們的勞力中賺取報酬，足以

令他們有尚可的衣食住行生活條件，這樣才算是公平。”說這句話的人，並

不是工會領袖或左翼政客，而是 230 年前，亞當•史密斯在《富國論》中提

出的。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香港：為市民準備食物的快餐店工人，不能保

證他和家人可以溫飽；為市民照顧長者的院舍職員，也不能確保他們的子女

可以獲得適當照料；令大家出入平安的保安員，因收入太低而自身難保；把

街道打掃得乾淨衞生的清潔工人，只能在 惡劣的環境內棲身。亞當•史密

斯在天之靈，看見這種不公平的情況持續，不知會有何感受？ 

 

 主席，社會有一個隱含契約：我們要求每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自力更

生，而我們同時亦有責任確保每一個辛勤工作的人可以脫貧。政府數年前，

只強調自力更生，對“勞動有價”幾乎隻字不提，其實，它是在破壞我們的

社會契約，損害我們的社會根基。 近，勞工界加強力度爭取立法實施 低

工資，政府 終才同意在清潔及保安兩個工種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同時

承諾如果兩年後運動效果不彰便會部署立法。雖然此舉跟確保“勞動有價”

還有一段長距離，但也不能否認，此舉為爭取 低工資打出一個缺口。 

 

 主席，不過，對於只在兩個工種推行“工資保障運動”，我有很大的質

疑。首先，運動屬自願性質，換言之，自願參與的良好僱主，要跟繼續以低

工資聘請員工的僱主作不公平競爭，令人擔心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

況。政府應該對香港的良好僱主好一點。第二，為何只有清潔和保安這兩個

工種？政府是否覺得快餐店工人可以少吃一碗飯？時裝店的售貨員可以少

穿一件衣服？或是在老人院舍的職員無須交租？速遞員乘車無須付款？其

他工種的低薪工人，同樣有衣食住行方面的需要，政府沒有理由把他們當作

隱形。 

 

 有同事建議人力事務委員會成立專責小組，監察“工資保障運動”的進

展，以及研究立法實施 低工資的具體方案和其他相關的籌備工作，這是一

項很好的建議，我將會在 11 月的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討論。無論如何，

有關 低工資的討論不會因為施政報告塵埃落定而告一段落，勞工界仍會在

議會內外繼續爭取。 

 

 主席，相對於 低工資的戲劇性發展，規管工時的討論似乎消失得無影

無蹤。其實，長工時較低工資影響更多“打工仔女”，我預期立法規管工時，

來自商界的阻力會更大。勞工處一項沒有公開發表的研究指出，在 2003 年

的第三季，要超時工作的僱員人數有 61 萬人，其中 77%（即 47 萬人）是沒

有補薪的，僱主因僱員無償加班而多賺接近 250 億元。250 億元不是小數目，

實施 低工資只增加勞工成本大約 60 億元，商界已經如此大反應，要僱主

支持立法規管工時的難度可想而知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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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難度大並不代表便甚麼也不做了。除了訂定標準工時和超時補薪

之外，還有其他措施可規管工時。例如歐盟便規定，工人每天 少有連續 11

小時的休息時間，即是說如果今天晚上 11 時才下班，僱主便不應在明天早

上 10 時之前編派工作，這個安排可以減少“追更”的問題；又或可效法英

國，規定“通宵更”不可以超過 8 小時工作，以保障工人的健康，以及可以

過正常的家庭和社交生活。我希望政府在立法規管工時這個問題上，可以盡

快踏出第一步。多謝主席。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在上星期的致謝議案辯論中，不少同事花了很多時

間談論 低工資，曾引起激烈的爭辯。過去 1 個月，本地報章用了不少篇幅

報道是否有需要立法，單是社論便有二十多篇，大部分均不認同立法規管可

解決基層就業，以致可改變他們的生活問題。工商界對於政府提倡的“工資

保障運動”的反應是積極的。香港工業總會支持有能力的會員給予所有有關

職位的員工合理工資，我們期望通過這項自願而非立法的途徑達致工資保

障。在試行階段，我們必須有勞、資和政府 3 方面共同合作和支持，否則，

成功機會便會大打折扣。工商界堅信，“立法”是一把鈍刀，不能為工人提

供 佳保障，相反，更可能令 基層、 弱勢的勞工喪失被聘用和自力更生

的機會。對整個社會來說，更可能由於工資水平缺乏彈性，使我們外向型的

經濟失去其中一項自我調節的功能，令正在復元的經濟再次向下沉。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在 2003 年，香港面對 SARS 的情況。當時正是因為

我們的工資水平沒有設定下限，令當時的員工和僱主可以更有彈性地商討出

一個雙方均可接受並幫助大家共度難關的方案。記得當時有不少員工和僱主

商討放無薪假期，甚至暫時願意減薪，讓不少中小型企業（“中小企”）可

捱過這段艱難歲月。否則，當時的失業人數又豈止 297  000 人呢？失業率一

定會超過 8.3%，法庭頒布的破產數目也一定不下於當時每月 高的 1  518
宗。這個自我調節的功能一旦被改變，如果再遇到經濟低迷，香港又怎樣應

變呢？ 

 

 就 低工資立法的重點在於工資，而不是就業，法例只能保障找到工作

的“打工仔”可得到“法定工資”。建議中只以工種作為界線的“一刀切”

式立法，漠視了不同行業的獨特性和專業性，但如果法定工資因為勞工階層

的要求而訂得較該工種的市場價值高時，僱主要繼續經營，便要“依法辦

事”，給予一個高於員工生產價值的工資，但要維持整體成本不變，唯一方

法便是減少聘請這羣低技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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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中設定清潔工人和保安員這兩個工種作為試點，理由是這兩個工種

均不能外判到香港境外，而且工資均被指偏低。不可遷離香港是事實，但不

等於這兩類工種不能被機器和科技取締。我在海外看到不少先進國家已開始

使用大量機械來代替人手進行低技術的工作，以往可能要使用一隊六七個人

打掃一條街道，但現在只要兩三個人，他們只須懂得操作機器，而不是手持

大掃把。在保安方面，物業管理公司可以使用更多閉路電視來代替更多基層

的保安員，假以時日，甚至可以用高科技的指紋辨識，代替大廈門口的看更

工作。可以預期，一旦工資水平被人為地拉高，行業內的基層失業率一定會

上升。 

 

 因此，要幫助這羣工人，並不是要幫助他們以現有的低技術來爭取更高

的人工，而是幫助他們提升技能，以適應就業市場不斷革新的新需求，這才

可幫助他們賺取較合理的工資，提升基層員工的競爭力。 

 

 政府在過去十多年，其實一直透過僱員再培訓局，每年投放以億元計的

公帑，協助 30 歲以上的人提升技能。2003-2004 年度花了 2.6 億元，2004-2005

年度則花了 2.5 億元，直至今年 8 月為止，已先後提供 98 萬個再培訓課程

學位。我們知道香港數大工會也有參與這項計劃，使用這些公帑開辦了不少

培訓中心，協助提升低技術工人的技能，希望他們可投身較高薪的工種。我

希望工會能加倍努力，加把勁幫助工人增值，讓他們可掌握更多新技術，早

日改善生活環境。 

 

 主席女士，香港的經濟有賴僱主和員工一起打拼，但很多行業今天仍然

未能走出經營困境，很多中小企仍未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勞資雙方在這

段經營困難的時間，更可說是同坐一條船。要協助我們走出經濟的困境，雙

方應要摒棄成見，從問題的根源着手，平衡各方面的利害後，尋找一個大家

均可接受、對香港長遠經濟發展有利的平衡點。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李鳳英議員：主席，今天，本會又就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議案進行辯論。

無論大家對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立場如何，這項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議題。

不過，我們今天是在一個新的情況下，討論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問題。這

個新的情況便是政府已決定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以保障清潔和保安這兩

個行業的工友獲得不少於該行業工資中位數的工資。我認為，這是繼 2004

年 5 月政府向各部門發出指引，規定外判合約非技術工人工資不能低於政府

統計處調查的同類工種的平均水平，以及 2005 年 5 月政府把有關規定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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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公營機構後，另一重要的發展。我在施政報告辯論中就有關 低工資

發言時已經指出，這是立法保障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突破口， 低工資已

實質地進入公共政策制訂的議程內了。 

 

 “工資保障運動”是無法取替立法制訂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無論是

道理上和現實上，這是清楚不過的。況且，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是問題的一

體兩面，兩者並行才能真正幫助基層工友。香港僱員工時過長是不爭的事

實，一些基層工作如保安和清潔，工友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是等閒事。一份不

能支持工友生活的低廉工資，結果只會迫使工友延長工時，以賺取多點收入

維持生計。 

 

 同樣地，如果只有標準工時而沒有 低工資，而標準工時的收入根本無

法維持 低限度的生活需要，那麼標準工時的訂立亦同樣失去意義。現時政

府打算按行業工資中位數而推行的“工資保障運動”，並沒有加入標準工時

的規限。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便是僱主為了符合 低工資的規定，便增加

工友的工時。這令我想起本會曾處理公共屋邨護衞員工時過長的問題，結果

每更的時數縮短了，隨之而來的便是工資減少。工友的工資原本只是僅足糊

口，工資減少的結果，是迫使工友兼更或是兼職工作，失去了縮減工時的原

本意義。 

 

 現時，政府希望透過推行“工資保障運動”，保障工友的權益。這只不

過是一廂情願的做法，政府 終也無法迴避立法保障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

問題。原因很簡單，“工資保障運動”在兩年後進行檢討的可能性只有兩

個：第一，是“工資保障運動”成效理想 ― 但對於這一點，我並不樂觀 

― 幾乎所有保安和清潔工友的僱主也參與這項運動，並以行業工資中位數

支付薪酬。可是，這個結論並非說明沒有必要為 低工資立法，而只是說明

立法對僱主是沒有任何影響的，而本會的僱主代表亦應再沒有理由反對立法

保障 低工資。香港的工友均須有 低工資的法例的設立，因為當這項運動

結束後，基層工友便要重新面對在勞動市場任人宰割的命運，並要由僱主的

良心決定其薪酬。第二是，檢討所得的結論是“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

關於這一點，政府已經承諾會立法保障工友的 低工資。  
 
 主席，不管政府接納本會今天提出的議案也好，抑或堅持其“工資保障

運動”也好，政府必須為 低工資的立法工作做好準備，因為政府極其量只

有兩年時間，便要為 低工資進行立法工作。我不希望屆時政府還會以其他

理由，再次拖延 低工資的立法進度。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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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鋒議員：主席女士，在上星期討論施政報告時，很多議員已就 低工資

發表他們的意見。上星期可以說是上集，而今天的辯論可能是下集。我希望

在今天的辯論過後，這項議題可以暫時告一段落，讓“工資保障運動”可以

在社會和諧的氣氛下展開。 

 

 主席女士，我在上星期曾經引述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教授

（ Edmund PHELPS）不贊成就 低工資立法的意見，我今天不再在這裏重

複。有議員說，著名經濟學者對 低工資的意見紛紜，而且 低工資並非純

粹是經濟問題。如果從社會角度討論，讓我引述一些智障人士的家長的意

見。他們都擔心在 低工資立法後，便再沒有僱主會聘用智障人士，因為現

時聘用智障人士的僱主，將因無法負擔 低工資而可能要結業；即使可以負

擔 低工資的，亦寧願聘用工作能力較高的健全人士。對他們來說， 低工

資只是越幫越忙。 

 

 如果從數學角度來說，用平均工資訂定 低工資，只會令 低工資不停

上升，因為平均工資是由 高與 低的工資計算所得的平均數值，原來的

低工資會提升為平均工資，這樣便再沒有 低工資，而平均工資亦會變成

低工資。久而久之，這個以平均工資定出的 低工資便會不斷推高。 

 

 低工資不斷推高，結果如何？僱主為了維持生產力，自然會聘用生產

力等於或高於 低工資的人，又或以機器取代人手，以致低生產力、低學歷、

低技術的人更難獲得聘用，令這羣人的失業情況惡化。即使 低工資可以減

少在職貧窮，但卻無法解決失業貧窮。初出茅廬的青少年、新移民、老弱人

士等仍然很難找到工作，簡直是換來“一殼眼淚”！ 

 

 因此，千萬別以為立法規定 低工資，便是守得雲開見月明，因為實情

只是換來一片烏雲。香港總商會的中小企委員會 近向會員發出問卷，初步

回覆顯示，有 76%的被訪者表示反對就 低工資立法，而對於立法規定標準

工時，初步亦有 81%的被訪者表示反對。 

 

 主席女士，這些公司的負責人認為，立法規管工資和工時不僅是勞資關

係問題，更涉及自由市場的運作。立法規管會破壞香港賴以成功的自由市場

原則，令中小企的經營變得欠缺靈活性，並削弱他們的競爭力，令經營變得

更困難。如果 低工資不斷轉變，將變成一個不明朗因素，而投資者亦會因

而卻步。如果沒有投資者來港，中小企可能會因無法支持下去而要倒閉，令

更多人失業，這是一個循環效應。至於標準工時，各行各業的運作都有其獨

特之處，很難有“一刀切”的標準工時，亦很難阻止一些員工自願加班，以

賺取多點薪金。我希望大家聽聽中小企的聲音，我們不能不理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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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經常強調，員工是僱主寶貴的資產。勞資雙方同坐一條船，而且我

們所要的是和諧社會。薪津安排向來是勞資雙方共同訂定的，強行立法只會

適得其反。要處理就業和貧窮問題，我們不會叫失業人士申請綜援，因為我

們認為大家應該更積極，要創造就業才能滅貧窮，要用經濟發展策略才能令

“打工仔”得到保障。 

 

 我認為要創造就業，便要有便利的營商環境，扶助中小企迎接經濟轉

型。例如在申請牌照方面，我經常提到，要加快審批程序，同時亦要積極招

攬人才，透過更多人才來港，造就滾雪球效應，以增加招聘其他員工的數量。

政府亦應多撥資源，鼓勵培訓和教育機構推行各種培訓進修課程，以配合經

濟發展及適應就業市場的需要。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連續聽了兩位自由黨議員的發言，也好像聲稱為幫助低

薪工人就業而反對 低工資，我聽了之後感到不寒而慄，覺得有些人在貓哭

老鼠假慈悲。其實，這議事堂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仍然要討論 低工資，以及

仍然有人強烈反對 低工資，可說是反映了香港社會和現實政治的冷漠及無

良。在 低工資、標準工時這個問題上，香港其實已落後於很多其他地方，

特別是歐美地方 少三分之一世紀。香港人非但不感到引以為耻，卻仍然津

津樂道，覺得沒有 低工資 ─ 正如自由黨的議員所說 ─ 是保障香港

低級工人可繼續就業。這些扭曲事實、貓哭老鼠的行為，我是不敢苟同的。 

 

 我們看到沒有 低工資，是讓無良僱主可自由和高壓地剝削員工的一種

手段，香港的勞工法例已沒有甚麼保障，可讓員工跟僱主抗爭，即使我們回

歸前立法制定了一些組織工會的權利， 後法例也被取消。在手無寸鐵、在

法例上被單方面剝削和完全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我們的員工可以做甚麼？僱

主有少許不滿意便把僱員辭退，現時更不斷透過單程證每天把廉價勞工引入

香港，令香港低薪勞工的工資“低處未算低”。你不想做月薪 3,500 元的工

作，但月薪 3,200 元的工作也許有人會搶着做。我看到這些情況，是感到極

端憤怒的。 

 

 我們的政府不但漠視和被動，而且本身在政府的合約上亦已訂定了 低

要求，即政府原則上也認同要有 低工資，在很多工程合約上也訂明一些基

本的條款，但政府，特別是我們的特首怯於有 800 名成員的選舉委員會的恐

嚇或威嚇下，不敢在現階段採取立法，因為很明顯，選舉委員會已被大老闆

和工商界所操縱及壟斷。如果政府，特別是特首違反了委員的意願，隨時未

必可以取得 701 票，屆時低票落選時便會顏面無存了。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109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求政府透過協商和商討而迫使政府立法的話，我

覺得這絕非現實的做法。勞工階層多年來爭取權利，也是靠抗爭、靠上街、

靠集體團結的力量來爭取，並非單靠一個人在行政會議內反映聲音便可以。

因此，我基本上對王國興議員可能是代表工聯會動議的議案字眼感到失望，

因為他開宗明義在其議案提出“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由清潔及保安兩

個行業開始”，即是說其他行業在現階段暫時無須處理，先處理了這兩個行

業。我不知道這是否屬於出賣其他行業工人的利益。我上一次就施政報告辯

論時也提到，進入權力核心，道德便會被蠶食，權力便會令人腐化。工聯會

的高層進入行政會議後，便要受行政會議的集體負責制約束，工聯會亦因而

受到約束。這便是權力腐化，當進入了這個機構後，便要出賣靈魂。 

 

 所以，我感到悲哀的是，其他行業 ─ 除了清潔和保安這兩個行業 

─ 工聯會現階段便不會為它們爭取了，因為先由保安和清潔行業開始。我

不知道那些在快餐店接受每小時十一二元工資的員工如何看待工聯會這種

立場：由清潔及保安這兩個行業開始。不屬於這兩個行業的員工，惟有自求

多福。可能這些行業要開始轉工會了，我呼籲他們可以加入職工盟，讓職工

盟代表他們爭取權益，又或我們社民聯也可以開始滲入這些行業，開始組織

工會。發揮工聯會或香港左派工會在三四十年代那種壯志雄風，組織省港澳

大罷工和海員工會大罷工。我小時候看歷史，是感到很驕傲的，覺得香港的

左派、香港的勞工階層是有他們的道德高地和勇氣，是敢於抗爭的。我們也

要自我警惕，不要在進入了這個議事堂後便被權力所腐化。 

 

 所以，主席，我是會支持另外兩項修正案，我覺得這兩項修正案仍然可

以捍衞普遍勞工大眾的基本權益，不會出賣某些行業的利益。 

 

 主席，我不知道這個議事堂仍要就 低工資、標準工時討論多久。這項

議題的延續，只會繼續顯示這個議事堂的反對聲音、反對勢力的無良。香港

應該是進步的，我們已較其他先進國家 少落後了三分之一世紀，我不知道

還要等待多少年，才可以看到 低工資、標準工時立法，以及為普遍行業一

同立法。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在上星期，我們討論施政報告，但就施政報告的整

個討論，我相信今年的焦點其實莫過於 低工資、標準工時。無論政府或工

會，在這次事件上其實也是贏不了。如果特首在其任內 後一次施政報告願

意就我們期待已久的 低工資立法，便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但 終他放棄

了，只推行我稱之為三不像或不知所謂的行業工資保障計劃，既不討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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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實際作用。另一個輸家可能是工會，工會把這件事拿出來作為要鬥爭的

事，但 終在政府的壓力之下，他們屈服了，改變了立場，這也是令人覺得

有點欷歔的。 

 

 有很多人以為 低工資、標準工時只會影響社會上 低階層和 窮困的

人，其實並非如此的。早前，我跟一羣前線醫生傾談，他們正正須有標準工

時或 低工資來保護他們。到今天為止，很多這些前線醫生仍然要一星期工

作 80 小時，甚至 90 小時，為病人服務。上星期，我接獲一封信，是一名初

級醫生的媽媽寫給我的。任何人聽了那封信的內容也會感到心酸。她的女兒

在公立醫院當初級醫生，她看到病得 嚴重的是她的女兒，因為每一次回

來，她的女兒也是 辛苦的那一位。她每天在醫院由早上工作至晚上，回到

家後，她的媽媽看到的是一位臉無人色的初級醫生。直至現在，醫院管理局

仍然無法幫助 前線的醫生取得合適工時，即使要爭取一星期 65 小時的工

時，可能仍須 3 年或更長時間。 

 

 再看我們社會上 低層次的市民。根據政府 近的統計，月薪低於 6,000

元的有 50 萬人，其中只有 15 萬人是任職清潔和保安工作的。其實，有 35

萬以上並非從事保安和清潔行業，但他們仍然受到高工時、低工資的剝削，

他們也不會在這個政府倡導的計劃內受到任何保障。不過，這次有些特別的

是，通常是由我們這一類人推行工資保障計劃的，即一些非自願組織，例如

議員推行的，而政府則手持立法的權利來執法。可是，特首這次做了一場戲，

他既不執法，也不根據《行業委員會條例》執法和立法，而是做了一些我覺

得是頗滑稽的事情，便是呼籲人舉報，呼籲人告訴他哪裏有違反法例情況。

其實，這是很不必要的，政府其實是把自己降格，因為事實上如果政府覺得

這兩個行業內有一些嚴重違反 低工資或 高工時的情況，便應引用法例立

法，為何還要走這一步，還要裝腔作勢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呢？這是一個政府

來的。不過，大家可能也明白，這個政府距離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仍然很遠，

它也要受制於很多利益集團、一些小圈子選舉的影響，特別是我們短期內便

會面對特首的選舉，所以政府，包括曾蔭權先生有這種表現，是不足為怪的。 

 

 《行業委員會條例》其實是在 1932 年訂立的，內容跟國際勞工聯盟要

求保障工人 低工資、標準工時是一致的。但是，當全球超過 100 個國家是

根據 低工資立法時，香港並沒有這樣做。我們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比較成熟

的亞洲城市，也沒有這樣做，我覺得有點慚愧。 

 

 近，有一項調查是詢問員工在其工作上是否感到開心。在香港，4 名

“打工仔”中，有 3 名是感到不開心的。事實上，在香港的受訪者中，有 25%

的受訪者的工時是超出國際勞工組織訂明的 高工時，也有 61%市民會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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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令我們擔心的是，對比於香港的例子 ― 我引述國際金融機構

UPS 進行的研究 ― 便是發覺亞洲人工作時間 長，而香港位居全球第

三，僅次於南韓的首爾和墨西哥城，連內地的上海和北京也比不上。我看到

這個數字時，是感到羞愧的，因為事實上，僱主和政府均是有足夠能力進行

這計劃的，但他們放棄不做。很多時候，僱主也會問這樣會否影響香港的商

業。我相信如果是可以追逐低工資的，很多僱主已返回內地設廠營商了，現

時剩下來要我們保障的，是一些不能離開的行業。如果我們今天不做點工

作，他們仍然是會生活在苦困中的。  

 
 我希望政府藉此機會認真實行 低工資計劃。我會支持修正案和原議

案。多謝主席女士。 

 

 

張超雄議員：主席，施政報告前後，由勞工界、商界和政府三方上演的 低

工資連續劇，到今天應該是尾聲。這項 低工資的爭議亦隨着施政報告的主

題，由去年的“強政勵治”，改至今年的“務實進取”，即今年政府在 低

工資的問題上，表現得非常務實。我們看到商界連一項沒有罰則的 低工資

約章，也不願接受，寸步不讓，於是政府惟有務實，即“認命”，結果搞出

一項四不像的工資保障運動。一個高度集權、壟斷立法和行政權於一身的政

府，不作出立法、不正正式式的制訂政策，反仿效他人搞甚麼的工資保障運

動，便簡直是貽笑大方。 

 

 政府今次的務實，或許其實是非常重大的讓步。當局表示會在兩年後就

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作出全面檢討，屆時如果勞資雙方仍是僵持不下的話，

政府便會作出了決。 

 

 主席，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政府現時“不能擺平”，卻要在兩年後才

可以“擺平”呢？究竟玄機何在？ 低工資已經爭取了數十年，為何還要拖

下去？說穿了，這其實跟特首選舉也有一定的關係。在這麼有爭議性的情況

下，又出這一招：“拖”，然後，再視乎當時情況才算。不過，在這個“拖”

的政策下，基層工友便要繼續忍受非常低的工資，很多也要在貧窮線上掙

扎。過去 5 年，月入低於 3,000 元的低薪工人，由 86  000 萬人上升至今年的

十四萬八千多人，升幅達七成多；而月入低於 4,000 元的家庭，也由 14 萬

戶增加至今年的 19 萬戶以上，增加了超過三分之一。很多行業出現勞動力

供過於求，令工人的議價能力很低，所以市場基本上是完全由資方主宰、工

資低處未算低，而每月領取這等“可耻工資”的工人其實不計其數。就是在

這樣一個政治背景，在特首選舉的需要下，政府和所有市民均要眼睜睜的看

着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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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分商界人士認為 低工資是洪水猛獸，但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

多年前，有超過 80 個國家已確認了有關 低工資的國際公約，而且亦以不

同的方式落實了 低工資的政策。可是，我們卻反覆討論，商議多年。其實，

多年以來，學術上的爭議已有很多證據或研究顯示， 低工資產生的所謂負

面影響，即為了對一些 需要、 貧困的人產生的負面影響，根本已站不住

腳，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又有人認為 低工資對殘疾人士帶來負面的影響，

因為僱主如果要以 低工資聘請員工，便一定會聘請能力較佳的人，殘疾人

士便會很慘，或會沒有工作，甚至正在工作的也會遭人解僱。可是，我想提

出這些意見的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已推行 低工資的國家的實踐經驗。其

實，絕大部分國家在推行這個制度時，一般也會為殘疾人士提供豁免，但他

們的工資仍一樣受到相當的保障。外國是如何實行的呢？簡單的概念便是，

就殘疾人士訂定一項豁免條款，如果殘疾人士就業的話，會有勞工部人員進

行審查，評估有關殘疾人士的生產率，看看他們在每個崗位上的生產率會否

較一般正常的生產率相對低，如果是低於正常生產率的話，他的工資便可以

獲得豁免，因應他的生產率，獲得相對水平的 低工資。 

 

 澳洲在 1907 年已經實行 低工資，亦設有一套類似的機制，為保障在

公開市場就業的殘疾人士，該地便設有一套評估機制，而評估是由商界、政

府及全體殘疾人士一同議定，以制訂一套有充分認受性的評估機制。至於在

庇護工場工作的殘疾人士，亦會有另一機制，將他們豁免於 低工資以外，

但卻有一個透明的工資制訂機制，讓各方也接受，令殘疾人士獲得有關這方

面的保障。 

 

 在工時方面，由 1995 年至 1998 年，我們其實平均每周工作 45 小時，

至 1999 年上升至 46 小時，而從 2000 年至今，即 2006 年，這數字仍維持在

每周工作 48 小時。我們且看看其他地方立法規定的工時， 理想的是法國，

是不可以超過 35 小時；美國也是說 40 小時；即使是中國，也就 40 小時的

高工時立法。 重要的是，這項立法安排可令工人的超時工作獲得補水，

而某些工作崗位則因安全關係，工作不能超過某個時限。因此，我發言支持

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議案。多謝主席。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今天的議題是“ 低工資，標準工時”，剛才不少

同事均把這項議題的重點集中在 低工資上，不過，我們實在不能忽視工時

的問題，所以我的發言將會集中討論工時過長的問題。 

 

 我想先就 低工資表達簡短的意見。我同意政府應該積極推動實行 低

工資，我覺得 低工資的精神是保障勞動者，使他們可以透過工作，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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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生活條件。因此， 低工資的水平，應該足以應付一個家庭 基本的

生活開支，否則，“領綜援好過做工”的現象只會持續， 低工資亦會失去

意義。 

 

 說回工時過長的問題。近年來，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不單是低技術的工

種，即使是專業人士也面對相同的問題。以會計界為例，不少會計師，特別

是執業會計師，每天動輒也要工作至十一二時，要通宵達旦工作的也大有人

在，可見這是全港所有“打工仔”面對的共同問題。 

 

 根據我在業界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會計師均須超時工

作，有三成會計師更幾乎每天也要加班，超時工作的時數更達每天 3 小時以

上。有會計同業告訴我，會計師獲得專業資格後，以往平均經過 4 年，才會

選 擇 離 開 會 計 行 業 ， 但 現 時 會 計 師 平 均 兩 年 ， 便 已 如 英 文 所 說 的

“ burnt-out”，即已經因工時過長而捱不住要辭職了，情況實在令人擔心。 

 

 可惜，今天的《僱傭條例》並沒有對這些員工的工時訂有任何限制或指

引，對超時工作的補償安排，也沒有清晰的提述，政府在這方面實在有檢討

和改善的空間。 

 

 主席女士，正因如此，我贊成立法制訂標準工時，以及超時工作的補償

機制。國際間的先進國家，甚至中國內地，均已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特區政

府實在不應拖延立法。不過，我認為有關的制度只適用於非專業的工種上，

專業工種應該獲得豁免。 

 

 要豁免專業人士的工時限制，原因是一些中高層的管理人員，又或如會

計師一類的專業人士，要規限他們的工時，是不切實際的。舉例來說，會計

師必須在指定日期前，完成審核客戶的帳目，為了完成工作，滿足法例和客

戶的要求，標準工時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作為僱主的，應該本着良心，積極關注專業人士工時過長的問

題，並給予適當的補償。不少會計師對我說，他們明白工時過長是業界的現

實，但他們只希望僱主體諒他們，考慮增加人手和提供薪金或假期補償。 

 

 政府在研究立法的同時，亦應該研究其他解決工時過長問題的措施。首

先，我建議政府積極推動家庭友善的僱傭政策，例如鼓勵在家工作、善用社

會剩餘的勞動力，特別是因照顧子女而未能從事全職工作的婦女，讓她們可

以有半職工作。如果我們能好好利用這些勞動力，便可以有效分擔全職員工

的工作量，紓緩部分行業工時過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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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政府既然提出“工資保障運動”，也可以依樣葫蘆，搞一個“工

時限制運動”，向僱主宣傳員工工時過長，對員工的身心健康的影響，繼而

可能對生產力造成的影響，希望有關的宣傳，可以使那些有良心的僱主，會

自動設法減低員工過長的工時。  
 
 造成工時過長的另一個原因，是部分僱主“重量不重質”的態度，不少

僱主喜歡以員工在正常下班時間後，是否仍然繼續留在辦公室，作為評估員

工是否努力工作的準則。久而久之，員工便會把工作拖長來做，務求使自己

不是 早離開公司的一個，工時便無形中被拖長了。其實，企業的生產力並

沒有因員工工作時間延長而增加，僱主實在應該放棄這種想法，避免工時過

長的問題惡化。  
 
 主席女士， 低工資、標準工時，是兩個唇齒相依的問題，員工縱使得

到 低工資的保障，但卻要承受冗長的工時，到頭來是沒有意思的。因此，

政府在回應設立 低工資之餘，也應該投放相當的時間，處理工時過長的問

題，保障市民的健康和生活質素，令市民賺錢維持生計之餘，有時間享受自

己辛勞工作的成果。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鄺志堅議員：今天，我們有機會再回顧《行業委員會條例》，我很想心平氣

和地跟局長交流一下，為何我們覺得可以採用《行業委員會條例》。 

 

 王國興議員剛才已經介紹過，我們說這項《行業委員會條例》，大大話

話也有 10 年了，在鄭耀棠當議員時已經提醒過政府，而到了 近兩年，我

們亦多次在不同場合 ─ 在立法會或私下跟官員交流時 ─ 提這項條

例，我們覺得《行業委員會條例》是可以採用的。可是，政府的回應是怎樣

呢？ 

 

 第一，政府說這項法例陳舊，所以是過時。主席女士，這兩個概念 ─ 

說法例陳舊和過時 ─ 是不盡相同的。如果說法例過時，按照我們的法律

制度，便要提交立法會予以廢除，但這項法律尚未被廢除，仍然是香港的現

行法例，並可在例書中找到。 

 

 如果說到法例陳舊，很多法律界朋友跟我說，陳舊並不是問題，我們有

很多法例也很陳舊。這項法例是在 1932 年制定 ─ 主席女士，不好意思，

應該是在 1940 年制定，在 1932 年所制定、有關 低工資的條例廢除了，這

項《行業委員會條例》是在 1940 年制定的。我隨意翻一翻香港法例匯編，

隨時可以找到數項舊得可以的法例，例如 1887 年訂立的《陪審團條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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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在應用；《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是在 1899 年訂立的，已經十分舊；《土

地拍賣條例》是在 1886 年訂立的。這些都是十分舊的法例，但政府並沒有

說這些法例很舊，所以不能用，我沒有聽過有這種說法。其實，舊法例也是

可以有效的。如果政府認為沒有效，不如提交法案將它們廢除好了。我想強

調，這些都是香港現行法例，是有效力的。 

 

 當然，這項法例已相當陳舊，也不曾作出修訂，如果認真的看，有些條

文更是有問題的。其實，回顧整項法例，我認為只有一項條文是一定要修改

的 ― 或許我這樣說 ― 只有一項條文跟現時的法律準則有衝突，那便

是第 5(5)條有關舉證責任的條文。 

 

 第 5(5)條說明，如果政府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制訂了 低工資，那

便是具法定效力，如果僱主被政府控告，他必須證明自己沒有犯法，證明自

己所支付的工資沒有低於法定 低工資。根據現時人權法條例的標準來看，

這當然是不可以的，當然沒有效。 理想的做法當然是作出修訂，而有關的

修訂也很簡單，就是只要將第 5(5)條刪除便可以了。 

 

 即使不刪除這項條文，只要政府在提出檢控時不借助第 5(5)條便可以

了。這是甚麼意思呢？那便是當政府檢控僱主時，不要引用第 5(5)條，不以

此作為舉證責任。在提出檢控時，政府自行提出證據，證明該名僱主犯法便

可以了。即使政府那麼笨，引用了第 5(5)條，法庭亦有權根據人權法條例宣

布條文無效。因此，從技術上來說，第 5(5)條是有問題的， 好是作出修改，

但即使不修改，技術上也不是很大問題，只要政府在提出檢控時不使用這項

條文便可以了。即使政府使用這項條文，法庭亦會宣布條文無效。 

 

 政府的第三種說法是罰則很輕，罰款很少。我想說，香港人其實是很守

法的，一旦有了刑事責任，香港人也會避免犯法，他們不會刻意觸犯法例。

所以，只要訂立法例，訂定了刑事責任和準則，我相信大家便會守法和遵守，

不一定須提出控告，或說罰則很輕等。 

 

 不過，即使說罰則很輕，其實亦有一定的懲罰作用。根據第 5 條規定，

首次定罪的罰款是 500 元，經定罪後，每一天再加罰 50 元。所以，如果政

府採用這項條例訂立了法定 低工資，例如清潔工每月的 低工資是 5,000

元，但老闆卻只支付 3,000 元，那會有甚麼後果呢？在第一個月，如果老闆

只支付 3,000 元工資，政府便可提出控告，判處該名老闆罰款 500 元，因為

法定 低工資是 5,000 元。如果該名老闆被定罪後，第二個月繼續違反條例，

政府可以繼續檢控，再罰他 500 元，另外每天加罰 50 元，即已經罰款 1,500

元。換言之，第一個月罰他 500 元，如果他第二個月再犯，便可再次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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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罰款是 500 元加 1,500 元，即是 2,000 元。如果法定 低工資是 5,000

元，該名老闆支付 3,000 元工資，再被罰款 2,000 元，那麼，他其實已經沒

有慳錢的動機了。 

 

 此外，第 5 條第(2)款和第(3)款也有很好的機制，那便是一經定罪，法

庭可以順帶處理工人的損失，一併判處違例的老闆償還工人欠款。例如，他

只支付了 3,000 元工資，但法定 低工資卻是 5,000 元，即他每月還欠工人

2,000 元，追溯期還可長達兩年。在其他勞工法例中，我們也沒有看到有如

此好的條文。由此可見，這其實為工人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工人無須再提出

訴訟了。 

 

 主席女士，回顧整項法例，其架構是很不錯的，有勞、資、官三方參與，

而且勞方與資方的代表各佔一半，有完整的法律框架可用。所以，主席女士，

如果立法有困難，政府已有現成的條例可以即時採用。 

 

 多謝主席女士。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今天應贊成王國興議員的議案，因為我實在

看不到他們有甚麼理由不贊成。政府應該很支持，實在應該鼓勵議員支持這

項議案的。事情其實很簡單，我們不要再談論是否應有 低工資，是否應該

立法。既然施政報告提出了工資保障運動，其特質便是首先要有 低工資這

一回事。以往有些議員或外面的一些學者均認為很難決定甚麼是 低工資，

因為每每要看市場能給予多少，那便是 低工資，怎麼可以人工化地制訂一

個 低工資呢？不過，現時已無須爭論了，因為有一個運動保障 低工資。

換言之，訂出 低工資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我不知道政府會採用一個甚麼機

制，但應該是可以訂出 低工資的。 

 

 此外，有一些爭論又提到不知 低工資會否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又或

是，例如對殘障人士，有否負面影響。現在，這些都不成問題了，因為既然

政府訂出 低工資、可以推行 低工資，便證明了政府認為 低工資對經濟

的負面因素全都不是問題了。現在的問題只不過是，是不會就“工資保障運

動”立法的，一定要以自願的形式處理，區別便是在這裏。可是，立法其實

也不成問題。政府原則上也不認為立法制訂 低工資是一個問題，因為政府

曾非常誠懇地對陳婉嫻議員說，如果這項自願的計劃行不通，一旦失敗，政

府便會立法。換言之，立法本身並非一個問題，只是暫時不立法而已。所以，

既然如何制訂 低工資並非一個問題，有了 低工資是否一件好事也不是問

題，立法形式也不是一個問題，那麼，問題便是究竟是否應接受王國興議員

所提出的這項《行業委員會條例》呢？鄺志堅議員剛才也說條例陳舊並不要

緊，有些事情卻真的是越老越馨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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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對《行業委員會條例》其實有少許保留。我們公民黨在上星期討

論時，對於究竟應否支持王國興議員也感猶豫，因為對於這項條例，我們並

不太放心。這項條例的特質是甚麼呢？其運作是這樣的，它把所有權力放到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上，這是他們的酌情權。他們會先成立很多行業委員

會，一旦某些工業、行業的工資低於合理水平，這些行業委員會便向他們推

薦 低工資。所以，首先要獲得行業委員會同意，然後才可推薦，是嗎？在

推薦了 低工資後，還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是否接納。如果他們

不喜歡，是隨時可以不接納的。經他們接納後，才可按照法例推行 低工資。 

 

 如果我們希望全港性地立法制訂 低工資，我認為倒不如採用一個更直

接的方法，清晰地指出這便是我們的 低工資，並要有一個自動的調校機

制。全世界很多國家 ─ 有百多個資本主義國家 ─ 推行了 低工資，

每個國家也有一套制訂 低工資和調校 低工資的做法，我們可以採用一種

較為適合香港的做法，那不便是制定出一項法例了嗎？我們草擬科的律政官

員那麼棒，一定可以制定法例，那麼我們不是可以一勞永逸了嗎？ 

 

 不過，王國興議員很好人，他說採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無所謂，給予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權力，讓他們喜歡做便做，不喜歡做便不做也無所

謂，政府還有甚麼懷疑呢？有甚麼理由不接受呢？有甚麼顧慮呢？如果行業

委員會好像勞工顧問委員會般做事，花上數年也討論不成 低工資是一點也

不出奇的。即使談妥了，政府還可以說要審時度勢，認為不適合，所以不做

了。一項如此寬鬆的法例，把權力交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再加上我們

一向採取約定俗成的做法，便是如果行政會議絕大部分 ─ 不用絕大部分 

─ 大多數人反對，行政長官是甚少勉強推行的。政府這樣也不能接受？我

覺得這樣保護政府的行政主導，已是保護到“加零一”了，如果我是特首，

我便會立刻接受，然後再慢慢討論。既然政府已指出可立法制訂 低工資，

這裏又有一項活生生的法例，我只會看見我們說這項保障不足夠的情況，因

為給予了行政當局太大酌情權。屆時，我們便會要求較為客觀地制訂 低工

資。 

 

 因此，我真的覺得葉局長在回應時，很有可能會鼓勵各位議員支持王國

興議員這項議案。多謝。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立法規管 低工資、標準工時。 

 

 今天的辯論直至現在，正如鄺志堅議員所說般，是很冷靜。但是，冷靜

並不表示便可以遮蓋議員的憤怒。我們一直談扶貧，很多人問，怎樣扶貧呢？

其實，貧窮至甚麼程度呢？剛才在回答口頭質詢時，馬時亨局長說低收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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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收入越來越高，有就業者的低收入家庭的數目也大幅減少。可是，剛才

亦有同事說 ― 這是我經常也喜歡提及的 ― 在 1996 年主權移交前，

住戶每月收入 4,000 元或以下的是 85  000，現在每月收入 4,000 元以下差不

多有 20 萬戶。那麼，我們如何幫助他們呢？是否應提供方法把他們撐起來，

令其收入不會太低。當然，另一方法是教育，令他們獲得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所以，我是很支持這做法。 

 

 陳偉業議員剛才說不知道我們還要再談多久了。其實，說到談這件事及

談普選，主席，我真的不知道哪一項會先着岸。不過，我是應該知道的，便

應是普選先着岸。但是，當局不願意讓這樣發生。剛才有同事問為何當局不

願意讓這樣發生？是否跟選舉有關呢？我當然相信是跟選舉有關。因為這些

小圈子選舉，是讓那些有票的人關上門來便可以“摙到你癲”。 

 

 我今天看到新聞報道說行政長官曾蔭權要向中央提交報告，解釋為何他

的民望在施政報告發表後會下跌得那麼低。問題是，很多人拿着票會要求當

局做這樣做那樣。不過，我相信其實這件事還有基本的一點，主席，便是我

們的公務員體系不贊成這件事。他們多年來也不贊成，現在舉行選舉便更緊

張了。然而，正如我上次在施政報告辯論般所提到，當局說要保護一些財團

的利益、收入等，它們賺錢時，政府說那是公眾利益；當我們說要保護 低

階層市民的利益和收入時，政府卻說那是違反公眾利益。這樣真的使我感到

無名火起三千丈。 

 

 主席， 近，全國政協副立席霍英東先生逝世，曾蔭權先生站出來稱讚

他，說他少說話、多做事。主席，我也要用這句話來稱讚梁耀忠議員，因為

梁耀忠議員就《行業委員會條例》進行司法覆核一事，其實已做了很多個月

的工夫。他沒有作過聲，到了現在要全力進行時，他便跳出來，既有人，文

件亦全部做好了，有時候，少說話、多做事，是會很得民心的。雖然不知道

終會怎麼樣，但我相信當局的做法是促使市民在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甚至

街頭向它挑戰的。因為政府是目睹數十萬名，或政府自己也得承認，現有百

多萬名市民生活在赤貧中，我亦不同意像梁君彥議員所說般，那是一把很笨

鈍的刀。那是一種方法，亦得到很多市民支持認為要幫助那些市民，但當局

卻百般推搪，不願意進行。我可以代表很多很多市民向當局提出嚴重的抗議。 

 

 有些商界也贊成那做法，我們在街頭舉行論壇的當天，他們稱讚“阿

忠”，後來還說已投了“阿忠”一票。小商人也贊成那做法了，現在是否真

的有如此隻手遮天，拿着那麼多票的人能令當局不進行的？有些同事說不要

緊，兩年後便可進行，哈！“兩年後，我俾個官你做”。兩年後是否一定會

做？主席，你和我也看過很多事情，有很多說出了的話是不會兌現的，而且

我亦看不出有何原因要等待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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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張建宗常任秘書長在 10 月 17 日跟商會傾談。談完後，嘩！說得

很厲害，說那是史無前例的社會工程運動，現在起飛了，希望甚至可以衝上

雲霄。如果真的是可以的話便好了，我祝他好運。問題是，如果不能起飛掉

下地來，弄致手足折斷，那麼，又有甚麼可以做得到呢？ 

 

 主席，有些僱主站出來說他們一定會鼓勵工會成員參加，還說會協助那

小部分不能支付 低工資的人。請問如何協助呢？局長或常任秘書長可否告

訴我們呢？當他們不如此做時又怎麼樣呢？聽說勞工處還會配合做很多工

作，包括“洗樓”，問一問中小型企業、法團等，在推行 低工資方面會遇

到甚麼困難。會遇到甚麼困難？便是不夠錢，不願意付錢罷了，這些東西又

何須再尋覓呢？這些問題是大家也知道的。 

 

 所以，主席，我真的感到很，已談了那麼久，有那麼多人正在等待着

大家的幫助，是否真的要找人發動申領綜援呢？我希望當局真的會“攝高枕

頭”想清楚。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社會上有關香港應否訂立 低工資的辯論，給人的

印象往往是支持訂立 低工資的人，便一定是為“打工仔”好，持不同意見

的人，便一定是對“打工仔”不好的；反對訂立 低工資的一定是大財團，

予以支持的便可能是一些小工業。 

 

 主席女士，世界銀行（“世銀”）2004-2005 年度的發展報告指出，世

界上有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實施了 低工資，亞洲區有中國、台灣、日本、韓

國、泰國，發展國家也有美國、英國、法國等。在這麼多的地方中，已成功

訂立 低工資的例子當然是有，但亦有很多地方是失敗的。世銀根據其經驗

指出，開創良好就業機會，才是幫助人民脫貧的 佳方法。世界上有不少國

家或地區均已訂立 低工資，但這些地方仍然有在職貧窮的情況，而且有些

地方的失業率仍然頗高，有些地方則頗低。 

 

 訂定 低工資並不是減少在職貧窮的 佳方法，一定要有其他政策配

合，才能徹底幫助那些學歷不高、跟不上經濟轉型過程、無法找到一份待遇

較好的工作的人。主席女士， 近，經濟學方面的 Nobel Prize winner Edmund 

PHELPS 曾表示 ─ 我將其中數個重點譯成中文 ─ 實行 低工資制

度，低技術勞工的待遇會更差，因為僱主要用較高成本聘請員工，所以必然

會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人，那些沒有技術或只有極低技術的勞工更註定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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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香港亦有學者，例如雷鼎鳴教授便曾說，如果訂立了 低工

資，沒有工作經驗的青年和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將受到 大打擊，他又說一

旦訂立 低工資，可能會加速香港公司北移，僱主會聘用內地工人以減低成

本。這種說法過往只是針對工業，但現在可以看到，服務性行業，例如銀行

業也有很多 back office 的工作，例如文員的工作北移，會計行業或很多設計

公司亦然，可見影響是一定存在的。呂漢光教授也說，僱主會由於無法獲得

合理回報而結業，職位將完全消失，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張仁良亦說，

黑市勞工可能會應聲而起。由於僱主傾向聘請有經驗的員工，所以不利新手

求職。長遠而言，這可導致失業率上升。  
 
 主席女士，我們也可看一看數月前出現勞資問題的法國。法國現時的平

均失業率是 10%，他們的數字顯示，25 歲以下的人的平均失業率高達 25%，

數字並顯示少數族裔青年的失業率達到 50%，當法國在大半年前發生暴動

時，他們便是中堅分子。 

 

 總括而言，香港究竟應否訂立 低工資呢？是否訂立了 低工資便一定

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以美國為例， 低工資是每小時 5.15 美元，但很精采

的是，三藩市的 低工資可達每小時 9.14 美元。這些國家為何要訂立 低

工資呢？可能是因為地方大，無論如何也要設定一個機制，令整個國家的工

資不會有太大差距。可是，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儘管地區與地區之間是有距

離，例如北區、天水圍和中環，各區的工資當然會有差別，但卻不如外國的

差距那麼大，我們的工序亦可以北移。 

 

 如果要為工人提供好的就業機會或較高工資，我覺得只要令失業率不斷

降低，令老闆難以聘請員工便可以了。我們認為現時在供求方面仍然有少許

問題，那是因為每天有 150 名持內地單程證的人來港。3 年前，15 歲以下的

人佔三分之二，但到了現在，佔三分之二的卻是 25 歲至 44 歲的人，他們全

部均是學歷較低，可能要從事清潔、保安等工作。因此，我們認為整體來說，

如果要令香港繼續有更多就業機會、經濟向上升、4.7%的失業率繼續下跌，

只要令老闆無法聘請員工便可以了，屆時，僱員的議價能力自然便會提升。

如果僱員另謀高就，說不定無須他們開口，老闆也會自然增加工資。相反，

如果我們定出一個平均工資，商界很多人也會感到擔心，因為平均工資是由

高工資和 低工資拉勻計算的，他們究竟能否付得起呢？所以，我認為勞

資雙方和政府應該合力製造更多就業機會。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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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主席，我們在這個會議廳辯論 低工資已不知有多少次了，太

陽之下無新事，我想說來說去也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理由。 

 

 不過，主席，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辯論的時候，工商界的議員

總會說立法規定 低工資，老闆其實是沒有甚麼損失的，損失的只是勞工界

而已。他們表示如果老闆要多付工資，他們自然會減少僱員人數，這樣便會

有更多人失業。他們更列舉數字，顯示在其他實施 低工資的地方，吃虧的

也是勞工界。換言之，老闆反對立法訂立 低工資，其實是為勞工界着想，

但偏偏勞工界卻不領情，明知對自己沒有好處，而別人亦已說明是沒有好處

的了，但他們仍要堅決爭取，這便是有趣之處。如果大家也認為沒要緊，也

願意吃一點虧，做老闆的既然已警告了勞工界，但他們不聽，那便給他們好

了，就讓他們試試吧。要是這樣的話，我們根本無須再辯論了。  

 

 主席，我在這裏也只能重申民建聯對 低工資的立場。田北俊議員剛才

所說的是對的，即是否實施 低工資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那當然不是。全

球有許多地方已立法規定 低工資，但不見得那些地方已經滅貧，也不見得

那些地方的貧富懸殊問題已經解決。可是，同樣，那些已訂立了 低工資的

地方，不見得其經濟崩潰，亦不見得因為引入了 低工資而令營商環境惡

化，大量工人失業等，也不見得是這樣的。因此，我們的看法是，就 低工

資立法，既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也不是破壞一切秩序的洪水猛

獸。既然如此，既然這麼多地方也訂立了 低工資，而工商界又認為他們並

不害怕，因為吃虧的只是勞工界的話，何不一試呢？ 

 

 因此，民建聯在去年，即 2005 年 3 月頗為認真地做了一份研究報告。

分析結果顯示，我們現時共有 9 個非技術為主的勞工行業的議價能力是相當

低的。當時，即去年 3 月的經濟尚未如現在這麼好，也沒有早陣子那麼好。

我們建議可以在這 9 個行業試行，先行在這些行業立法。至於如何處理，我

們亦就 低工資提出了建議。我們曾參考外國的一些做法，根據政府的資料

計算這 9 個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再對照外國所訂定的有關標準，我們建議

以這 9 個行業全部的平均工資的 50%作為 低工資，結果是五千二百多元，

我們認為這跟大家的實際期望也相差不遠，可以作為這個討論的起點。如今

就是工聯會也只是要求在兩個行業 ― 一個是清潔，另一個是保安 ― 

實施，那麼更不會“死得人”。就是現在即時立法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不可能會引致甚麼摧毀性的後果。可是，因為政府表示要跟資方討論，要大

家建立一個和諧的關係，所以便建議不如先以推行運動的方式試行兩年，以

自願參加的運動試試是否可行。經過多番商討，工聯會後來又好像得到政府

承諾提早 1 年，先在試行 1 年後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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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既然已經等了這麼久，現在要是要多等 1 年甚至兩年的話，只

要當局肯定這個自願參加的運動的方式，一旦證明是未能保證 低工資時，

便會立即立法，而非待屆時再進行檢討，再研究下一步應如何，大家 多也

是再多等兩年而已。要是這樣的話，我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對於 低工資

立法，民建聯的立場便是這樣。 

 

 至於王國興議員今天提出的原議案，雖然他說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

即已是光緒、咸豐年代的條例，但他其實只是想盡快以立法的方式來保證

低工資。如果連我們的“鄺大狀”也說在法律上這是可行的話，我們亦不妨

一試，所以我們並沒有反對。可是，如果要將其涵蓋範圍擴大至所有行業，

即如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般，我們便有很大的保留，亦恐怕在技術上會有很

大問題，即如何可以把這條《行業委員會條例》運用至適用於所有行業呢？

如果每個行業也用這條《行業委員會條例》來訂立 低工資，我們覺得實際

上是不可行的。因此，對於梁耀忠議員的修正案，我們便不能支持。  

 
 對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即連標準工時也要立法規定，我們仍維持我

們過去的態度，即在去年 11 月辯論的時候，我們已經表示過，我們不能夠

支持，我們採取一個棄權的立場。原因是立法規定標準工時的目標不明確，

加上我們近年看到有些規定了法定標準工時的國家，即使勞工界亦對這個問

題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一些相反意見。原因是在經濟欠佳，而工資又未下跌

至 低工資的水平時（因為 低工資是 低的標準，但普遍的工資也在下

降），如果有工人想工作長一點時間，多賺一點工資，那麼這個規定標準工

時的法例便約束了勞工，限制了他們的收入，所以這不一定有好處的。 

 

 至於希望這個規定可以保障員工不會因為工作時間過長而影響健康，我

們現在所談論的標準工時未能發揮這個作用。因此，民建聯去年對這項議題

表示有保留，現在我們依然維持這個態度，對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會投

棄權票。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應以民為本。中國政府到現

在五十多年，中國國民有超過 80%是農民，自從上一屆開始，中央政府已顧

及農民的利益，很多政策，甚至土地政策等已盡量修訂，以符合農民和整體

國家的利益。我今天的意見是，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反對這項議題呢？香港有

二十多萬名家庭傭工，他們的 低工資已受保障。當然，有些人說立例保障

家庭傭工，是為了保障市民利益，因為恐怕他們的薪酬由現時的 3,800 元或

3,750 元跳升至四千多或五千多元，令香港那些不肯入廚房的家庭主婦沒有

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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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回頭看看，這並非事實。新加坡家庭傭工的薪酬是多少？世

界上很多地區的家庭傭工也願意到新加坡工作，這足以證明新加坡始終有其

吸引力。我的論點是，既然政府保障了家庭傭工的 低工資，為甚麼卻不留

意、不關注本地傭工呢？政府是否歧視呢？這樣根本是當本地人“冇到”。

以往，政府對外國人很遵從，現在對家庭傭工也一樣遵從。當然，你可以說

這樣是間接照顧香港的婦女，保障她們的權益，因為人人也不願意入廚房，

有了家庭傭工，她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可是，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我看

到特區政府在很多問題上根本是進退失據。政治跟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根本

是分不開的，如果要這樣做，大家便要向着這個方向，一如法庭的法官在裁

決案件時，要決定誰勝誰負一樣。 

 

 我想提及一宗很奇怪的案件，由初審到上訴，以至終審，判決全部不同，

這對香港的法律是一種沖擊，對特區政府的執法標準、制度也是一種沖擊。

當然，我也很同意，任何立法也不可即時解決大家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以及

實際環境。可是，反過來，很多老闆同樣覺得 低工資會令他們不能營運和

運作。是誰或哪個法庭裁定他們永遠也當老闆的？他們倒閉好了，否則便遷

移到其他地方經營吧。有些老闆家財 1,000 億元、5,000 億元、1 萬億元，

但也覺得不足夠，也有些人好像我自己般，我覺得難做的便不做，為甚麼要

為自己辯護呢？別人給了你選擇權，如果你認為這樣的環境對你不利，結束

營業好了，或把鋪位出租。當然，租金有一天會跌得很低，這留待歷史見證

好了。 

 

 因此，如果大家談不攏，我個人認為還是要立法的，立法甚至較領取綜

援好，因為會鼓勵大家賺取 低工資，而不是領取綜援。如果問是否很多人

會沒有工作？我也會承認，社會競爭可能太大，有些人會沒有工作。可是，

大家請不要忘記，香港有一個綜援機制，如果他們屆時還找不到工作，迫使

他們走上領取綜援這一條路，也是無可厚非的。 

 

 我始終是議事論事，絕對不會偏愛任何一方，但我更反對以這方面的討

論作為政治條件。不錯，政治是一種妥協，政治是大家也要談條件，但太明

顯地利用 低工資來討論政治條件，便是一種相當低下的手段。但凡參與政

治，參與者便要有原則，要維持自己的見解，我們不一定要支持政府。如果

政府的決策錯了，我們有責任維持自己的看法。當然，我們以後參與選舉時

可能會落敗，但又有甚麼所謂呢？誰可保證我們永遠也可當立法會議員的

呢？ 

 

 主席女士，我個人認為政府無論在各方面也應從善如流，既然大家有那

麼多意見，何苦要為自己作一個不負責任的辯論呢？大家都強調和諧社會，

而和諧社會便是無論有甚麼問題，也可以拿出來平心靜氣地討論。可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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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個政府，我是提出過很多意見，但不知道是誰聾了、啞了、還是盲了，

政府從來也不聽取意見，因為我在立法會中只有一票。雖然很多政黨也歡迎

我加入，但我則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重要的是肯代表業界，遇有不公平的

地方便說出來，即使政府不肯處理，它始終也是會耿耿於懷的。 

 

 主席女士，別人可能會說我現時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完全改變了，其實不

是的。我鼓勵社會特別是富庶的人要更關心、更關注較貧苦的一羣。當然，

貧富懸殊不是一時間能解決的問題，但 低限度，在他們的心靈或信念上也

知道，不同地位和不同的代表也關注和關心他們，這才能真正解決社會的和

諧問題，而不是手執權力的人，利用他們的權力適當地打擊不同政見的人，

甚至奚落其他人。這是作為特首更要關注的事，我很希望局長能理解這個問

題。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家傑議員：主席，政府官員近日不斷為“先發起運動，後考慮立法”的策

略辯護，特首甚至認為工資保障運動便是 好、 快的方法，但這其實是不

大合乎邏輯的。關於其非邏輯性，吳靄儀議員剛才已很精闢地論述，我也不

想重複。這根本是沒有需要的，如果可以“運動”來推動 低工資的政策，

何不立即立法呢？ 

 

 不過，主席，我們其實也看過不少政府聲稱情況不能接受，而又拒絕通

過立法規管的事例。舉例來說，我們看到一些地產發展商以不良手法賣樓，

但政府卻只倚靠地產建設商會自我規管。又例如政府不斷表示不贊成壟斷行

為，但公平競爭法卻遲遲不出台。此外，政府亦表示反對旅遊業界以“零團

費”旅行團損害遊客的利益，但卻不會立法監管不良的旅行社。我們只要問

問買樓的小市民或在屋邨經營的小商戶，以至參與“零團費”的自由行旅

客，也可知道特區政府口中那些所謂“促請”、“要求”、“自律”等，其

實也不能發揮甚麼實質的效果。 

 

 主席，讓我們集中精神再處理有關 低工資立法的問題。與其等待政府

務虛地觀察這個所謂“運動”的成果，我們倒不如盡快為立法作好準備，並

參考海外以至內地有關工資制度的大量經驗，歸納出多個關鍵問題，由工商

界人士一起參與討論，比較不同模式的工資規管的利弊，尋找一個有利於非

技術工人，又確保經濟得以持續發展的方案，這樣似乎較為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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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歸納了外國或內地的經驗後，不外乎聚焦於數個討論點上。首先，

低工資既可以全國劃一工資底線的方式，也可採用不同行業、以至不同地

區自行制訂工資底線的方式來實施。澳洲、美國、法國、南韓等便是典型的

全國劃一工資的國家，而內地則因為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步伐不同，是由地

方制訂 低工資；日本則同時採用地區 低工資及行業 低工資，兩者是並

行的，我們可從外國的經驗看到並非只有一種處理方式。 

 

 第二個討論焦點便是制訂 低工資的機制。較早期設立 低工資的國

家，例如澳洲及美國，一般是由中央勞工部門或議會討論、通過後而實行

低工資的，後期設立 低工資的國家如法國、日本、南韓等，則強調要先交

由同時包括僱主、僱員及社會人士代表的委員會作仔細討論，以決定 低工

資額。我覺得香港適宜仿效後者的做法，設立包括僱主、僱員及社會代表的

委員會，因應經濟發展的情況，來調整 低工資的水平。 

 

 主席，我想提出來討論的第三個焦點，是調整 低工資的基準。外國的

準則通常會同時考慮工人供養家庭的生活條件、僱主的生產力及利潤水平，

以及一般工資水平等數據。舉例來說，澳洲 近剛完成勞工法律的改革，規

定 低工資的調整必須有助於保障弱勢社羣工人的就業機會，維持社會就業

及競爭力，為低收入者提供安全網，並保障低技術、殘疾與學徒工人的競爭

力。這一切都證明只要制度安排得宜， 低工資仍能為低技術、低學歷工人

提供有效的保障。 

 

 此外，為確保在法定工資保障以外維持配合經濟發展的彈性，以及保護

弱勢勞工，有部分國家會將某些工種豁免出 低工資的規管以外，例如臨時

工人、學徒或傷殘工人，剛才提及的澳洲則採用分級制，為殘疾工人設定特

別的工資下限，以便在保障工人收入的同時，亦鼓勵僱主繼續聘用這些殘疾

工人。 

 

 主席，當大量基層工人的入息不足以糊口時，我們實在不希望議會和政

府是繼續空談理論，並且只作抽象的辯論。將理論化為實際行動，為社會確

立公平均勢，處理好大企業和普羅市民之間的失衡、貧富懸殊的問題等，我

覺得都是我們不容推卸的任務。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和地區實行 低工資，

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我們當然處於一個較好的策略位置，選取成功的例

子作參考，對於失敗的例子避之則吉。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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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主席，我看回去年一項相同或相若的議案辯論，當時是 2005

年 11 月 9 日，而今天是 11 月 1 日，相距接近 1 年時間。我看回我在去年的

演辭中，已經表示，“我再讀出去年的演辭（即 2004 年的演辭），其實大

部分仍然適用。”所以，主席，我這次站起來發言，其實並非想重複以往說

過的論據，更不想重複很多同事已說過的論據，我只想簡單扼要地說出，公

民黨稍後的表決背後的理念和理據。 

 

 很簡單，我首先想說的是，王國興議員的原議案，是有關工資保障運動

的。事實上，主席，每次說到這些運動，便令我想起政府每一次也如是。例

如我們以往討論反種族歧視、不應該存在歧視的問題時，政府便說只須教育

市民，無須為此立法。可是，經過多年的教育， 終也發覺是非立法不可的，

根本別無他法。現在討論的“停車熄匙”問題亦是一樣，政府又說只須勸導

市民“停車熄匙”，但確實沒有任何效用，始終只有立法才可以解決。所以，

很多時候，當政府說要推行保障運動和教育市民時，只是在拖延時間而已。

要解決問題，政府真的要考慮立法才行。 

 

 我想簡單談一談的第二點，是公民黨對於 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是否只可

在某些行業先行的立場。我們一向的立場是，應該不分行業的。關於我們的

看法，我在去年發言時也說過，而且特別提到《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經

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繼續適用於香港，並會通

過香港的法例予以實施。《公約》的第七條清楚說明，“所有工人應獲得公

平而合理的報酬， 少能維持其本人及其家屬的 decent living。”這是一個

很難翻譯的字，有些人譯作“合理的生活水平”，但當中的“合理”的涵

義，卻並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意思。就像衡工量值般，做了這麼多工作便會有

合理的工酬或回報，這是非常基本或 低限度的生活水平。這也是為何很多

同事在發言時均說， 低限度應低於綜援，這樣才符合真正的工作尊嚴。因

此，我們的看法是，應該是跨行業的。  

 
 主席，雖然我們有這樣的看法，但公民黨稍後在表決時，對於 3 項議案，

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仍然是支持的。原因是，我們一向的立場 ─ 主

席，相信你也記得，我們當時仍是四十五條關注組時已說過，我們看這些議

案辯論，由於不是立法，因此無須逐一審視法例的涵義。很多時候，這些只

是政治的取態、表態和方向而已。我們希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到，並達致

大的共識，所以，我們對這些議案辯論的看法永遠都是，除非所涉及的一些

原則性問題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否則，我們一般也會採取 寬鬆和包容的態

度，而這亦解釋了為何我們對於這 3 項議案，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皆會

支持，因為我們希望立法會能達致共識，好讓政府能基於立法會的共識而盡

快推行有利民生的事項。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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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在這裏聆聽辯論，本來是想甫開始便發言的，但陳偉業說可

能會有很多人反駁他，要求我替他反駁，我便略盡棉力吧。 

 

 第一，有人將失業率和 低工資作系數比較，我不知道其他國家是怎樣

的，但以香港來說，1998 年的失業率差不多是 2.2%，對嗎？1997 年、1998

年後一直上升，其間有沒有訂定 低工資呢？有沒有人是因為 低工資的訂

立而失業的呢？我不知道局長怎樣看，但有沒有這回事呢？是否如果在 1998

年實施了 低工資，便會導致失業率不斷上升呢？肯定不是的。 

 

 相反地說，系數便是這麼樣，由於失業率不斷上升，導致工資不斷下跌，

這是跟政府帶頭裁員、減薪、外判絕對有關係。有一位名叫梁錦松的人說一

定要削減成本，並說要由政府帶頭削減。正因由政府帶頭削減才帶出了兩個

重災區，例如在保安行業，政府有很多地方也要聘請保安人員的，現時亦有

另一個重災區，那便是清潔行業。 

 

 有很多人說，大企業何須倚靠這些呢？錯了，因為大企業是一隻貪婪無

厭的吸血鬼，大企業投得保安、清潔等工作的外判，然後再以外判形式，一

層層的壓下去，食環署員工每小時工資 7 元，便已經是一個例子，葉國華判

出那麼多保安職位，誰說大企業“大雞唔食細米”？正正因為這樣，這兩個

工種才會成為了重災區。這是一種罪惡。 

 

 有人告訴我們，一旦訂立 低工資，僱主一定會選擇較好的、優質的勞

動力來支付 低工資，所以其他的人便會失業，一定會是這樣的。我已經說

過很多次，如果政府提供失業援助金、有再培訓，便要作調節，那些錢從何

而來呢？便是要由我剛才說的那些從“乞兒兜內飯食”、從中賺取更多利

益的大財團，以及暴富、“炒”地皮的人來支付。 

 

 梁君彥議員今天不在席，我上兩次已曾問他 ─ 我一當上立法會議員

已經問他 ─ 在成本中，究竟是地租貴還是工資貴？這還何須說明呢？現

時租金增加了多少、工資增加了多少呢，局長？地租上漲了多少呢？是“澎

澎聲”的，“炒”股票的人“炒”得“澎澎聲”，資本流向哪裏去了呢？是

流向高利潤那裏，那些人賺到錢，然後再開設公司敲詐員工，為何不是應由

他們來支付呢？那些由於無法聘請員工而失業的小老闆應該由他們養活，那

些因其他工友得到保障而致要失業的人（已形成了一個階級）也應該由他們

養活。他們是個甚麼階級呢？便是資產階級，特別是那些造成壟斷的資產階

級 ─ 李嘉誠、何鴻燊等肥胖得連襪子也穿不上的人，把錢拿出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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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們正在說些甚麼呢？我們正在說的是，現時有近 40 萬名貧窮

勞工、100 萬名貧民，如果我們還認為，訂立 低工資，他們便會死，這樣

的想法有沒有攪錯？我覺得那些奪得諾貝爾獎的學者忽視了一個問題，便是

在香港，壟斷的實際情況，即由少數人壟斷資源來炒賣的情況，便是導致大

眾貧窮的原因。 低工資只不過是在道德上提供的待遇，絕對不能夠容忍在

一個如此富有的地方，讓那些創造財富的有錢人要找醫生醫治高血壓的 ─ 

因為他們太“肥”了 ─ 工人不應該受到 差的待遇，所以這一定是一個

政治的決定，是一個財富再分配的決定，也是一個 卑微的決定。 

 

 我們來看一看，董建華答應勞工界訂定 低工時，我們便就清潔和保安

等外判行業定下 低工時為 8 小時，接着，資本家便削減工資，所以便使

低工資出現了問題。為何在一個如此現代化的社會裏，工作超過 60 小時的

工人竟然會為數數十萬？有 70 萬人。各位，這是一個可耻的現象。 

 

 昨晚，我參加萬聖節活動，有一個外國人送了這東西給我，他叫我告訴

香港政府，它就是這種人 ─ 是一隻說謊話的鬼，便是這樣了。這個外國

人表示看見政府說了這麼久，一直是完全不講道理的。 

 

 各位，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一個政治問題，甚麼是政治問題？那便是社

會裏，打從第一次的財富分配便已經不公道，而富有的人又不願意把賺取得

過多的金錢拿出來稍作調節，政府說不能採用舊的法例 ─ 我也懶得跟他

說，便直接與它進行訴訟。我們現時在這個議會內要求的，是希望所有人表

決贊成立即立法制定 低工資、工時上限。我覺得余若薇說的話 正確，這

是一種表態，大家以為真的能夠做得到嗎？但是，議會的表態仍然非常重

要，因為議會本身便是要表達市民的心聲，而不是表達富豪的心聲。所以，

我希望大家表決支持這項議案，否則便正如我現在將水倒進筲箕般 ─ 只

不過是水，是會打破飯碗的。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剛才倒的水，有些滴了在地上，有些滴了在桌上，我

覺得每位議員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所以你稍後要負責抹乾淨。 

 

 

梁國雄議員：當然，我曾做過清潔工作的。 

 

 

主席：好的，這樣便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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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本來在梁國雄議員發言之前，我想說議會今天討論這

項議題雖然相當具爭議性，但大家仍然很冷靜和低聲下氣地發言，豈料後來

又不是如此，我的想法並不正確，原來是有例外的。 

 

 主席，我想回應曾鈺成議員剛才的發言，他指出，我們自由黨說，為了

勞工好，是不應訂立 低工資的；而勞工又說為了企業好，應當訂立 低工

資。其實，我覺得不應有這些分野，我們看事情應從各個角度來看。我亦不

否認我們自由黨一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所考慮的並非因為 低工資只對勞

工好，與我們無關，所以並不贊成 低工資。我們覺得 低工資可能引致的

後果，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既影響企業，又影響勞工，彼此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特別關心的是承擔力的問題，尤其是中小企，它們很多的經營能力

不強，所以自由黨經常說，如果我們能確保所有企業均有能力負擔某個所謂

合理水平的工資，我們當然會鼓勵。所以，我們是絕對支持工資保障計劃，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良好的風氣。但是，當提到立法時，有些企業，尤其是中

小企，卻未必有能力負擔 低工資，以致會面對問題，因為如果它們負擔能

力不足，不能提供 低工資，它們是犯法的。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要明白負

擔能力的問題。 

 

 我們現時討論問題，經常說可以把事情分割來看，即我剛才所說把勞工

和企業分割式的考慮。究竟分割式考慮甚麼呢？便是我們只提出兩個工種或

行業，我們不說其他，由於兩個行業出現問題，所以我們要針對兩個行業，

但當要立法時，是否只會影響該兩個行業呢？是否只會影響該兩個行業的僱

主和僱員呢？是未必的。 

 

 為甚麼呢？我試舉一個例子，現時很多在一般平民化屋苑擔當保安員的

人，工資根本不能達到大家現時所說六千多元的平均工資的水平；他們現時

的工資可能只有四千多元。當立法規定為六千多元時，他們的薪金便要增加

50%。後果是甚麼呢？一是居民要多負擔 20%的開支，否則，惟有減少一個保

安員，甚至以閉路電視代替保安員，完全不聘請人好了。 

 

 我並非危言聳聽，我覺得從負擔的角度來說，業主立案法團絕對有可能

這樣想，他們可能會設法解決這個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住客和小業主絕對

可以拒絕負擔可能增加五成或以上的開支。這證明受影響的並非只是那兩個

行業。又例如清潔工人，我們現在所說的是很多種不同的清潔工人，某些現

時可能是頗低薪的。但是，如果我們說要把現時清潔工人的薪金由 3,000 至

4,000 元，增加至五千多元，那麼，大家真的不知道會怎樣。梁國雄議員剛

才說為甚麼一定要跟失業掛鈎？當然，這是很自然的事。當要多付五成薪金

時，大家試想想後果會是怎麼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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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擔心一件事，現時人們常說平均工資，這是很令人擔心的。換言

之，現時可能有一半人在平均工資的水平之下，有一半人則在之上，如果要

把在水平以下的一半人的工資全部提升至平均工資的水平，我認為這問題真

的要深入討論。我想全世界都不會以平均工資作為 低工資，假設今年的平

均工資是在某一水平，明年便變成了 低工資，接着又會跟較高的水平拉

平，然後平均工資又上升。事實上，這種做法會對整體負擔能力構成很大壓

力的。 

 

 剛才有人說失業和 低工資沒有關係，但想深一層，如果我們在 SARS

期間立法訂立 低工資，我相信很多人會立即失業。因為大家都記得當時的

環境，有人甚至寧願減薪，大家一起捱，賺少一點錢，也希望讓人人也有飯

吃。大家試想想，經濟是時有上落的，可能會有高有低，一旦立法，根本不

可能再有這種靈活性。 

 

 其實，大家都希望所有香港人能過着有尊嚴的生活，我們自由黨對此更

是絕對贊成的。但是，我們又說內地每天有 150 人來港，有些是低技術的，

有些是低薪酬的，那怎麼辦呢？黎智英今天有一個提議，他說要過有尊嚴的

生活要 6,000 元，但市場只可付出 4,000 元，那麼，政府便要想想，可能要

多付 2,000 元才可讓市民過有尊嚴的生活。我們自由黨亦提議政府考慮其他

方法，例如以生活券來幫助低收入人士，這種做法可能較立法訂立 低工資

為好。 

 

 

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周梁淑怡議員：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婉嫻議員：很多謝周梁淑怡議員支持我的觀點。假如沒有 低工資，我們

的工人工作 12 小時支取四千多元工資，其餘的由政府支付，便等於領取低

收入綜援。不要罵我，工商界 ─ Selina 在點頭了。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是 OK 的，低收入綜援，是有這類的。 Selina 說可以，可以，這等於告訴香

港人，自由黨是支持我的呼籲，說低收入人士向政府領取低收入綜援。我猜

想葉澍堃局長應在搖頭了，我不知道是否這樣，他稍後可以回答我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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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有趣，也是黎智英今天在收筆時所寫的內容，其實，這跟低

收入人士領取低收入綜援是相同的。我覺得內容頗有趣，因為當社會大眾在

進行討論時，我們便會越辯越發現一些問題，而不是我們盲目地向人呼籲

的。客觀上，他們無法生活，如果無法生活，那怎麼辦？我們一定要為他們

想出解決辦法。對嗎？應該由納稅人代替僱主付鈔，還是由僱主付鈔呢？我

們可以討論。  

 
 主席女士，上星期天，巴西舉行總統選舉，現任總統盧拉以壓倒性優勢

贏得選舉，連任巴西總統。為何我在 低工資議案中說到巴西總統選舉的結

果？這當然是與 低工資有關的。 

 

 盧拉之所以獲大多數選民投票，是因為他在任期間盡力收窄貧富懸殊的

狀況。盧拉政府一方面積極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作出財富再分配，

既提高 低工資，又增加對中下階層的收入補貼。 

 

 我們看到別人有很多工具來進行一些事情，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覺得要

重點看盧拉這次為何會贏呢？正是由於他在過去 3 年出任第一任總統時，為

巴西全國累計創造了 463 萬個就業崗位，今年首 8 個月新增就業人數超過

120 萬，3 年來， 低工資顯著增加，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實際增加 25.3%，

使 4  000 萬低下階層勞動者和退休人士受益。根據近日報章的報道，勞動者

的收入不僅增加了，而且與富人的收入差距（即貧富差距）也在縮小。 

 

 香港跟巴西相似，我們的貧富懸殊的問題也很嚴重，我們的堅尼系數為

0.525。一般來說，堅尼系數到 0.4 已經是達到分配差距過大的警戒線，這

並非我訂出的定義，是世界大家一起所訂的數字，是 0.4，而我們現時是

0.525。香港的數字已超過 0.5，但我們看回特區政府，它對此中的不公平、

社會不穩定的潛在因素，不予處理，也沒有重視。反觀巴西，堅尼系數是

0.57，只是比香港高少許，但他們的總統在過去的任期卻將收窄貧富懸殊視

為己任。為何我們的特區政府對於貧富懸殊的情況可至今仍視若無睹呢？為

何對於 低工資立法，仍是一拖再拖？特區政府究竟是否看到現時市民的怨

憤是很大呢？我希望政府看得清楚一點。 

 

 上星期一場激辯後，有些市民致電給我。有一名市民說，香港“打工仔

女”收入根本不如外籍傭工。外籍傭工月薪三千多元，但僱主要包食包住，

來回飛機票，還要包括水費電費。如果外籍傭工生病，便要帶她看醫生。這

些完全是法律上規定我們的僱主要做的。這位市民說計算起來，我們現在工

作 12 小時收入四千多元，便連外籍傭工也不如。這便是基層市民的怨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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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希望特區政府正視這些情況。香港勞工可說是勞碌一生，到了今

天，香港股票節節上升，地產商的每一個地盤也賺大錢，而我們基層市民連

基本生活也應付不了，為何不理會呢？即如很多自由黨的朋友剛才說，僱主

經常擔心 低工資立法會影響成本。老實說，就一般國家而言， 低工資只

佔他們的成本四至六成，比率可以由我們的勞、資、官三方組成的工資管理

委員會訂出來的。英國現時 低工資的水平是多少呢？只佔平均工資的

45%。我們提出那些也只是佔五成或六成。即是說，我們所要求的工資水平，

只佔正常工資水平的一半，怎會影響成本呢？ 

 

 其實，我估計特區政府推行的這個運動是一定不可行的。所以今天王國

興（容許我們再長氣一點）把我們在 1996 年提出來的《行業委員會條例》

再提出來，我們希望僱主不要只管守着，而要嘗試考慮改善情況。其實，說

到《行業委員會條例》，我完全同意吳靄儀所說，是存在很多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要贏這一步，還要走很多步路才能成功。不過，我們既然願意提出了，

政府為何不考慮呢？我很希望特區政府弄清楚，不要因為工商界說到會因此

減少人手等這些為反對而反對的理由而感到困擾，如果我們能採取步驟為

低工資立法，便完全可以解決的。這解決辦法仍須由大家一起處理的。 

 

 主席女士，據立法會秘書處在 1999 年研究所得，實行 低工資的國家

有 80 個，至今已增至 101 個了，可見越來越多國家實行了 低工資，亦證

明越來越多世界領導者認同，為何偏偏特區政府至今仍是井底之蛙，故步自

封呢？ 

 

 主席女士，（計時器響起）......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經濟學家對 低工資發表過很多研究和理論，的確

讓對此問題有興趣的人感到困擾，因為經濟學家們的意見是一致的，為甚麼

呢？據我們所知的大部分經濟學家，有相當多的確覺得 低工資是有問題

的，儘管有少數可能持不同的意見。但是，我覺得這正正看到一個情況，理

論和實踐很多時候是有差距的。此外，這更證明了當很多經濟學家從經濟的

理論來考慮問題時，可能會有他們的角度，但當付諸實踐時，便會發覺要處

理的並不是一項純經濟的問題。事實上，當要在社會上實行時，有很多政治、

社會的因素滲入了，屆時可能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立法會 ─ 2006 年 11 月 1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 November 2006 

 

133

 我聽到周梁淑怡議員和田北俊議員說過，如果引入 低工資，僱主可能

會有其他反應和回應，為勞工階層帶來意想不到的惡果，其中一點是談及自

動化的問題，例如以閉路電視來取代看更。很簡單，我們這些經常在基層工

作的人，經常會接觸很多法團，大家會問，會否這樣做呢？我可告訴大家，

有 99%的人是不會的，即使將薪酬提升一倍 ─ 大家也知道人所能提供的

服務，有很多是絕對不能以機械取代的。就保安角度來說，CCTV 沒錯能提

供一定的安全系數，但人們所要求的，是有人的服務，有人的照顧，有人的

關心，以及有人存在時，可有另外一種的安全感，那是不能以機械取代的。 

 
 因此，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因素，當由純理論轉化為推斷、研究，以至實

踐時，可能會有另一個結果。為甚麼到了實踐時，會由原先八十多個增加至

今天的 100 個國家 ─ 我相信很多也是民主先進的國家 ─ 他們 後的

結論，他們的實踐告訴我們這樣做是成功的，實踐告訴我們並沒有這些惡果 

─ 說甚麼“黑工”、失業率高、經濟崩潰、資本家全部撤走等，如果是這

樣，取得選票的有誰“頂得住”？如果有這樣的結果，沒有多少個民選國家

的議員或總統是“頂得住”的，明知還要“扻頭埋牆”嗎？尤其是還有那麼

多所謂經濟學家支持這理論。因此，我認為不要再空談理論，我們認為就這

些問題，是要看實踐的，實踐才能提供 好的答案。 

 

 我相信很多做生意的人也有良心，很多也不會不理會員工。然而，大部

分投資者不會因為同情心而決定在哪裏投資，有很多決定北移的投資者早已

離開了，不會因為香港沒有 低工資而決定留在香港。這些言論已多次談

及，我也不在此重複。 

 

 在保障青少年、殘疾人士方面，有人說如果要加薪，便不聘請這些人，

而會聘請較醒目的、較健全的人。坦白說，如果真的是這樣，又有何不可呢？

我寧願綜援是用以保障殘疾人士，卻不希望健全和有能力的人因失業而領取

綜援。因此，如果引入 低工資真的讓健全的人取代了殘疾人士，我覺得並

不是一件壞事。我們可使用其他方法幫助殘疾人士，有其他工種可支持他

們，甚至社會上應有一些平權行動（即 affirmative action），來保障殘疾或

其他有障礙的人有一定的就業機會，或使用所謂社會企業，並不是要壓低工

資從而令他們取得卑微的入息，反而令健全的人失去了工作機會。  

 
 主席女士，很多同事已提及工資保障運動，其實真的很難理解政府為何

會這樣做。很多同事也說得很好，指這運動在邏輯上是不通的，如果是應該

做的事，政府應訂出政策，然後立法推行，我看不到為何政府帶頭游說別人

跟從。事實上，對於接受政府游說的人，立法對他們沒有影響；對於不接受

游說的人，不立法是對他們完全沒有作用的。因此，政府這做法在邏輯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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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成立的，推行這運動只會讓人覺得政府想多拖延兩年時間。但是， 大

的問題是，1 年或兩年後又怎樣呢？我們則拭目以待。在今天來說，我們

低限度看得很清楚的是，政府沒有一個理由可拖延立法。 

 

 後一點是，當天特首在答問會回答鄺志堅議員時表示，有關行業委員

會的法例是過時的，所以不應再作考慮。我真的難以理解，明明那是香港法

律的一部分，一位特首怎可以、有甚麼權力可以說那項法例是過時因而沒有

效力且無須考慮呢？他有甚麼權力擱置法律，有甚麼權力選擇性地執行法律

呢？如果他覺得那是過時和不適用的，便應把它撤銷，而不應讓人覺得特首

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 近看了前諾貝爾經濟學得奬者 Joseph STIGLITZ 的

一本著作，書名是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史迪連在書中說得很清楚，

他認為自由經濟主義所說的“經濟好、大家好”理論，其實早已失去公信力。 

 

 政府由拒絕介入市場工資及訂立任何機制，對一眾基層勞工低薪金、長

工時的苦況不聞不問，到確認工人在經濟情況有所改善時仍然不能分享經濟

成果，以至同意有需要就兩個界別採取措施這一系列立場的轉變，正好證明

政府也承認香港現時已經出現經濟學所謂的“市場失效”情況。其實，這些

鐵一般的事實，是不可能單靠一些盲目擁護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

人所能扭曲的。要處理 “市場失效”的問題，根本不是一些虛無及不着邊

際的自律方案所能糾正的。 

 

 在政府 近提出的所謂自律方案（即“工資保障運動”）中，核心的問

題是希望僱主在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情況下，以自律的心態提升薪金水平。不

過，正正因為政府並沒有顯出任何決心，加上沒有任何誘因引發僱主響應這

項運動，所以，僱主根本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政府的自律方案。 

 

 另一方面，這個方案所涉行業的範圍太窄。現時，月薪低於 6,000 元的

勞工階層共有 50 萬人，而政府現在建議的方案只涉及約 10 萬名清潔和保安

行業的工人，所謂“杯水車薪”，試問如何處理其他低收入工人的苦況呢？

政府的決心明顯地不足以引導這些沒有足夠動力的僱主，在所有行業採用合

理的薪金水平。這項計劃對於低薪工人、對於政府、對於僱員，甚至對於所

有工會都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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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會記得，很多經濟理論學者很多時候會說，一旦有了 低工資，

便可能令一些弱能或低競爭力的人失去“飯碗”。其實，很多時候，這些理

論只要大家細心一想，便會不攻自破。政府一直說，很多人有工作也不肯做，

情願領取綜援。然而，我們從有關的數字可以看到，失業和低收入的綜援個

案其實只有五萬七千多宗，佔整體近 30 萬宗綜援個案約 19%。可是，我們同

時亦看到，有 50 萬名工人月入少於 6,000 元。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到，失業

和低收入人士領取綜援的比例其實很低，亦無法證明很多人情願不務正業而

申請綜援。 

 

 再者，這個表面上是關心弱能人士和邊緣社羣的論述，其實根本是把這

羣人看低一線。在這些論者的心目中，這羣所謂弱能或邊緣社羣連被施捨和

憐憫也不值。難怪我們很多時候也看到，反對 低工資的人同時亦反對“殘

疾人士就業配額”的建議。 

 

 在現時全世界 168 個國家中，已有超過 100 個國家實行 低工資，包括

我們的祖國。我們看不到有任何足夠理據，證明 低工資會對經濟造成不良

影響。 近，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的一份檢討報告亦表示，“溫

和的 低工資，一般來說，是不會構成問題的”。其實，我們現在要討論的

問題，是 低工資應該訂於哪個水平，而不是花時間空談及推行一些根本不

能約束僱主的無能方案。 

 

 關於在職貧窮方面，本港近年的數字一直有惡化的趨勢。 新的數據顯

示，我剛才已說過，月入少於 6,000 元的有 50 萬人，這對於整體社會和諧

會有長遠的不良影響。如果政府不正視這個問題，我們看不到如何可以為香

港人塑造一個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特首於去年開始在政府部門推行 5 天工作，但對於其他行業的標準工時

問題，政府卻毫無提議，亦沒有決心改善工作環境。我們 近聽到一些有關

巴士司機的數字，他們每更之間的休息時間只有 9 小時。如果他要花 1 小時

乘車回家，那麼即使他不睡覺、不擦牙及不吃飯，他的休息時間也少於 7 小

時。這樣的工作情況，不止對工人不公平，亦對巴士乘客的安全構成威脅。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是這個議會討論了多年的問題，政府不能一躲再

躲，逃避這個應有的責任。主席，我絕對支持今天的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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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說一說 高工時的問題。 低工資的問題當然有頗

大爭議，很多經濟學家都認為 低工資對解決失業問題或幫助窮人的作用不

大。然而，客觀來說，西歐國家在調整 低工資時，或在討論 低工資的過

程中，例如陳婉嫻提到的工資管理委員會，在它們調整工資並達成共識接受

調整的一刻，其實，在經濟學家眼中，這個 低工資對社會所造成的創傷已

經不大。簡單而言，兩方面也須以較平和的態度來看。第一， 低工資並非

洪水猛獸，但亦非靈丹妙藥。 

 

 不過， 低工資所引申背後的問題是要解決的。勞工界提出 低工資背

後的問題是，工人在辛勤工作後，依然沒有足夠的條件，可以在香港或當地

享有合理或可接受的生活。要解決這個問題，究竟我們要採取保障 低工資

的方法，還是保障家庭入息收入的方法？ 

 

 其實，自 1975 年開始，美國也實行了 negative income tax 的制度。對右

派經濟學家來說，這個制度可能相對地較易接受，不會干擾市場經濟。這跟

後來克林頓和 Tony BLAIR 引入所謂的 workfare 制度，有着相同的概念，意

思是大家可能不是透過法律迫使政府在各行各業實行 低工資，但當社會的

富裕情況到了某個程度時，便不會容許社會上有人在難以接受的基礎之下生

活。因此，便出現了 welfare to work 的制度。這個 welfare to work 的制度，

政府其實並非完全未開始實行的。政府去年已開始提供車船津貼，其實當中

或多或少包含了這個意義。  

 
 在討論 低工資的大前提下，我們其實也要從多方面作出考慮。第一，

我們可能要研究有關行業的 低工資；第二，我們也要考慮社會的安全網。

關於社會安全網的問題，例如英國，便已實行 workfare 的制度。經過一段時

間後，英國的經驗證明這個制度令 welfare expenses 有所減低。當然，英國

的社會福利開支有所減低，並非純粹因為引入了工作福利制度，亦可能是因

為英國的經濟在過去數年有所改善。但是，就英國的情況來說， 低限度這

個制度在驗證方面確有可取及可參考的地方。所以，我們在研究 低工資的

同時，其實也要考慮如何擴大現時的車船津貼，或民主黨提出的工作福利

（workfare）制度。 

 

 我想說的第二個課題，主要是 高工時。香港現時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是基層須執行長時間工作，勞工界的朋友已闡述了很多。然而，客觀來說，

不單是基層，連中產階層的工作時間也很長。當然，我沒有把在座的立法會

同事計算在內，大家每星期 少工作 70 小時，我看見王國興議員也在點頭。

這客觀效果令家庭問題增加，我們可持續進修的空間減少，而健康亦變差

了。其實，我們的社會也要稍作休息，讓員工有修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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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以推行 5 天工作作為開始的做法是好的，而銀行界亦已紛紛仿效。

可是，它們只學了其中一半，但另一半則沒有學。其中一半是後勤員工工作

5 天，但很多前線員工卻要工作 7 天，他們反而要在星期六和星期天上班，

繼續進行推銷的工作。所以，就 高工時的問題上，政府不單要考慮 低工

資，還要考慮 高工時的問題。我深信由工時所引申的問題，日後不單會困

擾勞工階層，還會困擾其他兩個階層。就我所代表的資訊科技行業來說，長

時間工作是普遍的現象，只是我們的問題更大，很多人可能要通宵達旦工

作。一旦為了趕工，便可能要很長時間地工作，以致員工的身體或其他條件

均出現惡化的情況。因此，在今次的議案中，鄭家富議員或王國興的議案也

提到的 高工時或標準工時，我們都是支持的。這不單是為資訊科技行業，

不少中產階層如會計或其他行業的工作時間也很長，我們實在要提供一些空

間，讓員工有合適的休息時間。 

 

 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我們每年都辯論一次這項 低工資、 高工時的議案，無論辯

論了這麼多年，我不知道別人是有意還是無意，如果跟商界中人傾談，他們

都會不停說着一點，或許我藉此機會作澄清。 

 

 就 高工時方面，他們以為我們的議案是限制工人 多工作 8 小時，之

後便放工。每一年、每一次在不同場合中，當我遇到這些人，我也須費很多

唇舌跟他們解釋。我們要求的 低工資是很清楚的，至於 高工時，只不過

是在 低工資的報酬下，作為一個標準工時 ─ 8 小時便是工作 8 小時，

完結後要“補水”，便是這麼簡單，請不要再弄錯。每次我對他們解釋後，

他們也點頭說對的，認為這樣做較佳，但事隔不久，如果再遇見同一個人，

在不同場合中，他又會說回同一件事。所以，他們根本在誤導自己及從商的

人，並以此作為反對 低工資的藉口。 

 

 我剛才聽到自由黨周梁淑怡議員的發言，她說自由黨很支持工人過一些

有尊嚴的生活。月入 3,000 元，怎麼過有尊嚴的生活呢？還有一點，現時我

們的經營成本，不論中小型企業或大型企業， 高的經營成本是租金，為何

他們不向代表財閥利益的大業主提出反對，反對他們不停加租？現時的租金

正在不停增加。因為現時有自由行政策，市面較為復甦，生意額剛剛轉好，

業主又要加租。如果業主加租，商戶便會結業，根本經營成本跟工資所佔的

經營成本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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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如果經營飲食業，30%是食物成本，租金差不多達到 40%至 50%，

餘下的工人工資又有多少呢？只餘下 30%，營商的均知道，就這 30%，他們

也要取得一些利潤，因為並不是經營慈善事業。因此，工人的成本 多是佔

10%至 20%，這樣便糟了，變成以工人的勞力和血汗來補貼租金。我不知道這

方面是否我們的高地價政策的其中一部分。 

 

 如果說到慈善則 可笑，很多人也如此說，如果設有 低工資，那些年

青人便會搶去現時清潔、保安和厭惡性行業或所謂老弱殘兵這類人的工作。

做生意難道是慈善事業嗎？每間公司都是善堂、也都是東華三院有限公司、

保良局嗎？做生意不是慈善事業。香港是實行自由經濟的社會，我現在向大

家說自由經濟，人人也拿着自由經濟的“神主牌”出來，說 低工資影響自

由經濟。自由經濟有自由經濟的市場導向，如果這些工種不可以生存，便不

能經營，不能經營便任由它們全部被淘汰。商人不是做慈善的，沒有人要求

他們做慈善，我聽不到現時有人開店鋪說自己是做善事的，如果不聘請這些

工人，他們便沒有飯吃或要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不要向我

說這些話。 

 

 如果可以避開的工種，要移走的，已全部走清或已經移至大陸了。我上

次罵人家厚顏無耻，我還記得我說了甚麼。我說，如果可以把家中的碗碟、

衣服全部包裹起來，每天到深圳打波時一起帶往深圳洗，我擔保各位也會這

樣做，或許有些人已經這樣做了。不過，至於公司的工作，餐廳的碗碟是要

在餐廳洗，便不可以這樣做。如果可以改為膠碗，人們到福臨門用膳，一頓

飯花費一萬數千元，但只供應膠碗 ― 我想也會有食肆這樣做的，不過，

這間食肆並非福臨門而已。所以說真一點，我們現時是做生意，並不是慈善

事業。 

 

 說到自由經濟，我跟大家談自由經濟。如果工種因為工資高而不存在，

便應該任由它被淘汰。此外，還有一項假設，如果設有 低工資的話，我們

的青年人會全部轉職清潔或保安，大家是否相信呢？當然不相信，沒有這種

可能，青年人有權選擇工作。所以，我們不要把慈善和市場導向混合來說。

在 低工資方面，除了補貼租金外，除了我們的工人被剝削工資、用血汗來

補貼大業主之外，還有一點便是，我們的政府，或我們的納稅人，現正補貼

這些無良商人，他們其實也不是無良，只是被無良業主剝削的生意人。他們

聘請廉價勞工，為甚麼呢？如果一家三口申領綜援，每月約有 8,300 元，但

如果要出外工作，家庭總收入還低於這數字的話，這個家庭可以到社會福利

署申請補貼。換句話說，香港每位納稅人正補貼這些廉價勞工，這種現象是

不正確的，現時我們要糾正它。第一，廉價勞工不可以用血汗補貼大業主；

第二，社會納稅人的金錢、公帑不可用以補貼僱主來剝削這些工人。因此，

一定要糾正它。雖然單仲偕議員說這不是甚麼的靈丹妙藥，不會令人回生、

不會令人長命百歲，但 少不會令人死，不會令工人繼續被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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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關 低工資和標準工時的議題每年也在此獲討論，稍後的結果

是很簡單的，議案一定會大比數獲得通過。不過，在分組表決下，一定不能

獲得通過，每年也如是。我曾問主席，我們可否使用錄音機，答案是不准的，

否則，我可每年也按掣播出同樣的發言：“主席......”，這樣便說完。

主席也可利用錄音機播出：由功能團體就......不獲得通過，因為不超過半

數，直選產生的一邊獲得通過，現時這項議案不獲得通過。這樣便說完，接

着，便是由葉澍堃局長又按錄音機播出其回應。 

 

 其實，我們每年也在此浪費時間。不過，我們繼續要說，我們不可以容

許社會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和做法在這個那麼混帳的立法會制度下，繼續剝削

工人。所以，我一定會支持這項議案，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反對這項議案，而且我覺得鄭經翰議員所說的話是完

全沒有理據的，他將工資、屋租和地價混合來說，他根本不明白經濟為何物，

我們現在說的是自由經濟，而不是政治化的工人工資。 

 

 就有關推行 低工資、 高工時或合理工時的制度，是所有香港僱主也

支持的，香港大部分僱主也希望整個香港社會安定。安定的社會，是怎樣的

呢？是市民有工作，大家能享受家庭樂。現時香港所缺乏的，並不是 低工

資的制度，而是工程不足，令很多想工作的人也找不到工作。 

 

 現在所帶出的問題，例如有關清潔和保安方面，並不是由地產商引起

的，而是市場的問題。不要每逢是與市場定位有關的，便與高地價、租金方

面拉上關係，對此，我是不能接受的。主席，我反對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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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兩項修正案，我也表示支持。梁耀忠議員建議為全

港所有行業訂定 低工資，我當然歡迎。不過，我認為應先從清潔、保安兩

個行業開始實行，因為這兩個行業的工人是 沒有議價能力和競爭能力的，

所以由此取得突破，會是較為務實的做法，阻力亦會較少。這種務實的爭取

策略，更不是陳偉業議員信口雌黃、不顧事實所挑撥得到的。吳靄儀議員剛

才就政府以往的看法提出質疑，其實是一個 好的明證。因此，我希望大家

支持原議案和兩項修正案。 

 

 關於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原議案其實早已涵蓋了鄭議員的修正案

的意思和內容。首先，原議案的行文已提及“(一)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

由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開始，訂定 低工資水平及超時工作工資率；及(二)

規管工作時數”（引述完畢）。這個“及”字，即表示工時也包括在內，如

果小心細閱議案，便會清楚知道。 

 

 第二個理由是，我們都明白，工資和工時的關係是相輔相成的，有一個

互相依存的關係的，不能只規管工資而不規限工時，因此，我們不能先談工

時，而不談工資，兩者都要談。 

 

 第三個理由是，這項《行業委員會條例》開宗明義的第一段是這樣說的：

“本條例旨在提供一套機制，為工資低於合理水平的行業訂定 低工資，釐

定正常工作時數和訂定超時工作率。”（引述完畢）剛才那一句“釐定正常

工作時數”，正正便是有關工時的規管。 

 

 第四個理由是，在條例第 4 條，有關行業委員會在 低工資率方面的職

責和權力的 (c)段訂明：“凡工人在任何一星期或任何一天內工作時數超逾行

業委員會認為該行業每星期或該天的正常工作時數。”（引述完畢）當中正

正訂明，如果有行業委員會，行業委員會便會為該行業每星期或該天的正常

工作時數訂出規限。因此，我在原議案使用“工資”和“工時”的字眼，是

經過細緻、小心的考慮，我亦很小心提出從清潔及保安行業開始。其實，我

這樣提出是希望議案可以涵蓋大多數的意見，亦希望能表達主流的看法，也

希望藉此較容易取得各位議員的共識和支持。 

 

 無論如何，對於梁耀忠議員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他們也是為

了促成這件事做得更好，進一步反映議會強烈的聲音，這也是好的。因此，

我希望各位議員對兩項修正案及我的原議案都採取支持的態度。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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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就王國興議員提出

有關“ 低工資、標準工時”議案的發言。 

 

 我們就 低工資的議題，過去在立法會已多次進行辯論。我記得陳婉嫻

議員在過去兩年均曾提出有關工資及工時的議案辯論。鄭經翰議員剛才提到

錄音機，雖然他現在不在席，但我想告訴他，現在已沒有人聽錄音機了，所

以我的錄音機也丟掉，現在是收聽 iPod 的。（眾笑）為何無須用錄音機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有實質的進展，所以，我今天的發言肯定跟去年的發言完

全不同。 

 

 行政長官在他剛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宣布推行“工資保障運動”，在上

星期立法會的施政報告議案辯論中，多位議員亦發表了他們的意見。社會各

界也就這個運動作出不少討論。主席女士，我想強調，政府今次是多年來首

次就 低工資立法的課題，訂下一個清晰確實的時間表及藍圖，是一個重大

的突破。 

 

 對於是否要立法規管 低工資，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在過去

一段時間從不同的角度就課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雖然無論勞顧會、學者以

至社會各界對這課題一直均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對於保障基層勞工的理念

其實是有一定的共識的。 

 

 在平衡各方意見及審慎考慮本港的社會經濟環境後，政府認為現階段務

實的做法，是以鼓勵及自願的方式，通過非立法的“工資保障運動”達致工

資保障。 

 

 在“工資保障運動”下，政府會與商界及勞工界攜手合作，積極鼓勵企

業參與，務求令清潔及保安行業的僱員可獲取不低於政府統計處的“工資及

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相關行業和工種的市場平均工資。  

 

 參與這個運動的企業須與其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簽定書面僱傭合約，列明

工資、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的安排，確保僱員有清晰的保障。企業如欲外判

清潔及保安服務，須在招標文件或協議書內訂明，有關承辦商及其分判商亦

須採納同樣的安排。如果有關服務須進一步分判，主要承辦商或總承辦商亦

有責任要求及確保分判商遵守有關工資及使用書面僱傭合約的規定，防止工

人因為分判而遭受剝削。 

 

 “工資保障運動”是一個積極務實的方案，政府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處理這個社會意見分歧而對社會大眾有深遠影響的課題。這個運動標誌着我

們在保障基層勞工的工作方面向前邁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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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運動所涵蓋的範疇非常廣泛，除了向商會、僱主團體、企業和業主

立案法團等積極推廣、宣傳及教育外，勞工處亦會推動一連串的配套措施。

這些比由商會鼓勵會員簽定“約章”的涵蓋面更大。這個運動的關鍵是鼓勵

商界付予清潔工人及保安員不低於巿場平均水平的工資，並且透過書面僱傭

合約作出規範。 

 

 工商界的參與和支持是這個運動能否成功的關鍵，政府當然會全力配

合。勞工處會透過推廣、宣傳、教育、合約規範及執法等配套措施推動工資

保障。透過要求參與這個運動的企業與他們的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簽定書面僱

傭合約，使勞工處可更有效地調解勞資糾紛和進行執法。 

 

 我們已聯繫不同的主要商會，包括各大商會、中小型企業商會及僱主組

織，並且會與它們緊密合作。很多僱主團體亦已表明會積極參與，有商會亦

已呼籲會員支持這個運動，並有企業已表示會採納有關安排。勞工處亦會與

相關的行業團體（例如物業管理及清潔行業的組織）及業主立案法團等作推

廣。 

 

 勞工處的宣傳推廣安排亦已陸續準備就緒，其中第一個電台宣傳聲帶亦

已在今天首播，其他一連串的項目亦會相繼推出。勞工處有關“工資保障運

動”的專題網頁及熱線電話，亦會在本月稍後開始運作，提供有關這個運動

的資訊及處理查詢。此外，處方現正設計一個標誌，供參與這個運動並持續

遵守有關規定的企業使用，作為對僱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嘉許。 

 

 此外，就清潔及保安行業僱員的職位空缺來說，勞工處的就業服務已在

上星期五開始，只接受工資不低於市場平均水平的空缺。該處的所有就業計

劃也會優先為參與這個運動的僱主提供服務。這些均有助推動工資保障的文

化。 

 

 有人擔心這個運動是否有足夠的約束力。我剛才亦指出，參與這個運動

的僱主會在與其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簽訂的合約中列明工資水平，而該水平亦

不會低於相關的市場水平。這安排亦適用於外判合約承辦商及分判商。如果

僱員所獲取的薪金少於在合約上承諾的數額，僱主便有可能違反《僱傭條例》

有關短付工資的規定，勞工處可就此提出檢控。 

 

 此外，亦有意見認為這個運動是否應涵蓋更多工種。其實，這個問題在

勞顧會及其他層面均曾作出討論，較主流的意見均認為，應聚焦為議價能力

低的清潔工人及保安員提供工資保障，而這兩個工種的性質較單一，涉及

的人數亦較多，因此，我們會先集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使這兩個行業的員

工可盡早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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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議員及社會人士剛才均認為這個“工資保障運動”是很難推行

的。陳婉嫻議員剛才說這個運動一定行不通，但正如我上次所說，其實，我

希望我們的商界議員亦聽到這類說話，希望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刺激或鼓

舞，令他們可做一齣好戲給大家看，證明這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他

們亦十分清楚，如果以自願形式做不到的話，我們亦說過在全面檢討後，我

們一定會進行立法，我相信這已提供足夠的動力讓商界全力參與。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說明，會透過勞顧會監察“工資保障運動”的成

效。勞顧會作為一個由僱主、僱員及政府代表組成並且行之有效的勞工事務

三方機制，擔當這個角色是合適的安排。勞顧會會不時檢視這個運動的進

度。我們亦已清楚承諾會在“工資保障運動”推展 1 年後（即 2007 年 10 月）

作出中期檢討，使勞工界、商界和社會人士均可更清楚掌握 1 年後這個運動

的進展。我們同時亦承諾在這個運動推行兩年後（即 2008 年 10 月）會作出

全面檢討。這承諾及時間表是明確而實在的。我想再次強調，如果兩年後我

們的全面檢討顯示“工資保障運動”的成效不彰，政府會立即着手在清潔及

保安兩個行業立法落實 低工資。 

 

 至於評估成效的準則及其他細節，則會交由勞顧會加以商討及決定。其

實，勞顧會可在作出全面檢討前，提早數月就檢討機制等事項先行作出討

論，為全面檢討作好準備。 

 

 有勞工界議員及工會代表剛才曾提議，使用香港法例第 63 章《行業委

員會條例》推行行業性 低工資。大家也知道，《行業委員會條例》在 1940

年制定，已存在超過 60 年。其中有些條文可能已過時及未能追上現時社會

的需要或已轉變的環境。剛才有議員指出，有些條文可能未能符合《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等的要求；有議員舉例指出，條文內規定如果任何人因沒有以

不少於 低工資率支付工資而被檢控，須由該人負責證明其並沒有以少於

低工資率支付工資這做法，可能有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亦有議員剛才

指出這項條文內的罰款非常輕。 

 

 在標準工時方面，我們認同過長的工作時間會對僱員的身心及家庭社交

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有關工時的規定可出於不同的考慮，包括運作上的

需要及保障僱員的健康和安全等，而工時與工資兩者的關係當然非常密切，

互相影響。事實上，不少基層勞工所爭取的是有償超時工作。所以，“工資

保障運動”的其中一個項目，是鼓勵企業及其清潔和保安承辦商採用書面僱

傭合約，訂明超時工作的工資或補假安排。就職業安全健康的角度而言，勞

工處與職業安全健康局出版了《休息時段指引》，鼓勵僱主和僱員透過協商

訂定既適合僱員，又能應付業務運作需要的休息時段安排。 

 

 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在開始發言時提到，今次是政府首次就 低工資

立法的課題訂下一個清晰、明確的時間表及藍圖，的而且確是一個重大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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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亦充分顯示政府對保障基層勞工的決心及誠意。過去，立法會一直為

低工資這問題爭辯，社會上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繼續爭拗並不是有建設性

的做法。政府現在做的，是務實地向前踏出一大步。李鳳英議員剛才說，“兩

年後”可能出現兩個可能的情況，但我想說的是，“兩年後”其實只有一個

可能的情況，便是如果僱主是全力支持自願參與“工資保障運動”的話，便

達到我們保障員工的目標，這當然是我們希望做到的已經做到。但是，如果

我們的僱主是沒有全力去做，成效不彰的話，我們當然亦已清楚說明會立即

進行立法。換言之，無論怎樣也好，勞工界均可看到在保安及清潔行業可得

到 低工資的保障。這個我們是有決心的，我亦希望大家有信心。 

 

 我剛才聽吳靄儀議員和曾鈺成議員發言，他們均十分能言善辯，善於辯

論的邏輯，我也聽到開始有些迷惘，究竟今天支持的是否真的支持？反對的

是否真的反對？又或反對的是否為了員工的利益着想呢？剛才曾鈺成議員

及吳靄儀議員均說，如果我們採用行業委員會的話，可能又有勞工界、僱主、

政府，可能要數年才能提交行政會議，他們亦可能不會通過，為甚麼這樣我

們也不去做呢？其實，我當然不夠大狀辯論，是一定會輸的。我想說的正是，

因為我們不是想拖延，我們想做的是，我剛才已說過，便是兩年後其實只有

一個可能：如果商界自願參與的形式做不到的話，我們一定會進行立法。即

是兩年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定可以達到我們剛才說的 低工資在這兩個行業

得到保障的目標。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種 務實的做法。 

 

 無論如何，聽過今天的辯論，我覺得，無論勞工界或商界的議員均有心

為保障我們的員工利益而做點事情。我希望大家可攜手一起 ― 不是爭拗 

― 而是三方一起努力，盡快推動落實“工資保障運動”。如果做不到的

話，我們一定會 ─ 正如我們在此清楚作出承諾般 ─ 在兩年後進行全

面檢討，如果達不到成效，便會立即進行立法。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梁耀忠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梁耀忠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之後加上“現時就業市場出現兩極化，但”；在“2006 至

2007 年度施政報告”之後加上“只”；在“推行 ‘工資保障運動 ’，”

之後刪除“但”，並以“而”代替；在“《行業委員會條例》，”之

後刪除“由清潔及保安兩個行業開始，”，並以“為全港所有行業”

代替；及在“充分的休息”之後加上“、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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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就王國興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

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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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劉慧卿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梁家傑

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

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員、鄭家富議員

及李永達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8 人贊成，15 人反

對，3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9 人贊成，

8 人反對，7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5 
against it and thre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王國興議員的議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二)”之後加上“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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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王國興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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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余若薇議員、

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

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0 人贊成，15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6 人贊成，

2 人反對，6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5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six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5 分 36 秒。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有關 低工資、標準工時的辯論超過 4 小時，

有 27 位議員發言，對此我表示衷心感謝。儘管大家有不同的意見，但仍能

夠充分地把意見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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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着這項辯論，我想指出數點。首先，是命題，我這項議案的命題是“引

用《行業委員會條例》”，而不是要求訂立新的法例。可惜，有些議員只着

重立法的“立”字，其實，現在要說的是“用”字，要在“用”字下工夫，

要在“用”字上要求政府採納我們的提議。 

 

 很可惜，即使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並不涉及重新立法，但政府仍在

“用”字上轉彎抹角，指工資保障運動便等同行業委員會，兩者怎能是等同

的呢？工資保障運動如何能與引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相提並論呢？政府似

乎十分寄望“工資保障運動”的成功。 

 

 今天，我們看到來自商界的議員、反對 低工資的議員列舉出的七大理

由：一，是用高科技；二，引入會導致中小企倒閉，製造失業；三，製造殘

障人士的就業障礙；四， 低工資會變 高工資；五，違反自由經濟自由原

則；六，資金外移；及七，製造黑市勞工。他們以七大罪名來誤導香港市民。

我想請問政府，如今這個運動的夥伴提出七大誤導罪名來抹黑 低工資，政

府以為他們真的會為當局成功推動運動嗎？大家相信嗎？這是與虎謀皮。因

此，有社會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政府推行的這個工資保障運動，無須用 1

年、無須用兩年，也一定是會失敗告終的，何必要拖延呢？ 

 

 再者，第二個理由是在“用”字上 ─ 局長，你說吧！你有很多發言

時間，但我只有 5 分鐘。請局長說明《行業委員會條例》有甚麼不妥？為何

不能用？局長，請隨便說。我聽到的理由只有一個，那便是《行業委員會條

例》當中，可能有個別條文是過時了。試問過時的條文為何不能修改呢？為

何某項條文過時，便可成為不用《行業委員會條例》的理由呢？正如有議員

指出，為何我們有法例而不使用呢？政府不能夠因為某人說了算，便不使用

這項法例。除非政府能說出多個鏗鏘的理由，說明為何不能使用，我們便會

信服了。可是，政府只能提出些少理由，這樣如何能令我們信服呢？ 

 

 第三，我想告訴大家，對於今天的議案辯論，我們知道前路艱難，我們

知道要獲得通過是十分困難的，我也不存甚麼寄望、幻想。我提出這項議案，

正正就是要迫使政府現在着手籌備。我們聽到局長說政府有決心、有誠意，

如果這個運動不彰，便立刻進行立法。“立刻進行”即要用多少時間呢？

“着手籌備落實”，每兩個字之間也可以有很多時限性。 

 

 如果政府真的想表示決心和誠意，現在可以先將當局認為《行業委員會

條例》內過時的條文提交立法會討論，先作草擬，待一切討論妥當，在認為

運動不彰時，便可立刻採用。政府如果想重新立法的話，也是可以的。政府

可以先提交法案，讓我們先行討論，完成討論後，運動一旦不彰亦可立刻使

用。如果政府是有誠意的，我覺得便應該以行動來向立法會宣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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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議員，對於今天的辯論，我十分感激各位。我們來自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階層，但我們有共通點，那便是我們也希望香港好，希望香港和諧，

既然大家有相同的想法，為何不讓行業委員會成為一個平台，為香港和諧、

勞資合作發揮作用呢？政府又有何理由拒絕這個建議呢？因此，我希望政府

回去“戙高”枕頭再想一想，為何不提供這個平台，好讓香港真正可享繁

榮、穩定，讓廣大的貧窮工人可有一條出路、生路，大家也無須領取綜援呢？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王國興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王國興議員，你是否要記名表決？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你要求記名表決？好的，那麼我們便響表決鐘 3 分鐘，然後進行記名

表決。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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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詹培忠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

贊成。 

 

 

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

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

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1 人贊成，15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20 人贊成，2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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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5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5 were present, 2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two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6 年 11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6 時 2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past Six o'clock. 
 
 


